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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学译丛序

洪汉鼎





千禧年之际，我曾有出版两套丛书的计划，一套是介绍当前国际上关于解释学（或诠释学）研究的优秀著作，另一套是我国国人有关解释学解释的论著。后一套丛书曾以“诠释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名称由上海译文出版社自2001年出版，现已出版了8本。前一套丛书由于翻译和版权诸问题，直至今日才得以由商务印书馆问世。

解释学作为一门西方显学，晚在20世纪80年代后才被引入中国，然而其生命力之旺盛，却在短时间内得到长足的发展。它本来是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学科，因而在我国固有浓厚基础的经典诠释传统中找到了进一步发展的力量，以致西方解释学与中国经典解释传统的结合在我国形成一个学术浪潮。许多中国哲学史研究者希望借西方解释学的方法来开展对中国思想史的新研究，而许多西方解释学研究者则想借中国经典诠释的漫长传统和经验而得以发展解释学基本理论。但是在这种相互补充的学术进展中也出现了问题：西方解释学概念是否就是指中国经典解释中的解释？显然西方解释学在其早期，即施莱尔马赫及其以前时期，乃是一种如何理解和解释的方法论的技艺学，但当解释学发展到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时期，西方解释学已从早期的方法论转向本体论，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解释学应是一种哲学，而不只是方法，这样一种观点与我国经学所强调的经典诠释方法，是否完全合符若节，似乎还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甚至有人还提出中国解释学这一提法是否合理的问题。

这里我想再次引用伽达默尔关于解释学作为哲学，是一门实践哲学的观点。伽达默尔在1971年所写的“答《诠释学和意识形态批判》”一文中曾明确回答了何谓实践哲学和何谓哲学解释学这两个概念，他说实践哲学这一概念尽管是从亚里士多德的Phronesis［实践智慧］概念而来，但它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后者乃是研讨经常变化不定对象的具体操作知识，反之，实践哲学却应是理论性的反思哲学，“因为它所教导的并不是去解释和决定某种具体实践情境的实际操作知识，而是促成关于人的行为及其‘政治’此在形式的‘一般’知识”（《真理与方法》，第2卷，德文版，第253页）。在伽达默尔看来，实践哲学应具有理论和实践这两种品性。作为理论，它就不仅仅是一门实践的操作知识，而更应是一种理论科学，但作为实践，这门理论应有具体的经验条件形式。伽达默尔写道：“实践哲学并不像语法学或修辞学作为一种技艺学那样是对人类社会实践的规则知识，毋宁说它是对此类知识的反思，从而最终是‘一般的’和‘理论的’知识。另一方面，学说和讲话在这里处于一种特有的条件之中，因为所有道德哲学的知识以及相应的所有一般国家学说，均与特殊的学习者的经验条件相联系。亚里士多德完全承认，只有当学生已成熟得足以把一般的话语以独立的责任感运用到他们生活经验的具体环境之中，则这种关于每个人最独特的具体实践的‘一般话语’才是正当的。因此，实践的科学虽然也许是一种‘一般的’知识，但这种知识与其说是制造的知识，倒不如说是一种批判”（同上书，第253—254页）。

正是在这样一种作为理论和实践双重任务的实践哲学的意义上，伽达默尔谈到了哲学解释学，他说：

这就似乎与哲学诠释学相近了。只要人们还把诠释学定义成理解的艺术，并把诸如讲话艺术和写作艺术等这类艺术的运用理解成与能力有关的行为，则这类学科性的知识就能作为有意识的规则运用并可以叫做技艺学。施莱尔马赫和他的后继者就是这样把诠释学理解成“技艺学”。但这却并不是“哲学的”诠释学。哲学诠释学不会把一种能力提升为规则意识。这种“提升”总是一种非常矛盾的过程，因为规则意识也相反会重又“提升”为“自动的”能力。哲学诠释学则正相反，它是对这种能力以及作为这种能力基础的知识作的反思。因此，它并不是用于克服特定的理解困难，有如在阅读文本和与别人谈话时所发生的那样，它所从事的工作，正如哈贝马斯所称，乃是一种“批判的反思知识”。（同上书，第254页）

在1978年所写的《作为理论和实践双重任务的解释学》中，伽达默尔再次谈到解释学这种理论品性和实践品性。正如悲剧诗人和音乐家如果只是学会他那门艺术的一般规则和进行方式，而无法用它们写出作品来，就不能算是诗人或音乐家，同样，如果某位医生只掌握医学的知识和治疗规则，但不知道在何时何地应用它们，那么他就不能算是医生。因为“真正的知识，除了那种是知识的东西以及最终把一切可知或‘整体的本质’所包括在内的东西之外，还要认识kairos［良机］，也就是说，要知道必须在何时讲话以及如何讲话”（同上书，第307页）。谁是真正的讲话能手，谁就会把他要说服人家相信的东西当作善和正确的东西加以认识并对之加以坚持。但这种善的知识和讲话艺术的能力指的都并非普遍的“善”的知识，而是人们此时此地必须用来说服别人相信的知识，以及我们如何行动和面对谁我们这样做的知识。在此伽达默尔谈到，如果我们从近代解释学进展的概观出发回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和技术理论传统，那么我们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已感受到的技术知识概念与包容了人类最终目标在内的实践—政治知识概念之间的冲突在现代科学和科学理论的地基上将会产生多大的成果。伽达默尔继续说：“就解释学而言，它面临的任务就是要把那种与现代理论科学概念及其实践—技术运用相适应的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状态与这样一种走着从实践到其理论意义相反道路的知识思想相对照”（同上书，第314页）。

为了深入理解西方哲学解释学这一作为实践哲学的新观念，我从西方诸多解释学研究的资料中选择了这些书，希望通过本丛书的出版有助于我国解释学的新研究。


献给双亲


序言与致谢

自从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1960年出版以来，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已成为许多哲学注意的焦点。他关于理解和解释的观点已经被应用于一系列相当广泛的讨论：如艺术与文学研究中的解释问题，1
 社会科学中的知识和客观性争论；2
 神学与法学诸学科中的有关争论，3
 以及哲学本身设计的重新评价诸问题。4
 不过，伽达默尔的工作却很少成为重要解释或评价的主题，本书试图加以纠正的，正是这一缺失。5
 我的关注首先是在重构能把伽达默尔对艺术、历史与哲学的分别讨论联系起来的论证线索，其次是把它的优点与难点统一起来。我希望这样做能对他的工作的今后的占用和讨论提供一种可靠的指导。

我贯通全书的策略就是想通过重构伽达默尔工作曾经——实际或实质上地——参与的争论来阐明伽达默尔的立场。在第一章我考察了他对施莱尔马赫、历史学派和狄尔泰的浪漫主义诠释学的批判。他说这一传统的错误在于把理解问题限制于弄清行为者或作者的意图的方法；反之他认为，理解首先总是对文本或作为行为、实践和社会规范的“文本对话”的可能有效性的历史境遇的理解。在这种对诠释学传统的批判中，伽达默尔已经引进了他自己“哲学诠释学”的两个重要原则：文本或文本对话的可能“真理”，以及理解的历史制约或具有前见的特征。在第二章，我通过与赫施从施莱尔马赫那里取得的意图论观点相对照来解释伽达默尔的立场。赫施论证说，按照历史境遇来强调文本理解的可变性时，伽达默尔的立场可归之为一种对解释共同体或传统前见的主观主义崇拜。解释传统的概念，对于伽达默尔来说，正如真理和前见的观念一样根本。问题是这些概念和观念是否需要被给予那种赫施给予它们的主观主义的曲解。

在第三章我提出这一问题，使伽达默尔的立场在这里面对一系列实际的和可能的批判。我论证说，事实上存在有两种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必须与之争论的一般的反对意见：不仅它是主观主义的，而且在其试图避免主观主义时，它也是保守的。为了在不同的说得过去的解释中进行判定提供一种基础，它采取它所属的传统作为其标准并赞成那种能阐明其真理的解释。这后一种反对意见类似于哈贝马斯和阿佩尔曾经提出的反对意见，从而第四章考察他们与伽达默尔的争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哈贝马斯和阿佩尔强调伽达默尔的分析作为对像赫施那样的客观主义立场批判的重要意义；不过他们论证说，在采取传统作为正确解释的标准时，伽达默尔也摧毁了确定它自己合理性的任何基础，因而伽达默尔忽略了传统的解释可能受意识形态扭曲的事实。在第五章，我考察了理查德·罗蒂对伽达默尔工作的非常不同的挪用。这里伽达默尔工作的价值被认为在于它对于要给我们传统的合理性提供一种证明的可能性提出怀疑，正是因为伽达默尔不赞成哈贝马斯和阿佩尔的“基础主义”观点，罗蒂才称赞了伽达默尔。

在本书这些最后章节里，我评判了两种对伽达默尔工作的评价。在我看来，这两种说明之间的对立暗示了伽达默尔诠释学可能最好被理解为一种中间道路。我们处于历史之中并受历史制约。这意味着我们的合理性概念是受制于我们所继承的历史经验的限制。同时，我们对这些经验的反应的合理性对于我们永远是一个持久的问题。任何对理性观念的怀疑都不允许我们避免它。确实我们可以说，我们对他人和我们过去的诠释学理解可能帮助我们达到一种暂时的回答。

我承担最初的研究（本书乃是其远房结果）是当我得到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的资助在德国做研究员。本书是在耶鲁大学惠特尼人文研究中心和拉德克利夫学院Bunting研究所的赞助下写成。我将感谢所有这三个机构对我的支持。我也要感谢Thomas McCarthy和我的编者John Thompson（因为他们的卓越而有价值的建议）、Paul Stern（因为他的批评和勇气）以及Anne Janowitz（因为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帮助）。最后，我也将我的感谢谨致于Dalia Fiore，她全力以爱照管我的儿子，以使我可能集中精力撰写本书，因此她对此书可能有的贡献责无旁贷。





马萨诸塞州，剑桥


导　论

近年来出版了一大批论及各种哲学观点的限制性的哲学著作。在这方面，M. 桑德尔（Sandel）的《自由主义与正义的界限》1
 和B. 威廉姆（William）的《伦理学与哲学的界限》2
 只是其中的两部最明显的著作。但是，从解构主义对文本理解要求中所包含的自我欺骗的研究到历史主义对科学研究的说明，重点一直在我们关于文本、自然、我们自身和我们世界的知识的界限方面。其主张是：我们总是被包含在解释里，我们不能直接接近任何像关于正义、自我、实在或“道德律”的“真理”这样的东西。我们对这些东西的“真理”的概念受我们所隶属的文化和我们所处的历史境遇的制约，因此我们必须面对我们的有限性和我们理解努力的完全偶然性的事实。

伽达默尔的工作可以说是这种流行的限制说的基础。对于他的整个哲学生涯以及他的成就顶峰的巨著《真理与方法》来说，他的关注就是要克服实证主义认为我们可以发展一种关于我们所接触的现象的“客观的”知识这一自大态度。作为另一种不同的学科，诠释学在19世纪试图表述一种解释理论的努力中有其根源。解释问题很早就提出过，特别是在宗教改革运动对天主教圣经解读提出挑战时期。对圣经的理解是否需要先天地接受天主教信仰教规，或者它是否能按它自身加以理解？如果圣经能够按它自身加以理解，那么它是否可解读为统一的文本或一系列在不同时代由不同目的所写的彼此分离的叙述文章？但在19世纪初，语文学家和神学家F. D. E. 施莱尔马赫富有重大意义地扩大了诠释学问题的范围。在他看来，诠释学问题并不只是圣经或古典文本如何被理解，而是意义如何能被领会，允许对任何种类文本和话语进行客观理解的方法是什么。继施莱尔马赫之后，威廉·狄尔泰问更广的问题：允许对任何种类符号结构（包括行为、社会实践、规范和价值）的客观解读的方法是什么？对意义的理解如何能提高到自然科学那同样的方法清晰性？如何能为方法进步找到同样坚固的基础？

1960年，伽达默尔出版了《真理与方法》，这类问题的结论就变成明显了。狄尔泰曾试图确立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或诸如历史学、文本解释和社会规范、实践和制度研究这类探究的逻辑的自主性。这就是说，他的愿望是想阐明这类意义科学的结构与那些基于表述理论框架和发现因果规律的自然科学的事件解释之间的差异。然而他认为这两类研究都是客观的科学；这两种研究的关键都是想发展一种关于社会的或人的现象的中立的理解，即一种可以为所有解释者或观察者——无论他们具有何种历史的或文化的优势——得以接近的理解。20世纪中叶的实证主义意见不同仅在于否认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逻辑有任何差别。如果它们两者都是客观科学，那么这意味着精神科学必须仿效自然科学的实践和标准；所需要的乃是一种通过表述和证实因果假说而解释和预期事件出现的能力。社会科学的发现可以像自然科学实验一样以同样的方式被重复，在这两种情况里，客观性就是意指排除主观的干扰：解释可以建基于依附严格科学方法，以使在想象力、解释天才或个人视域方面的差别的影响减至最低点。那些不能把天才、想象力和视域的影响减至最低点的学科，诸如文学研究和艺术欣赏，就不再被视为认识的学科3
 。

从伽达默尔的观点看，这类规范和前提乃是一种祸害，因为它们忽视了理解意义和解释事件发生之间的重要差别，一种狄尔泰正确地强调过的差别。所以伽达默尔颠倒了实证主义对狄尔泰的回答，即批评狄尔泰不是因为他主张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存在差别，而是因为他没有认识到这种差别可一直贯穿到每一种科学各自的客观性标准上。就实证主义假定自然科学提供不受历史进步观点和科学视域影响的客观研究模式而言，它并未正确地描述了它们。伽达默尔主张自然科学是某种解释传统的产物，它们的规范和标准只是这种传统的“前见”。所以标榜它们为一般知识模式，就是忽略它们受历史条件制约的程度，而且拒绝承认其它受历史制约的规范和标准的存在。在本书的主要部分，我们将详细考察这个论证。这里关键是，对于伽达默尔来说，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所疑惑的和实证主义所提出的问题乃是错误的问题。我们不能问意义科学如何可以达到自然科学所特有的客观性，因为这种客观性标准乃是在某传统内构成的标准，这种标准也许适合于某些目的，但它完全不是可以绝对化为一般要求的标准。

所以正如伽达默尔所设想的，诠释学不再能被视为一种关于“客观的”理解方法的学科，有如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的诠释学传统所认为的那样。诠释学不再致力于表述一组解释规则；相反，在把诠释学分析为“哲学诠释学”时，伽达默尔转向对一般理解可能性条件的说明，即那种按他的观点是消除对方法和客观性诸观念信仰的条件。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的方法论观点根源于历史；关于什么是要研究的及其如何被接近，它们接受某些历史假定。因此理解根源于前见，我们进行理解的方式完全受过去或伽达默尔称之为“效果历史”的东西所制约。过去的这种影响表现在我们的审美理解、社会的和心理学的自我理解和一切形式的科学理解里。因此我们知识的客观性由于它依赖于传统而严重地被剥夺，这种依赖并不是一种可以通过方法超越的东西。为了预示我指的这种倾向，伽达默尔最早给他的书题名为《客观性与方法的界限》。

现在，这个分析可能已经过时。50年代和60年代流行的实证主义不再努力致力于它过去以及至今仍有少数人主张的观点，即否认科学观点依赖于一系列历史上提出的假定或约定。诸如理查德·罗蒂——他的观点我将在第五章加以讨论——这样的理论家甚至首先拒绝了实证主义关于认知科学与非认知科学之间的区分，其次论证说，自然科学本身就是诠释学。因此，肇始于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试图建立一门与自然科学同等的意义科学的诠释学的发展终结于自然科学本身也是意义科学这一主张；换句话说，自然科学本身也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可错的解释。但是，如果《真理与方法》的目的是针对已一般不再接受的实证主义，那么关于它是否有任何东西对我们要说的问题提出来了，像我们许多后实证主义者所做的那样。

根据我的看法，它确实有许多东西要对我们说。因为，如果《真理与方法》赋予前见和过去影响的注意是重要的，那么它恢复知识的对话概念的尝试也同样是重要的。理解（Verstehen）对于伽达默尔来说，首先就是与他人达到相互理解（Verstaendigung）。在面对文本、不同观点和见解、他种生活形式和世界观时，我们可以让我们自己的前见起作用并能丰富我们自己的观点。针对实证主义，伽达默尔说，通过科学方法而获得的客观性并不比它预设的前见更正确；但他也说，我们的前见也像界限一样多的有限制，它们构成我们知识逐渐发展成为可能的视角。就此而言，伽达默尔关于理解的说明仍保留与启蒙运动的联系。的确，我们不再希望通过方法扫除前见。我们也不能追求那种使我们超出历史变化和主观解释的客观性。但在与他人达到相互理解时，我们仍能学会如何修正我们某些假定，如何产生对所说问题的更丰富、更发展的理解。

很有意思的是，伽达默尔在其书名里并未提及限制。在强调我们理解被嵌入历史的方式时，他的观点不只是我们的历史限制我们的认识的程度，不只是真理概念在历史上是变化的范围。他的观点也是历史本身能帮助我们的发展并帮助我们培养我们仍可以称为“理性”的东西。


第一章　诠释学与历史

在“诠释学的起源”中，哲学家威廉·狄尔泰把现代诠释学的发展说成是“解释从教条中解放出来”1
 。文本解释起源于希腊教育制度，但按狄尔泰的说明，诠释学在解释方法制定方面的发展却直到宗教改革时期以及他们对天主教会在解释《圣经》上的权威的攻击。在这一时期，路德教徒M. 弗拉西斯（Flacius）曾批判天主教会在解释《圣经》中所谓晦涩部分时对传统的强调，并主张《圣经》可以根据自身作为上帝的话语被理解。这种对特兰托教会的攻击已经展示了狄尔泰认为是现代诠释学理论基本原则的东西：文本可以根据自身而不是根据教义被理解，因而理解不需要教条，而只需要解释规则的系统应用。狄尔泰进而认为弗拉西斯第一次表述了诠释学循环这一思想：因为天主教会学说不再是《圣经》意义的指导，所以对《圣经》的理解宁可基于对其个别部分的理解来建立，但同时，某个指导对这些个别部分的意义显然也是需要的，它们本身必须根据整个《圣经》的目的和构成来加以理解。因此人们主张，圣经解释必须在一循环之内运动，它的个别章节和段落可以根据整体意义而被理解，而对整体的理解则要根据对这些个别部分的理解才能完成。

尽管弗拉西斯推翻特兰托派解释教规有重要意义，但狄尔泰说，弗拉西斯自己的方法也有缺点，因为他忽略了《圣经》不同部分被写的不同历史情况。事实上，新教派的《圣经》解读只是假定《圣经》构成统一的自我一致的整体，因此狄尔泰也指出，第二次“神学诠释学”步伐就是批判这一解读本身也是一种教条。这一步伐的重要性可以表述另一诠释学原则：《圣经》的个别章节现在可以根据语境和语言用法的差异来理解。这一原则允许G. F. 迈耶尔（Meier）扩大宗教诠释学的原则到古典文本的语文学研究，并最终允许施莱尔马赫表述了可用于一切话语（Rede）的一般解释理论原则。不仅古典的文本和《圣经》，而且所有写下的作品和讲过的话语，都可以通过精确表述的理解方法加以精致而详尽的研究。这样，按照狄尔泰的看法，诠释学理论可以成为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的基础，成为接近一般意义——不仅是文本的意义而且也是各种符号和象征、社会实践、历史行为和艺术作品的意义——的方式。

在其巨著《真理与方法》第二部分和有关的论文里，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怀疑这种对诠释学发展——即通过成功地克服独断论的前见和假定而造成的发展——的说明。狄尔泰视为解释从教条中解放的东西其实标志了一种致命的“本质的转变”2
 。对于伽达默尔来说，诠释学从施莱尔马赫经过路德维希·冯·兰克（Ludwig von Ranke）和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的历史学派到狄尔泰自身的发展，确实表现了一种实证主义误解，即把理解与方法论上确保的“笛卡尔式”的确实性等同。因此，正如他所指出的，这种“浪漫主义诠释学”既不能把握理解（Verstehen）的结构，也不能把握理解在精神科学中的作用。在这第一章里，我们将考察伽达默尔对浪漫主义诠释学的批判，以指明这种批判对于伽达默尔自己的关注启示了什么以及这种批判如何引向到他的诠释学哲学。首先我们将重构他所说的两种理解的重要差别，并转到他对施莱尔马赫、历史学派和狄尔泰的诠释学的解释。最后我们将考察他认为是由马丁·海德格尔工作所影响的诠释学的彻底转向。

对浪漫主义诠释学的批判

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都共同在解释人类行为和信仰与理解这些行为和信仰的意义之间进行区分，也就是说，在解释某一行为或信仰为何现在出现或过去出现与理解行动者以一组身体运动在做什么或某些话表现了什么信仰之间进行区分。3
 这两种研究行为的观点被不同地强调。某些所谓“实证主义者”曾说意义的理解（Verstehen）只包含对行为者意图或目的的想象重构；虽然这种重构在制定那种试图去解释行为原因的假设方面是有帮助的，但理解却不能算为科学逻辑本身的部分。其实，科学性的行为研究乃在于构造说明性的假说（explanatory hypotheses），这些假说可以体现于一般人类行为理论并通过可靠的经验观察方法检验它们。4
 按照这种观点，科学的结构在任一研究领域都是同一的。它在于识别行为的正常结果，表述普遍规律和理论，以及通过这些规律和理论预见和解释事件的发生过程。反之，理解性的或诠释学的理论家却说历史和社会科学不能与自然科学的逻辑一致，因为一种解释性的理解在它们中起作用。按照这种观点，理解某个行为或信仰是什么，本身乃是一项必然先行于解释它为什么产生的科学任务。这个任务包含“解读”某境遇，把身体运动和话语放入它们所属于的脉络中，并根据其它行为和信仰去理解它们。说明性假设的构造和它们的经验检验最后成为要解释的事情：它们依赖于某种关于要说明的事件是什么这一特殊假定，因而依据于意义的评价。5


伽达默尔对诠释学理解的说明就致力于考察这后一种意义理解的条件。但是，他整个工作都是在强调区分两种理解形式的必要性：真理内容的理解和意图的理解。第一种理解形式涉及的是当我们说我们理解（例如）欧几里得几何学或某道德原则是完全有道理时我们所具有的实质知识。这里理解意味着观看某物的“真理”，如把握直角三角形两边的平方之和等于斜边平方、欧几里得几何学的有效性由于发现其它形式几何学而成为相对的，或谋杀是错误的。这种意义的理解就是洞见主题内容，或者像伽达默尔所说的，是对事物（die Sache）的理解。6
 反之，理解的第二种意义包含条件的知识：某个人为什么说谋杀是错误的理由，或在某人说某个几何学命题是真的时后面的意图。这种理解包含对某断言或行为后面的心理学的、传记性的或历史的条件的理解，这种理解与关于断言或行动本身的实质理解相对立。理解的东西不是断言的真理内容或行为的要点，而是某人做某断言或进行某行动后面的动机。

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最严格意义上的理解包含第一种理解形式，即对真理的实质性理解。反之，第二种即意图性的理解形式之所以成为必要的，是当对真理进行理解的试图失败了的时候。换句话说，这是当我们不能看到某个他人在说或做什么的要点时，我们才不得不解释这人是在什么条件下说这或做这：这人可能意指什么，他或她是谁，时代状况等等。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举了一个很好的关于伽达默尔这里所说的差别的例子，他说，当我们试图理解土著人随身携带枯枝或石头的行为时，“我们面对一个空白的墙”，“这些枯枝或石头被认为好像是或体现为携带它们的个人的灵魂”7
 。因为我们不能弄懂这种行为或明白它的意义，所以我们理解它仅只是在此范围，即我们理解土著人可能想到它有某意义的条件。正如伽达默尔说：

凡直接洞见所说的真理由于理性与之矛盾而不能得到时，就产生了发生学的问题表述，其目的就是用历史的境遇来解释传统的意见。8


然而，即使我们接受某断言的真理，我们也可能有趣于发生学的问题。例如，我们之所以有趣于使希腊人能发现几何学原理的条件，乃是因为我们为了某些目的而接受了这些原理，并想知道什么使它们被表述在某个时期希腊文化里。9
 就此而言，伽达默尔似乎与此有矛盾，因为他主张只有当最严格意义上的理解失败时才产生发生学的问题。而且，情况还似乎是这样，当我们理解了某主张的无效性因而与所研讨的主张或文本不一致时，我们才在实质意义上理解。伽达默尔自己有时也这样说。然而，他倾向于把理解的强意义与“实质有效性”的理解，因而也就与在真理上达成一致的能力相结合。10
 因此在一个重要段落里，伽达默尔这样写道：

了解（Verstaendnis）首先指相互一致（Einverstaendnis）。所以，人们大多是直接地相互理解的（sich verstaendigen），也就是说，他们相互了解直到取得一致意见为止。所以，相互理解（Verstaendigung）也总是对某物的了解。11


我们以后将更详细地考察这种对相互一致的强调的意义，但这里我们有兴趣于伽达默尔关于两种理解形式的区分如何影响他对狄尔泰关于诠释学进展的描述的评价。伽达默尔在自己对诠释学从施莱尔马赫经过狄尔泰的发展进行重构时，试图表明狄尔泰描述为从教条中解放的东西其实乃是从一种理解意义（对真理内容的理解）到另一种理解意义（对发生条件的理解）的运动。特兰托天主教会与宗教改革新教派尽管有差别，但都涉及对《圣经》真理内容的理解。《圣经》被认为对一切人具有规范权威，而诠释学理解的任务就只是帮助转达它的规范要求的内容。因此，诠释学主要具有教育性的任务：它被认为揭示所与主张里所具有的真理，以致它的听众能理解它和学习它。但是，随着诠释学的发展，注意从对文本的真理内容的理解离开而转向对意图的理解。理解的目的不再看作关于事物的知识——即对真理或规范权威要求的实质性的知识，而是被视为洞见它们表达式后面的历史的或传记的情况。理解的问题因而成为发生学的问题：什么是行为者真正行动、讲话和写作的条件？他的话或行为的有效性问题不再被认为是理解理论的部分。伽达默尔在其对浪漫主义诠释学的批判里追溯这种忽略对阐明社会的和历史的研究的逻辑的努力所产生的后果，他以考察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为开始。

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

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要弄清施莱尔马赫不同于他的先驱者的思想距离，我们可以看看斯宾诺莎和前浪漫主义诠释学家克拉登尼乌斯（Chladenius）这两人对解释的说明。对于这两位理论家来说，理解主要是理解文本的真理内容，特别是理解《圣经》的真理内容的问题。另外，这两人都认为这种理解大多是不成问题的。

我们通常可以读《圣经》并直接地理解它的要求的规范权威性，正如我们能直接理解欧几里得的几何学而不需要明确的诠释学方法。但是斯宾诺莎认为，在研讨圣经某些部分如奇迹时，因为它们的真理内容不再是明显的，我们才需要一种明确的理解的方法或“艺术”。为此，克拉登尼乌斯通常把诠释学理解与对文本所告知的内容的理解结合起来。但是，克拉登尼乌斯也注意到，当学生们怀疑他们的教师对内容的说明以及这种理解本身必须被证明时，也需要一种解释的“艺术”或方法。按克拉登尼乌斯的看法，这种必要性反映了启蒙运动的影响，或至少反映了学生不再相信他们的教师并“想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这一事实。12
 所以明确的诠释学方法之所以偶尔是必要的，乃因为共同的信念、理解的共同基础消失不见。13
 然而，尽管这些偶尔的情况需要理解的艺术，但对于斯宾诺莎和克拉登尼乌斯来说，诠释学的主要任务仍是转达实质性理解。诠释学的方法或艺术只有有限的范围；只有当主张的真理不再是清楚的或某个别的实质性的理解本身需要被证明时，它才是重要的。反之，在施莱尔马赫的工作中，诠释学方法的要求可以随时产生并且可以关于任何形式讲话（Rede）。他写道：

在私人谈话中间我经常运用诠释学操作方法，假如我不满足通常的理解程度并想发现在我的朋友的反思里一个思想如何转到另一个思想，或我想追溯与他关于所讨论的对象正是这样而不是另样表达自己这一事实相联系的意见、判断和渴望。14


这样，当克拉登尼乌斯和斯宾诺莎认为诠释学只有在文本或解释的有效性不再是自明时才需要，而施莱尔马赫则根本不再把诠释学理解与有效性的问题联系起来。他也不像他们那样，把“通常的理解程度”与更好的把握所说的主题内容对立起来。相反，他为了辩证法还保留这种实质理解，并且把“通常的理解程度”与关于某人思想线索的更为详尽的知识，即他为什么“正是这样而不是另样”表达自己对立起来。的确，正如伽达默尔所指出的，施莱尔马赫与斯宾诺莎相反，他认为即使欧几里得也必须这样理解。理解的关键不是所说东西的有效性，而是它的作为个别人的思想的个别性，在特殊时间以特殊方式表现的个别性。为此，施莱尔马赫区分了两种理解“艺术”实践：

15　艺术的不严格的实践出自这样一种观点，即理解是自行产生的，并消极地表现目的：误解应当被避免……

16　严格的实践出自这样一种观点，即误解是自行产生的，并且在每一点上我们都必须追求和寻找精确的理解。15


这种不严格和严格的诠释学实践的区分的重要性，可以通过与我前面所引用的理解说明相比较而看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于伽达默尔来说，理解主要是与他人关于主题的真理达成实质的一致意见。伽达默尔与斯宾诺莎和克拉登尼乌斯一样，认为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彼此是直接相互理解的，“理解是自行产生的”或通过进一层沟通理解可能出现。但是，施莱尔马赫主张误解是正常情况，因此更严格的诠释学实践是需要的。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引入这种严格的实践表明“解释的任务就从理智的一致意见中被赶了出来”（此句伽氏原文是“解释的任务就从真正的理解生活中经常出现的理解关联中被分离出来了”），并且正如他继续所说，“于是现在它就必须克服一种完全的异化”16
 。但是，伽达默尔与施莱尔马赫的观点彼此并不完全直接矛盾，因为“理解”这词在任何情况都意指两种不同的过程，即我们已经考察过的两种过程。

伽达默尔主张，我们通常能直接理解他人所说东西的内容，或者通过继续与他们交谈可以达到关于所说问题的某种一致意见。反之，施莱尔马赫认为，我们通常只具有可能促使他人去说他说东西的动机的部分观念。这种差别不仅表示异化程度的差别，而且也表示诠释学本身对象领域的差别。对于施莱尔马赫来说，理解的任务不再是取得某主张的一般真理的知识，而是获得对某个个别主张表达式后面的独特的条件的洞见。这样，诠释学的重心从一般有效性转到个别的创造性，而这种转变的结果就是方法问题运动到诠释学理论的前沿。

这种转变的理由，如果我们再次考虑真理内容理解和意图理解之间原来的区别，就很清楚。只要理解指文本或主张的有效性的知识——如理解欧几里得几何学，那么完成这种理解的方法就不是重要的。至少一位优秀的几何学教师的标志是他或她能用许多不同的方式教导同一东西。在这里，成功教导的标准是定理、公理和其它类似物的清晰性，并且我们如何澄清这些东西依赖于我们所施教的学生、他们具有的问题等等。如果理解指领会真理主张，那么这种理解如何被完成是不重要的。但是，一旦理解的重点从主张的真理运动到它作为个别人表达式的唯一性时，方法的问题就成为相当重要了，因为知道主张的有效性不再表明理解过程的成功。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达到对他人意图的正确理解，在这里，理解他们说话的真或不真并不是理解他们可能实际上想说什么的保证。我们没有直接进入他人意图的通道，因此，如果这就是诠释学的目的，那么我们就需要可靠的解释方法。

事实上，施莱尔马赫注意到两种不同的诠释学实践方法形式：语法的解释和心理学或技术的解释。在语法的解释里，文本或表达式是用它的语言来分析，即用它的方言、句子结构、文字形式等来分析。在心理学的解释里，它被分析为作者生命史的部分。因此，当语法的解释试图辨认语言词项的精确意义时，心理学的解释则关注“推动作者去交往”的Keimentschluss，即原始决定或基本动机。17
 在施莱尔马赫的分析里，这两种解释形式被认为是相互补充和彼此制约的；而且他认为这两种解释形式都应用了部分与整体的诠释学循环。语法的解释试图用语词是其部分的语句来规定语词的意义，以及用整个作品来规定语句的意义；最后把作品本身置入它的语言用法脉络里以及它所属的文学行列里。同时，对语句、作品、文学行列和语言用法的理解又是由对组成这些较大整体的较小的部分的理解所构成。另一方面，心理学的解释把作品置入作者的生活脉络里和时代历史里，而同时又是通过分析诸如被研究的作品这样的个别经验和筹划而确立这种生活和时代历史的知识。这就是施莱尔马赫所引进的伽达默尔认为是他的纲领里最成问题的东西，即预期（divination，移情）方法的要点，解释者用预期方法“使自己转入他人中并力求直接地理解此个人”18
 。在预期中，解释者与所研究的作品的作者等同，在想象上重新体验那些形成作品的经验和思想，因而获得所说的个别创造的直接而整个的知识。

伽达默尔谴责了施莱尔马赫诠释学过分抬高心理学预期的作用以牺牲语法解释，并因而不能认识预期方法的重要脉络。19
 的确，施莱尔马赫强调预期与各种比较方法——这些比较方法是通过把作者与一般个性类型进行比较并挑出他们的独特特征而进行的——之间的联系。但伽达默尔却答复说，他自己对施莱尔马赫工作中心理学预期的强调是有根据的，因为它对施莱尔马赫的后继者，尤其是狄尔泰的影响。情况可能是这样，施莱尔马赫把心理学预期包含在解释方法和形式系统中并不足以解决伽达默尔对它提出的问题。

不论是心理学的解释还是语法的解释，施莱尔马赫关注的是在作品或表达式的个体性，而不是它们的“真理内容”。语法的解释通过确定作者词汇的精确意义并像作者所知那样理解语言从而补充心理学的解释，而心理学的解释通过说明作品得以产生的生活脉络而补充语法的解释。基于诠释学理论的这两方面，诠释学的目的就是要像作者所想的那样精确地重新产生作品的意义。理解某谈话的意义就是一方面通过理解谈话者或作者的特别习语，另一方面通过理解他们当时生活情况而重新构造作者或谈话者的原来意图。这样，施莱尔马赫使诠释学脱离了真理的问题，而且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还美学化了理解对象。20
 对于施莱尔马赫来说，无论什么类型的讲话和写作都成为天才的自发流露；方法理解的任务就是重新产生原来的生产过程，以便参与原来的创作。因此，与前浪漫主义诠释学那种对所研究的文本的真理的（可能素朴的）承诺直接相对立，施莱尔马赫视它们为“艺术性的思想”21
 ；它们被理解是当我们找到了可重新体验那些产生它们的创作过程和意图的方法。

施莱尔马赫的工作已给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以名称。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诠释学的根本转变并不是像狄尔泰所说的那样——从独断的理解到非独断的和“客观的”理解。这种转变而是反映了一种深层次的转变：一种从关注文本的可能真理到关注方法的转变，从考虑文本的有效性到预先占有理解作者意图的方法的转变。我们现在可以说，这种转变并没有伽达默尔似乎所认为的那种非常奇特的性质。伽达默尔承认，像施莱尔马赫所定义的诠释学是必要的，是当文本的内容不再明确，可能提出的唯一问题是作者意想它说什么。但是他的反对是，施莱尔马赫关于所有文本都提出这一问题，并且认为它们全都是“艺术性思想”。但是问题乃是这种方法是否有任何不合法的东西，即使施莱尔马赫最终以辩证法——主题内容的考虑——补充诠释学——关于作者意想意义的研究。

事实上，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即使我们区分了两种意义理解形式，意图的理解难道仍不是诠释学的一个重要部分？肯定作者正在试图说的东西与被说东西的真理内容，这难道不重要吗？即使我们最根本的关注是作者的观念的真理，我们确实似乎仍需要理解作者所意想的东西，以便我们知道我们所判定的主张事实上乃是作者的主张。第二个问题包含方法情况。把明确的诠释学操作应用于理解工作中是否有任何误导的东西，并且如果有，那么是什么？确实，如果理解的对象是文本后面的与其内容相对立的意图，那么方法可能成为更为重要。但是，如果关于意图的新关注没有什么可反对的东西，那么对引入方法有反对吗？在本章下面，我们将通过考察伽达默尔对施莱尔马赫美学化诠释学的后果的说明而开始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将首先考察他对历史学家兰克和德罗伊森试图应用诠释学原理到历史研究的批判，然后转到他对威廉·狄尔泰求助诠释学作为一般人文科学基础的分析。

关于历史的诠释学说明

伽达默尔说，兰克和德罗伊森在试图建立历史研究的可能性时转向了诠释学，这乃是一种错误。但他们这样做可能有合理性，这是清楚的：正如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理论造成文学解释最终脱离独断论（教条）的基础一样，这种理论也被认为使历史脱离了黑格尔。为反对黑格尔，兰克和德罗伊森坚持历史学是经验科学，它开始于事实而不是关于历史目的的思辨假定。因此他们说历史必须根据自身来理解，而不依赖先天原则。在这里他们回响了弗拉西斯早期要求，即《圣经》可以按自身来理解，而不依赖天主教原则。另外，他们坚持个别历史时期可以被理解为具有它们自己内在的意义，这种意义不同于从黑格尔目的论推出的意义。在这里他们跟随施莱尔马赫对个别表达式的独特性的强调：每一历史时期可以维持它的整体性，但并不隶属于一般历史哲学。22
 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这种试图把文学解释原则转用到历史研究的想法，忽略了历史理解的时间度向。尽管对黑格尔的目的论进行批判，但伽达默尔认为历史学派在把握历史意义的逻辑上比黑格尔自己还更可怜。下面我们考察伽达默尔对兰克和德罗伊森的批判。

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兰克不能理解历史结构的关键在于他坚持这一看法，即虽然历史并没有像黑格尔所认为的那种哲学系统的统一，但它却“并不是没有内在联系的”。一方面，为了反对黑格尔，兰克说历史跟随“自由的场景”（Szenen der freiheit）。没有任何事件能预先决定或被辩证法的必然性所支配。它的意义也不是依历史的终点或目的，而是偶然的。事件和行为必须被认为自身具有独立于对历史过程的哲学思辨的意义，正如文本也可被视为本身具有独立于独断论原则的意义。历史理解就是澄清个别事件独特“自由的”性质的工具。

另一方面，兰克也主张事件是从它们之前的事件而来，并把它们自身联结入一个标志不同历史时期的融贯整体。伽达默尔从兰克著作中引用如下的话：

自由之旁存在着必然性。必然性存在于那种已经被形成而不能又被毁灭的东西之中，这种东西是一切新产生的活动的基础。已经生成的东西构成与将要生成的东西的联系。……一长系列的事件——彼此相继，互为毗邻——以这样一种方式彼此相联系，从而形成一个世纪，一个时代……。23


伽达默尔在这里已经看到施莱尔马赫派诠释学的影响。历史事件被认为彼此相连并在它们中形成一个融贯的可理解的意义。新的历史时期的产生本身依赖于“已经形成的东西”，依赖于以前的时期。因此，历史本身是内在地统一的，有如文本一样。但由于抛弃黑格尔，兰克不再能解释这种统一。历史虽然不再被视为神圣计划的产物或精神返回自身，但它仍被认为表现历史倾向的连续展开过程。按照兰克的说明，历史的融贯只是一个事实；一些事件被诸历史力联系在一起并形成一个时代或世纪，而这时代或世纪又导致其它时代或世纪。但不再有任何联系各个历史时期的内在发展的内容。伽达默尔认为这里有一矛盾：一方面“没有历史意义的先入之见使历史研究有偏见”，另一方面，“历史研究的自明前提就是历史形成一个统一体”。24
 但这里黑格尔的问题又出现了：如果没有统一历史的内在进展的内容，那么什么统一它呢？

兰克对此问题没有作出回答。相反，因为他假定统一只是一个历史事实，历史因此类似于文本，所以他也假定施莱尔马赫派文本诠释学原则有直接的应用。正如文本有开端有结局一样，历史也有开端和结束；因此兰克把上帝设定为既看历史开端又看历史结局的观看者，这个观看者因而理解历史每个个别部分在其整体意义中所起的作用。另外，正如文本解释方法旨在澄清文本的意义，一方面通过把文本置入作者生活脉络中，另一方面把文本置入它所隶属的文学传统中，历史理解也通过把历史时代置入普遍史中澄清历史时代的个别性。任何历史时期虽然不可以被判断为不同于其它任何时期，但所有历史时期都可以有权看作为个体性，看作一般人类生活变化的表现。兰克写道：“我自己对上帝——假如我敢于这样说的话——是这样想的，即上帝——因为在上帝面前不存在时间——是在人类整体中通观整个历史的人类，并且认为任何人都有同等价值。”25
 确实对于兰克来说，历史理解的合法性依赖于历史学家能接近上帝全知观点的程度，历史学家这种接近是通过使自己脱离他们在历史中的位置并通观历史为统一整体而达到的。因此历史研究的目的就是“对任何事物的共同感觉、共同认识”26
 。在追求这种知识的过程中，历史学家获得一种准牧师的状态：

对于路德派兰克来说，“面对上帝的直接性”就是基督教福音的真正内容。重新建立这种先于原罪而存在的直接性，并不只是由于教会的神恩手段而产生的——历史学家就曾经分享了这种直接性，因为他们使曾经堕落于历史中的人类成为他们研究的对象，并且在人类永不会完全丧失的这种面对上帝的直接性中去认识人类。27


在伽达默尔看来，兰克的“方法论的素朴性”在于他不能把握他自己批判黑格尔的结论。一方面，兰克反对黑格尔从精神返回到自身而达到的思辨终点推出历史的意义；另一方面他又把历史理解可能性的条件置入一个同样绝对的观点。当黑格尔直接地假定历史终点的知识时，兰克只是用上帝来替代这种知识，并把历史工作的客观性和合法性置入历史工作对这种超历史立场的接近中。尽管他批判黑格尔对绝对知识的说明，但历史意义的结构仍是目的论的。历史事件的意义不是一种内在的本质，一种它们自身有的意义；而是它们与在它们之后而来的其它事件的关系的作用，是它们的展现意义（significance）。正如伽达默尔所说：

成功的东西或失败的东西，不仅决定这种行为的意义，让它产生一个持久性的结果或让它毫无结果地消失，而且这种成功的东西或失败的东西也使得整个行为和事件的联系成为有意义的或无意义的。所以历史的本体论结构本身虽然没有目的，但却是目的论的。28


我们可以通过注意阿瑟·丹托（Arthur Danto）的《分析的历史哲学》来解释这种简略的话29
 。丹托说历史的“意义”必然是反省的（retrospective），它产生于关于事件相对于其它事件（这些事件被看作从它们而来或不从它们而来）所具有的意义的理解。把彼特拉克获得桂冠诗人描述为文艺复兴的开始，这预先假设了文艺复兴运动已经产生，在我们可以共同把一些事件描述为文艺复兴之前，这些事件已经被看作彼此完全相关。把事件描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同样也是反省的；的确，除非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否则没有什么事件可以被描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把一系列事件或行为描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本身就需要把它们置于以后出现的其它事件和行为的脉络之中。按照丹托的看法，历史的意义包含一种“对过去的反省的认识”（retroactive realignment of the Past）30
 ，这就是说，它是从后于事件的立场出发——即用被认为后于它们的事件——对事件进行的叙述结构的产物。

从这观点来看，兰克历史理解说明里的混淆就清楚了。历史的统一并不是如他所说的，是一历史的事实，而是对事件得以相互关联的方式进行详尽反省叙述的（retrospective narrative detailing）产物。这首先意味着，某事件或行为的意义是直接与对它的特殊的历史观相关联。简言之，历史意义本身是受历史境遇制约的；它依赖于该事件被看的视角。第二，事件的意义将随着历史视角的改变而改变。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义的改变依赖于它被观看的历史“视域”：它可以被描述为伟大的战争或历史某点上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但这种描述只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为止。同样，在历史解释者的意识里，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事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可认识的事物之前必须具有与在它成为这种同一体之后不同的意义。历史行为和事件的意义是依它们由之所知的优势观点而定，并且历史理解必然是有视角的和片面的；它只包括事件那种由历史学家所具有的历史立场而来的意义。由此推知，兰克所鼓吹的那种超历史的、准上帝的和客观的位置是不可能的。正如丹托所指出的，我们能具有完全的历史知识，只是当我们能知道关于某事件或诸事件能被写的所有可能故事以及所有该历史能从之被讨论的观点。但是历史仍必须达到文本的结局，而且，即使它达到了这种结局，也将不会有从之去撰写这最后场景的视角。历史永不能对某历史意识表现一个整体，因此这种意识将永远是受限制的。我们永远是从两种视角理解历史事件，一种是比我们前驱能具有的更广阔的观点，一种是比我们后代将获得的更狭窄的观点。由于试图避免这一结论，兰克在拒绝黑格尔时，仍使自己处于矛盾之中。或者跟随黑格尔，我们假定历史终点的知识并因而达到一种并不依我们置于它之中而定的历史理解；或者我们否认历史终点的知识并因而承认我们理解的不可避免的片面性。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抛弃黑格尔历史哲学，就是承认历史理解将总是永远反映一种特殊的历史视域，这样，历史理解绝不是无条件的或客观的。

在伽达默尔看来，德罗伊森关于历史理解诸基础的研究是重要的，因为它们避免了兰克在这方面的某些素朴性。但其结果同样有自我矛盾。德罗伊森的方法论反思的第一个重要方面是他认识到某行为或事件的历史意义超出行为者的动机或意图；的确，德罗伊森批判了事件意义的心理学解释，根据是历史永不完全反映人类的计划。正如他所说：“某人所要的东西既不完全在某个别情况里被认识，已经发展的东西也不只是这个人的意志或理解力的结果。它既不是这个人性的纯粹表现，也不是这个人性的完全表现。”31


伽达默尔在批判英国哲学家R. G. 科林伍德对历史理解所给出的说明时也指出同样的观点。32
 按照科林伍德的分析，历史理解就是通过我们追问行为者以此行为想解决什么问题而发现行为者意图的事。33
 例如，我们通过重构纳尔逊在战争期间试图从他的行为来解决的战略问题来指出纳尔逊在特拉法尔之战中的意图。伽达默尔说，行为与意图的这种等同预先假定了战争是以纳尔逊所计划的精确方式而进行，认为历史进程一般都符合它的行为者的意图。但正如德罗伊森所说过的，行为常有未意图的结果，它们常以未预见的方式与他人行为相互作用，并常是未预期的事件的产物。因此，把行为的意义等同于行为者的意图，就只是从行为中推断某种可能的意图，但行为被认为与之符合的意图可能不是任何类似行为者实际所意图的东西。用伽达默尔的话来说，“当历史解释者把一组前后关系的意义认作是行动者和计划者实际所意图的目的时，他们总是冒着使这组关系实在化的风险。”34


对于伽达默尔来说，德罗伊森工作的第二个重要方面是他强调历史学家本身受制于他得以行动或思想的历史境遇的程度；用他的话来说，个人一般隶属于统治历史的“道德力”，并完全沉浸于

已经来到存在的东西里，他的人民、他的语言、他的宗教、他的国家的历史所与里，他的注释和符号系统的历史所与里……以及所有以前发展的并作为愿望、行为和计划之基础的概念和解释的历史所与里。35


由于这种在“伦理的共同体”里的沉浸，对建立历史理解的问题就无需求助于神学解决。历史学家不能达到一种历史的全知的知识，他们的历史知识总是保持一种“无限的任务”，也就是说它永不会是完全的。这种不完全性事实上就是德罗伊森区分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历史学家绝没有那种使用经验来一劳永逸地掌握其对象的能力。按照德罗伊森，“我们只是研究，而且除了研究外不能再做什么”。36
 因此历史学家工作的合法性只在于想理解的试图。37


最后，伽达默尔认为德罗伊森这一认识是很重要的，即历史的统一不能被认为只是一种历史事实。按他的观点，历史发展其实反映了人类想对那些在人类所属的共同体里只是部分被实现的“伦理观念”给予表达的试图。这种试图导致形成新制度和新实践，而这新制度和新实践本身只是部分表现“伦理观念”，因此重新被批判。从这种观点看，历史知识就是一种实践知识形式；它并不反映一种无偏见的理论的对象知识，而是反映历史行为者的主动参与。就此而言，历史统一乃是“保存”和“自我认识”过程的结果。38


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德罗伊森这些方面的分析表明他的方法论反思优于兰克的反思。德罗伊森似乎预示了丹托关于历史意义不在于行为者的意图而在于受历史境遇制约的解释者的反省的意识的观点。的确。德罗伊森还有另外一个观点，即历史理解不仅受历史境遇制约，而且在实践上也包含在历史行为者的计划里。我们将看到，这对于伽达默尔是相当重要的一点，这点极大地决定了狄尔泰和海德格尔对他的重要性。然而，德罗伊森自己对他这一洞见却是有些矛盾的。在强调理解的历史境遇性、理解的实践联系以及历史意义超出历史行为者的意图的方式时，德罗伊森似乎并不主张返回到依赖于整体与部分的诠释学循环或行为者意图预期的诠释学方法。的确，德罗伊森在其对理解和表现的说明里显然依赖于施莱尔马赫的原则。按他的观点，历史理解就是通过事物的外在表现对事物“内在的”理解，而且这包含对创造行为的同样强调，有如我们在施莱尔马赫关于文本解释说明里所发现的。德罗伊森写道：

理解的可能性在于作为历史材料而存在的表现是根源于我们的这一事实……人类的感性精神的本性表现了每一种到感性知觉的内在过程，在每一外在表现中都反映了内在过程。在被知觉时，外在的表现促使同样的内在过程，有如把自身投入知觉者的内心一样。39


这里，伽达默尔说，德罗伊森不能牢牢把握他自己关于历史理解结构的洞见。理解在于到表现背后去重新体验那种提供其起源条件的内在力和动机。归根结底，历史可以像施莱尔马赫研究文本那样被研究，作为内在过程的再创造和再复活。因此德罗伊森返回到与所研究的作者或行为者一共同体的观念。一方面，历史学家属于伦理共同体，这些共同体构成他们历史理解的实践的和历史的嵌入物。这种嵌入物意味着历史学家只能继续研究，他们永不能达到对他们对象的客观的或无条件的知识。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对伦理共同体的参与才形成历史学家见解有可能超出其受历史制约的有限性并重新达到事件或行为的原来脉络的基础。而在这里，德罗伊森却返回到诠释学循环的心理学观点，以便克服历史学家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时间距离：

理解的人，因为他是一个“我”，一个类似于他要理解的那个人一样的自我整体，他从个别的表现中完成这个整体并从整体中完成个别表现。40


从伽达默尔的观点看，尽管德罗伊森承认历史理解的视角向度以及他对历史意向论的批判，但他最终仍继续施莱尔马赫所开创的诠释学理论的倾向。理解的重心仍是原来创造的重新创造。当这种创造是历史表现时，理解它就需要超出历史学家视角限制和重新体验原来的经验。当然，这里的问题是，如果历史理解必然有境遇制约，如果事件的意义因此常超出它的行为者的意图，那么历史理解就不能用这样的话来描述。

我们可以通过观看丹托关于“理想的编年史家”的虚构说明来澄清德罗伊森思想里的这种矛盾。假设有一个人或一部机器知道在其发生瞬间发生的任何事物并能即刻复制它。这个编年史家关于所发生的事就不会犯错误，因而他的说明将不会受到通常历史说明由于包含错误陈述所受的修正。但丹托说，他的说明仍将是不完全的。假定他的说明与事件发生绝对同时性，理想的编年史家将不能在1618年复制“三十年战争的爆发”，也不能在1642年复制“《数学原理》作者在乌尔索普的诞生”。但是理想的编年史家确实认识那种德罗伊森作为历史研究终点或目的而看的当下的经验或重新体验。我们已经看到，历史理解是反省的，也就是说，对后来事件的理解规定以前事件被把握的方式。的确，正是这种见解似乎可以看作德罗伊森拒绝行为者意图作为历史意义归属的基础以及他关于伦理共同体的说明的优点。但在呼吁“心灵的共同体”时，他似乎又脱离这种见解并回到施莱尔马赫派的理解作为原来创造的再创造的观点。这里问题是，如果历史意义是依历史视域或视角而定的，那么历史学家要追求重新创造事件原来过程就不能不削夺它从历史学家视角而具有的意义。正如丹托所说的：“只有我们能够忘记那种可使我们进行倒时间旅行的信息时，我们才能证明过去为‘它实际所发生’的那样。”41


人们可能说，丹托在这里过分夸大的情况。我们的历史理解可能受历史境遇制约，以致我们从不能观看历史行为如它们的行为者所看那样。但是，施莱尔马赫关于原来创造的再创造的想法为什么不应仍看作历史研究的理想呢？理解行为者自身如何看他们所参与的事件，为什么不至少是历史研究的目的呢？这问题类似于我关于伽达默尔对施莱尔马赫文学诠释学的批判所提出的问题。在那里问题是把理解与对作者所想意义的精确解释相等同，并且我问施莱尔马赫在假定理解作者主张的有效性之前或之外理解作者意图必要性时是否不正确。关于伽达默尔和丹托对于把对行为意义的正确理解与对它们作者意图的领会加以等同的批判，也提出同样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我们对某些历史事件的兴趣是由关于它们结果的知识所引起的，而这些结果我们知道，而行为者自己并不知道。然而，正如在文学解释里一样，理解的目的仍可能是发现事件背后的原来意图。

另一个当代历史哲学家威廉·德雷（Dray）所用的怀疑历史传记的实证主义说明的例子，也可以有助于澄清这种批判。42
 德雷把按照规律进行的解释与对人们基于信仰和目的做他们所做的事的“合理性”的“合理解释”对立起来。作为后者的例子，他提出特里维廉（Trevelyan）关于路易十四为什么在1688年从荷兰收回权力的解释。按照特里维廉的看法，路易十四错误地估计了如果威廉·奥伦治侵略英格兰将发生的情况，认为这可以使他自由地与德国皇帝列奥波德作斗争。但是，这种错误估计乃是德雷认为有意义的估计，并且“对于处于路易立场并带有他的目的和信念的人”是合理的。43
 这里德雷的要点是，对于路易十四决定的情况的理解导致对这一决定对他是合理性的洞见。所以它揭示了行为研究的实证主义观点的限制，因为行为的领会并不依赖于规律的知识，而依赖于对行为者的目的和信念的脉络性知识。但是，这例子似乎也揭示了丹托和伽达默尔关于历史理解的说明的界限。我们可能主张，我们对路易十四意图的兴趣是由我们对他行为的结果的知识所引起的，所以也是由一种反省的观点引起的。然而这种观点并不排除把重构路易十四所感知的情况取为我们研究的目的，以致我们理解他自己在行动中的意图如他所具有的那样。

如果我们再考察伽达默尔对科林伍德的批判，这种说法的困难就会清楚。他说，不仅我们对行为者意图的兴趣是由后果知识所引起的，甚至我们关于这些意图的定义也是受历史制约的。所以，正如我们从纳尔逊在特拉法尔战争期间的行为解读他的意图一样，我们也从路易十四所取的行为重构他的计划。但是，为了把这些行为的理解与对他的意图的理解加以等同，我们必须假定他在当时理解他所做的事情与我们以后所理解的完全一样。但是，我们对行为的理解表现一种对行为的历史特殊的描述，因此我们必须从他可能有或表现的众多意图中进行选择，强调那些可以说与我们所理解的行为相关的意图。因此，我们对他的意图的理解已经是解释性的。在把他的原来意图与我们对他的行为的理解等同时，我们冒了那种伽达默尔提出警告的实在化意图的危险。主张这种实在化至少在这一和类似例子里被证明，它并不避免问题。我们也许可以重构路易十四在他所做的各种不同行为中所具有的意图；但可能有不同的描述他意味的东西和他如何意味它的方式，正如可能有不同的描述他成就的东西的方式。因此，即使在这里，即我们有趣于重新创造原来的意图，我们关于意图本身的定义却是依我们理解后来事件的方式而定的。把路易十四的意图描述为从荷兰收回权力的意图，这已经就是一种依赖于某种历史观点的描述。

因此，伽达默尔对历史意图论的批判并不是说，行为者的意图不应当是使历史学家有兴趣的主题。他的观点其实是，我们总是受历史处境制约的，即使我们涉及行为者的意图，并且我们对这些意图的描述将无非只是表现对它们的一种观点。在把诠释学原则引入历史研究时，兰克和德罗伊森最终忽视了历史学家自己隶属历史的这种内蕴。在伽达默尔看来，德罗伊森的贡献在于他部分地承认了这种内蕴的重要性。不过，伽达默尔在关于历史理解的诠释学的观点与真正历史的观点之间发现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在狄尔泰想揭示精神科学逻辑的尝试中达到最高点。

诠释学与精神科学

我前面说过狄尔泰转向诠释学理论是为区分精神科学或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确保基础。对于伽达默尔来说，狄尔泰的贡献就是他不像新康德主义者，例如他承认这种区别是经验方式的区别，而不只是经验对象的区别。在这种承认里，他接触到一种对历史的正确理解，但按伽达默尔的看法，他在假设精神科学的合法性需要它们的方法论基础时却又暗中破坏了他自己的洞见。伽达默尔把狄尔泰工作里的这种矛盾关系描述为生命哲学（Lebensphilosophie）与笛卡尔客观主义的矛盾。为了说明狄尔泰的立场，我们将首先讨论最具有重要性的经验概念。

至少自胡塞尔工作以来，人们通常都用德文两个词来区分经验在德语里的两种不同意义：Erlebnis或活生生的经验（lived experience）和Erfahrung或科学的经验（scientific experience）。我们将看到第一个词Erlebnis和它的动词形式erleben对狄尔泰说明精神科学基础乃是根本的（在这方面他以新的见解补充胡塞尔44
 ）。伽达默尔进一步区分Erfahrung自身的两种意义：科学的意义，强调经验或实验彼此肯定或确证的方式，和辩证的或历史的意义，强调否定性。自然科学里所确立的经验概念着重程序和结果的可重复性，着重一个经验能给予另一个经验的肯定或确证（confirmation）。但伽达默尔有兴趣的经验概念则是由“取得”经验（"learning" experience）这一概念来表述的，这种经验在一种意义上不能被重复并作为否定我们以前的观点。的确，我们通过此意义的经验而取得的东西包含我们观点的这样一种彻底的转变（transformation），以致我们不能回到它们去重新经验它们所否定的经验。我们经验的东西是我们以前观点的错误或片面性，我们是这样经验这一点，以致我们现在太有经验或机智而不能重新体验相信它们的经验。伽达默尔跟随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辩证法的说明，把这过程称之为“意识的倒转”45
 ；经验导致承认我们以前视为所说对象的“真理”的东西（自在之物）正是这样的东西：只是我们认为是它的“真理”的东西（为我们之物）和完全不是它的真理的东西。46


这就是伽达默尔认为是体现在历史理解里的那种经验47
 ，我们现在可以把他在兰克和德罗伊森历史观里所认识的问题重新作如下的描述：为反对黑格尔，兰克和德罗伊森在经验与理解之间感知到一种联系，因此他们要求历史成为一门经验的科学以与思辨的科学相对立。但是，如果历史要是经验的或经验性的，这对他们就意味着历史必须符合自然科学的模式。因此经验的理解就是重复和肯定原来经验的理解；经验上正确的研究结果就是那些其他研究者（不管他们在历史中的位置）也能重复和肯定的结果。这就是施莱尔马赫诠释学原则被应用的语境；首先，他们为再生产原来产品做准备并在事件本身过程中允许经验确证；第二，这样做时，它们提供一种知识形式，这种知识形式能被其他人证实，因而承认历史理解具有其科学的合法性。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伽达默尔批判这种诠释学对历史的应用，因为它不能认识历史理解的历史性；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忽视经验本身的根本环节。关键是历史经验改变了历史事件可能对我们有的意义。这种经验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的，这在于对象与我们关于对象的知识是转变的。让我们回到前面的例子，历史经验并不肯定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理解为伟大的战争或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理解和意义本身转变了。把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始经验重新创造取作为“客观的”历史研究的目的，就忽略了历史经验里自然增长的知识，就把一切经验与对自然科学是根本的可重复的经验等同起来了。

在黑格尔体系倒塌后要求回到康德的呼吁中，新康德主义者跟随历史学派忽略经验的这种辩证环节的重要性。正如已经提到的，伽达默尔认为狄尔泰优于新康德主义之处在于他认识到精神科学所指的那种不同的经验概念：“因为承担历史世界构造的东西并不是由经验而来、而后又在一种价值关系中出现的事实。历史世界的基础其实是那种属于经验本身的内在历史性。”48
 所以，伽达默尔认为狄尔泰的优点在于，他洞见了那种由于自然科学强调实验结果的可重复性而模糊了的经验形式。人文科学的经验性质并不依赖于经验的可重复性；人文科学其实已经蕴涵在取得历史经验过程中。历史学家不能经历和重复他们所研究的那些人的经验，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其他人所取得的知识；他们能“有经验”，能比他们所研究的那些人有更多的历史智慧，正是因为后者已有的经验。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正是这一理由，狄尔泰把精神科学奠基于生命之上，“它们只是进一步思考在生命经验中已经被思考的东西”49
 。

这就是Erlebnis（体验）概念对狄尔泰变成重要的关键，伽达默尔强调他对此词的两种用法，首先，Erlebnis指直接被给予个体意识的东西，因而具有认知功能。在这方面狄尔泰区分了Erlebnisse和自然科学的“构造”（constructions），后者把数学范畴和物理规律强加于自然世界以便对它形成摆脱“主观的—相对的”条件的客观说明，反之，Erlebnis反映了对它被经验为愉快与否、并有某种直观上清晰的时空关系等等的世界的“主观的”回答。体验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抽象，这在于它表现对象在其直观的直接性里，好像是“被给予”意识的东西，因而不再包含任何“陌生的、客观的或需要澄清的”东西。50
 在这种意义上，体验这概念服务于批判“启蒙运动冷酷的理性主义”51
 。体验被认为指称人类经验的全体和内在本质以反对科学的抽象；在这种意义上被经验的东西包含那种使经验成为我们自己特有的全部情感和感情财富。

其次，对狄尔泰来说，体验是那些个体生命藉以组织自身的经验，指向人的自我认识因而生命行为的根本性的经验。在这种意义上，体验就表现在英语里“having an experience”（取得经验）、“going through a trauma or adventure”（经过某种损伤或冒险）。一方面，它完全与我们生活正常过程脱离，另一方面特别适合于启示或改变我们整个生命的意义。在这种意义上，体验形成个别生命史的意义为之展开的中心，因而构成狄尔泰把诠释学循环应用于生命自身的基础。一方面，我们通过我们得以理解我们整个生命的方式可达到的词项设想我们的经验——作为我们所设立的目的的障碍或帮助的经验，作为支持或反对的经验等等。另一方面，我们得以理解我们整个生命的方式本身乃是对我们已有的各种经验的解释。的确，我们得以预期未来的方式依赖于我们得以理解我们过去经验的方式，正如我们现在具有的经验重新规范了我们对过去的理解。所以，我们现在对自己生命所具有的理解是由某些本身是在与我们生命得以进展和被理解的方式中获得和改变它们重要性相共鸣的中心经验所构成。正如狄尔泰所说：

过去与未来在一种构成自身为一整体的系列中都与经验相关联，每一个过去因为它的回忆包含重新认识，在结构上作为抄本与某一时间的经验相关联。未来可能性由于系列所规定的可能性圆圈而与系列相联系……在这生命过程中，每一单个经验都与全体相关联。这种生命联系不是相继的瞬间的总和或集合，而是由联系一切部分的关系所构成的统一。52


体验（Erlebnis）概念的这种用法可与黑格尔作为取得经验的经验（Erfahrung）的意义相比较。53
 在狄尔泰的看法里，理解和经验彼此螺旋形盘连：新经验修改了过去被理解的方式以及未来被预期的方式；同时，这些经验又是在对过去与未来的理解脉络中被解释。伽达默尔认为这种“生命哲学”有意义，因为它把自我理解置入个体生命的时间结构之中。按这种分析，自我理解永不是完全的，而是运动在经验、解释和修正的循环之内。因此不能存在有与我们所处的“生命关系”（Lebensbezuege）无关的“客观的”自我理解。我们不能跳出我们的境遇而公正地接近我们的过去。自我理解其实与我们生命的行为相关，它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实践向度。我们过我们生活的方式与我们理解我们生命的方式相互决定。这种关系并不是对个体所能获得的自我知识的一种限制，而是它唯一可能的规定。

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最后使狄尔泰离开这种生命哲学的问题来自他想把这种自我知识概念从个体生命转到种类历史的试图。历史知识的问题并不是理解我们自己的经验，而是理解他人、他人群甚而不同文化的经验的问题。这些经验与我们自己生命行为并不具有同样的关系，因而似乎不包含狄尔泰在这方面所说的实践向度。正如伽达默尔所说：“历史的问题不是一般联系如何是可被体验的，而是这种没有人曾体验过的联系如何被认为是可认识的。”54
 我们已经看到，狄尔泰对体验概念的用法使体验与一种正在进行的、总是可修正的、但却是直接的自我理解相联系，并且这也是一种精神科学所谓“进一层思考”的自我理解。但是，在什么意义上历史的和社会的科学理解类似于个体的自我理解呢？当经验与理解并不属于同一个人，因而它们没有狄尔泰所强调的那种根本的直接性时，经验与理解如何彼此相关呢？简言之，通过一群人经验而获得的历史传统（historical sophistication）如何传递到另外一群人呢？

伽达默尔说，狄尔泰想回答这一问题的试图使他与黑格尔愈来愈紧密联系55
 ，他指出狄尔泰后期著作是在他早期讲“生命”的地方讲到“精神”（Geist）。精神概念解决了自我理解与那些是社会历史知识的对象的经验之间的距离问题，其方法是使这些经验成为一个原创的意识或主体的经验。这样，狄尔泰用黑格尔的客观精神概念来指称个体得以存活的主体间的、规范的和结构性的脉络。个体生命史现在被认为不仅在个别主体生命的垂直的向度里出现，而且也在合并个体的社会和文化环境的视域向度里产生。狄尔泰解释说，个体与他人被包含在共同的实践中；他们参与某些共同的假定和自我理解的文化模式；他们理解和被他人理解。就此而言，个体的自我解释已反映了更大范围的共同领域的经验和自我解释。

个体经常是在一个共同领域内经验、生活和行动的，并且只在这领域内他才进行理解。同样，被理解的任何东西在自身内都具有在这共同领域是熟悉的标志。我们生活在这环境中；它经常围绕我们。我们被沉浸在这种环境中。在历史的和被理解的世界里，我们各处为家，我们理解任何东西的意义和意思，我们被纠缠在这些共同体里。56


狄尔泰批判黑格尔超出客观精神的历史形式并把超历史知识放入绝对精神的形式中：艺术、宗教和哲学。狄尔泰坚持说，一切知识都是基于“生命”的历史知识，艺术、宗教和哲学本身只是生命的表现。然而伽达默尔主张说，这种对黑格尔批判不应当过分夸大。狄尔泰对历史知识的强调不能被认为是对绝对无条件知识概念的反对，而要被认为自身是绝对知识。伽达默尔说，狄尔泰在提出这种主张时，他超出生命哲学的界限并给予他建立精神科学以客观主义的损害。尽管狄尔泰对经验与理解的联系进行了分析，但他最终仍抛弃了经验的洞见并把历史知识的有效性建立在笛卡尔基础之上。

本质上，伽达默尔认为狄尔泰之所以在这里犯错误是由于他害怕自己生命哲学有相对主义蕴含。首先狄尔泰似乎把历史理解的合法性建立在伽达默尔认为是经验固有的知识的东西的基础上。历史知识被获得有如自我知识一样——费力的或至少通过经验和对经验的反思。为了证明从个体经验到种类经验的运动的可能性，狄尔泰求助于黑格尔的客观精神概念，求助于公共经验的可能性以及从公共经验取得的种类范围可能性。但狄尔泰反对黑格尔后来从客观精神到绝对精神的运动，因为历史意识本身被认为可能有无条件的确实性。但是在这点上，经验与理解在生命里的关系（这本被用来建立精神科学）似乎反过来影响它们的客观性。

生命与精神科学彼此所处的直接关系在精神科学里导向生命的倾向与它们的科学目的之间的冲突。因为历史学家、民族经济学家、法学家和宗教社会学家都处于他们想影响它的生命之中。他们使历史个人、群众运动和各种倾向隶属于他们的判断，而且这是由他们的个性、他们所属的民族、他们所生活的时代所制约的……但同时，在每一种这样的科学中，普遍性的要求却是被限制的。如果真有严格科学意义上的精神科学，那么它们一定是以一种更有意识的和批判的方式确立这一目的。57


一方面，狄尔泰认为生命是“理解的新鲜的流动的跳跃”58
 ，而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理解的客观性必须反对生命。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狄尔泰这里忽视了他自己关于经验的历史性或时间性的洞见并回到传统的诠释学原则。最后，狄尔泰跟随历史学派把“社会历史世界”认为是文本并把理解的目的认为是“对原来产品的再生产”。所以他求助于施莱尔马赫的预期（divination）和同情（empathy）概念：

理解是对行为的实际过程的相反操作。完美的一起生活（a perfect co-living）被联结到沿着事件发生过程的理解连续上。它沿着生命自身的过程向前运动，不断进展。它以这种转换方式，即设身处地过程（Sichhineinversetzen）扩大自身。再经验乃是沿着事件发生线路的创造。所以我们与时间的历史、远处发生的事件或与我们相联系的他人心灵中出现的某事一起向前走去。59


正如伽达默尔所看到的，狄尔泰之所以求助于同情的认同理论是由于他不能区分如下两种不同的怀疑：由生命过程而产生的怀疑和方法论上所许可的怀疑。在生命本身中某些经验可以对我们的概念、成见和自我理解进行怀疑。这种怀疑能导致进一层反思，修正我们对自己生命或自己筹划的解释并再后导致进一层的经验和修正。所以这种怀疑是经验与理解之间进行联系的重要部分，是对我们自己生命的意义进行反省的再评价的重要部分。反之，在方法论上预先对我们一切经验的怀疑决定——笛卡尔怀疑策略——却在生命中没有根源，而是指向“反对生命”60
 。伽达默尔说这种怀疑过分理智主义；它并不产生于对实际经验中所体现的解释冲突的回答，而是试图预先解决一切冲突。这样，目的并不在于完成一种对我们自己和我们文化历史的更好的理解，而是完成一种明确的理解，一种反对未来修正必要的理解。所以，通过这种怀疑所获得的知识并没有什么东西是依情况的、脉络性的或片面的。这样，伽达默尔认为狄尔泰仍受到他所批判的同样的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影响，并落入那种损害兰克和德罗伊森洞见的同样陷阱之中。狄尔泰挑剔康德说他忽视了“理性”的历史性；然而最后他自己也假定有超越我们所属的历史境遇并达到关于我们自己生命和他人经验的纯粹客观的、无条件的知识的可能性。正如伽达默尔所说：

对于狄尔泰来说，有限性的意识并不意味着意识在任何方式里都成为有限的或受限制的。它宁可证明生命有能力超过一切能力和活动上的限制。就此而言，这就是生命中所表现的精神的无限能力。61


尽管对于伽达默尔关于狄尔泰诠释学有生命哲学与客观主义之冲突的描述我们有文本的证据，但我们仍不清楚他为什么足够认真地认为狄尔泰害怕相对主义。62
 对于伽达默尔来说，狄尔泰所害怕的社会的和历史的理解的历史性和实践内涵其实要被看作理解的本质。但是这一点却提出狄尔泰所求助的笛卡尔怀疑是否至少部分地被证明的问题。因为，如果经验与理解在生命中是以狄尔泰所描述的方式被联系的，那么为什么假定理解完全是一种知识形式？经验永不会被误导吗？无论如何，我们如何知道何时我们已经从我们自己经验占有了合法的课程或正确地解释它？在与历史的或社会的科学反思的联系方面也似乎提出同样的问题：我们如何能确信我们关于自己种类历史的理解在根本上不受歪曲呢？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历史的和实践的参与难道对于他们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不是像狄尔泰所认为的有问题吗？我们完全知道个人关于自己的看法中的自我欺骗，对于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形式的辩护一直是共同体或群体对自身的描述的不可靠性。在这两个领域里我们必然要考虑超出行为者的自我解释，以便把握那种与他们做时他们所想的东西正相反的他们实际所做的东西。就此而言，狄尔泰想使精神科学脱离他原先想建立于其上的生命基础这一试图似乎是有道理的。即使最后是自相矛盾的。他的问题是，把人文科学视为在经验中发展的自我理解的继续或精致使它们受到日常生活中所具有的那同样的自我欺骗。伽达默尔似乎并不像狄尔泰所认为的那样，认为这种情况是有问题，但为什么不是问题呢？伽达默尔为什么认为不仅狄尔泰对实践生命参与问题（同情地设身处地）的解决而且问题本身都是错误的呢？问题是，从历史和经验产生的反思是否足够或是否需要某种对于其可靠性的方法保证。这是许多批评家曾经提出来反对伽达默尔诠释学的问题，以后我们将回到这一问题。

现象学转向

我们已经看到，对于伽达默尔来说，浪漫主义诠释学的缺陷乃产生于它的这样一种试图，即想把文本解释原则用来建立社会和历史研究。这里的困难是，正如施莱尔马赫解释它们的，这些原则是太彻底地非历史的以致不能把握人文科学的理解的历史性。人文科学的理解是与经验相联系，因而具有不可避免的时间向度；它与解释者的实践的和历史的视域相联系，所以永不会达到终极性。这点正是马克斯·韦伯所主张的观点：

不可量度的事件之流无尽地流向永恒。影响人的文化问题自身永远更新并以不同的颜色形成着，这个领域在具有意义和对我们有价值的具体事件的无尽之流中的界限……是不断变化的……。文化科学的出发点总是通过无限制的未来而可改变的，只要中国的理智生活的骨骼并不使人类对永恒不可穷尽的生命之流不能提出新的问题。63


当然，正如狄尔泰一样，韦伯也致力于“客观的”社会科学。正是这种理由，伽达默尔认为，对狄尔泰和韦伯所指出的历史性的重要性的认识，可能不是在他们自己的工作而是在马丁·海德格尔的工作中才找到。但在这方面，胡塞尔的现象学却是重要的转折点。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胡塞尔的现象学克服了狄尔泰精神科学逻辑分析中所表现的潜在的实证主义并导致海德格尔自己的研究。

伽达默尔指出，狄尔泰在其后期著作中对于Erlebnis（体验）的用法是借用胡塞尔关于Erlebnis和Erfahrung（经验）的区分。对于他们两人，Erlebnisse（体验的复数词）是指那种作为有意义的统一体直接给予意识的东西。就此而言，这概念包含对原子主义心理学的批判，按照原子主义心理学的观点，对象的意识是由更基本的感觉材料或印象建立起来的。与此相反，狄尔泰与胡塞尔主张，最初的经验已经就是构成了的或融贯了的，用胡塞尔的术语来说，对意识呈现的东西就是在其“主观被给予方式”里的“事物本身”。我们看到，狄尔泰使用这种意识直接性概念来使精神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后者（自然科学）“外在地”指向物理世界，而“构造”必然掌握它的规律，而前者（精神科学）“内在地”指向经验本身。然而，狄尔泰主要是想证明这两种指向作为科学形式具有同样的有效性，而在这里胡塞尔则超出狄尔泰，他用Erlebnis（体验）概念不是证明两种同等的科学形式，而是使自然科学回到它们所来自的“生活世界”。“客观科学”在主观的被给予方式里有其自己的基础，它作为种类共同体的筹划而出现。换言之，自然的数学理想化——狄尔泰把这视为与人文经验研究相关联的科学形式——其实依赖于人类经验，并只作为完成从经验而形成的计划的手段。这样，当狄尔泰认为他的任务是建立一门新型的客观科学形式时，而胡塞尔则想说明客观科学本身可能性的条件。

这就是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之所以变得重要的关键。生活世界是主观被给予方式的视域，而自然科学的客观世界就是建立在这种视域之上。它是客观科学所需要的理想化之感性基础并是使研究指向自身的兴趣和目的的根据。所以，客观科学被认为是从生活世界中产生的筹划，它作为反思种类共同体关系的知识形式并服务于他们的需要。关于所有这类筹划，正如胡塞尔所写的：

对于我们这些清醒地生活于它之中的人来说，生活世界总是已经存在于那里，预先为我们而存在着，它是所有理论的或非理论的实践的基础。世界预先被给予我们，被给予我们这些清醒着的、总是有实践兴趣的主体，但它不是偶然的而总是永远而必然地作为一切实际的和可能的实践的普遍领域，作为视域。64


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胡塞尔在这里表述了一种对一切科学努力的历史和文化境遇制约性的根本洞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洞见就是兰克、德罗伊森和狄尔泰都接触到但却在他们想证明社会历史知识的可能客观性的试图中被埋葬了的洞见。所以，兰克援引了上帝的知识，德罗伊森最终采取了与研究对象联盟的非历史性的看法，而狄尔泰则求助于非历史性的同情和再经验概念。与此相反，胡塞尔把科学客观性概念本身建立在狄尔泰承认但又忽视的生命的“流动跳跃”之上。从这种观点看，科学客观性概念本身反而是一种历史概念；它不是所有知识形式都必须依附的超验观念，而是与某些种类带有某些目的和意图的知识相适应的标准。

在胡塞尔的后期著作中，客观科学被认为是从生活世界里产生的；它们被认为是参与种类共同体关系和观点的知识形式并作为完成该共同体目的的工具。但伽达默尔认为，胡塞尔对客观主义的批判并不走得足够远，因为人们已经发现胡塞尔后来把生活世界认为是现象学的问题。现象学本身要求成为对象被给予意识的种种方式的科学。——而且，不是自然科学模式意义上的“客观”科学，而是如胡塞尔经常所强调的，乃是“严格”的科学。在说明被给予方式时，这种科学可以提供某种“本质”直观知识的地图，而客观科学正是从这种本质直观中抽象出来的。但是胡塞尔说，在揭露客观科学所依赖的抽象并因而揭示生活世界时，现象学似乎并不提供像历史共同体以及这种共同体在直观里的一切变形所具有那样的“本质”地图。换言之，不存在一个生活世界，而存在有众多生活世界。所以我们似乎只能“在某种范围内……在我们的经验内和在生活共同体里与我们相统一的社会群体里”达到“确保”事实。这样二难推理是，我们或者关注生活世界，在此情况下，我们必须承认“真理”是为“刚果的黑人、中国的农民等”而绝不是为我们所固定；或者我们关注对一切个体都“无条件有效”的“真理”，即“空间的形式、运动、感觉性质等等”并因而“我们走在通向客观科学的道路上”。简言之，胡塞尔结论是，“我们处于这种惊奇的困惑中，某些东西竟能被科学地认为是可以一劳永逸地并为所有人而确立的东西”65
 。

胡塞尔对这种二难推理的解决是把不同的生活世界视为本身乃是某个更基本普遍结构的变形。现象学研究就是深入到不同文化生活世界底层到一个eidos（观念）的“生活世界”——此世界是某个原始的、非历史性的意义构成的产物，换言之，是某个“先验主体性”的产物。但是在这种解决里，伽达默尔重新发现了现象学要成为严格科学的要求与承认受境遇制约的知识（这种知识适应于胡塞尔自己对生活世界的洞见）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如狄尔泰要求社会历史研究从社会历史世界的实践关联中解放出来一样，胡塞尔也求助于先验主体性概念以克服受文化和历史规定的生活世界的种种变形。我们自己经验的生活世界反而不形成科学客观性的最终基础，而必须本身被建立在一种非相对的、非历史的源泉之内，即先验自我的构成性活动之内。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这两种策略都包含“生活概念的实际内容”的“异化”66
 ，因此我们必然要超出他们两人而去到海德格尔的“在世存在”这一强有力的概念。

在伽达默尔看来，海德格尔哲学的重要性开始于它坚持历史性、境遇制约性或在世界里的“被抛状态”，这些都不能通过科学方法或进一层还原到先验基础而被克服的。在认为“在世存在”是基本的时，海德格尔把历史性放到客观科学的基础并保留了胡塞尔超出狄尔泰的步伐。科学客观性不再被认为是一般合法知识的尺度，而是被认为适合于生活世界里某些筹划的方法标准。与此同时，海德格尔中止了生活世界底层的最终认识基础研究，并以在世存在取代胡塞尔的先验自我。但是在伽达默尔看来，海德格尔工作的重要性远超出从先验主体性到在世存在的运动。在海德格尔的工作中，对理解的诠释学说明本身就是转折性的。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提出的存在问题67
 不再是指客观世界如何在意识里被构成的问题，有如胡塞尔所做的那样；重点乃是在人类是什么的问题，或者人的生命本身如何是解释的过程和产物：“在《存在与时间》里，真正的问题已经不是存在如何能被理解，而是理解如何是存在。”68
 为了说明这种重点转移所产生的差别，我将简略地概述海德格尔关于理解（Verstehen）的说明的某些关键方面。

在发掘所谓“存在问题”时，海德格尔关注那种其“存在对于其乃是问题”的存在69
 ，换言之，即关注人的存在和人对自己生命的理解。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此在或人的生命的独特的特征是那种狄尔泰已经提到的东西，即在生存中人类使自身在解释上与他们的生命相关联，他们是在一种不断的自我解释、经验和再解释的过程中理解他们自身。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这种解释循环指明“存在本身就是时间”70
 ，如伽达默尔所说的。这种主张的意义是双重的。首先，人的生命得以理解自身的方式是受时间所制约的。作为某种“问题”（issue）的“存在”并不只是一个如其它那些可以把各种谓词加之于其上的实体，而是一种作为时间连续统而存在的生命。正如我们所见，过去是根据现在的经验和预期获得其意义，而现在的意义和未来的预期则是受过去曾被理解的方式所制约的。因此海德格尔认为自我理解是“被抛的筹划”（thrown projection）。一方面，这包含为自身筹划未来或筹划自己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这些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已被未来在过去已被筹划的方式所规定。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我们“被抛”就是说，我们的自我理解永不有萨特意义上的自由，我们永不有完全做任何事的可能性。正相反，我们的可能性已经被已被抛弃或实现的可能性所规定，已经被我们在过去筹划自身的方式所规定。

这种作为“被抛的筹划”的理解概念对于伽达默尔自己说明人文科学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给予维柯的命题“只有当我们是历史性的，我们才理解历史”以新的意义。狄尔泰在为他返回黑格尔作辩护时援引了这一主张：历史理解的科学合法性最终是基于重新经验他人经验的可能性，我们与他人共享客观精神内的本质“共同性”。狄尔泰写道：“历史科学可能性的首要条件在于这一事实，即我自己就是一个历史存在，研究历史的人与创造历史的他乃是同一个人。”71
 我们已经看到，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狄尔泰关于重新经验的说明却埋葬了他自己关于历史经验结构的洞见，因此伽达默尔重新解释了维柯的名言72
 。主张我们能理解历史是因为我们自己是历史存在，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与我们所研究的对象都处于一种对我们两者是共同的历史中，而是意味着我们是从我们历史中的一个立场出发规定我们的历史。我们预期未来的方式规定了过去对我们所能有的意义，正如我们已经理解过去的方式和我们的先驱曾筹划未来的方式规定了我们自己可能性的范围。

所以对于伽达默尔来说，维柯的名言可推出：我们理解历史不只是因为我们创造历史，而且也因为历史曾经创造我们；我们属于历史，其意义就是说我们依附历史的经验，我们根据过去为我们所创造的境遇去筹划未来并按照我们对这过去的理解去行动，而不管这种理解是否明显与否。

在考察伽达默尔自己的哲学时，我们将回到他关于“被抛的筹划”这一概念的用法。但在他对诠释学传统的批判里，“存在本身就是时间”这一主张的第二方面也是重要的。这里海德格尔的论点是，自我解释不只是受时间所制约，而且也是被时间所需要。他的要点不只是说人类解释他们的生命并且是在由生命本身的时间结构所形成的预期和修正循环里这样做。他的主张是他们必须这样解释他们自身，他们必须以某些方式存活他们的生命，规定某种未来和他们过去的意义。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人的生命总是具有“向来我属”（Jemeinigkeit）的特征：“它的本质在……于这一事实，即无论如何它具有去存在的存在，具有作为它自身的存在”。73
 换言之，人类是以他们存活其生命的某种或其它方式、以作出某种未来和在过去曾经行动的某种或其它方式去理解他们自身。理解主要指我们与我们自己生命所具有的必然的、实践的关系，因此它绝不是外在于人的生命的东西或可选择的东西。正如伽达默尔所指出的：“在理解按照不同的实践的或理论的兴趣被区分之前，理解就是此在的存在方式，因为理解就是能存在和可能性。”74


从这种观点看，理解主要不是对事物的科学理解，而是对我们生命和可能性的实践理解。海德格尔终于成功地看到理解的实践内涵的重要性，尽管德罗伊森最先指出这一点。的确，当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转向明确分析理解时，他将它规定为“此在自己能在的生存性”。75
 事实上，他主张不同于此在的事物是根据它们与此在的关系被理解为工具或“使用上手状态”。另外，“现成在手状态”或科学地、例如在其物理学的或化学的结构里被理解的事物反映一种附属的理解形式，这种形式包含从使用上手的抽象。伽达默尔主张，历史理解是这种首要种类的理解；它不是对现在在手的科学理解，不是从理解的历史境遇中抽象出来的客观理解；它其实反映一种对使用上手的理解，这种理解与对我们自身和现在的实践的和不断的理解相关联。

对于伽达默尔来说，海德格尔的重要性在于，正如狄尔泰一样，他从自我理解结构出发，从实践的自我关系和我们如何理解自身的问题出发。但他又不同于狄尔泰，他并不进入这种理解的可能客观性问题，而是考察理解究竟是什么。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这种考察“摧毁了现代哲学的全部主观主义”。76
 因为，虽然海德格尔开始于具有特殊人类自我理解的“存在”的问题，但他的回答却是这种存在乃是时间。一切理解都与自我理解相关，而自我理解乃是被抛的筹划；这意味着理解开始并结束都在主体之外——在它所不创造的过去和它对之没有控制的未来内。

这种立场对于历史理解结构的后果，是要证明这种理解本身必然是历史性的。这意味着理解不能超出它的历史境遇，它所获得的知识总是部分的和可修正的，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情况不能看作是对它的客观性的限制。所谓“客观”的理解这一概念其实本身是从自然科学或施莱尔马赫诠释学不合法地引申出来的。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正确地说明理解原则既需要与自然科学决裂，又需要与现代诠释学历史本身决裂。如果这种诠释学是用从主张的真理内容到其背后的意图以及从有效性的问题到方法的问题的转向来刻画的话，那么这种转向一定要修正。


第二章　诠释学与作者意图

上一章至少提出两个尚未被回答的问题。历史理解处于历史之中，并且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这就意味着历史理解不能被认为是对行为者意图的客观知识。首先，行为和事件的意义总是超出那些意图。行为具有未意想的后果，即使这种未意想的后果不直接出现的地方，历史行为也总是成为事件和那种超出行为者可能意图或动机的反应联系的部分。其次，历史学家本身也是历史的部分。他们既可能比他们研究的主体更有智慧，因为他们继承这些主体的历史经验；他们又可能比他们的后继者更偏窄，因为后继者可能将事件置于更大的背景中。因为历史理解既是历史性的又是实践蕴涵的，所以它总是带有视角的，它包含根据事件和行为与它们后来的事件和行为的关系来理解事件和行为，处于历史的任何点上的历史学家总是在这种关系中取得兴趣。

关于这种分析我曾提出的两个问题是，第一，它如何应用于文本理解，第二，它是否导致一种狄尔泰所害怕的由实践所造成的对历史的误解。在本书第三章中我将更详尽地说明第二个问题。本章将集中伽达默尔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即文本理解是否如历史理解那样是具有视角的。我们已经明白，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论证历史的意义替代行为者的意图——例如，我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理解超出战争中那些人的自我理解，以致我们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义的说明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而改变。但是，这种理解说明如何应用于文本呢？我们对文本的理解为什么应因为我们的历史经验而发生改变呢？它为什么应完全依我们在历史中的位置或我们的实践关注而定呢？至少关于文本理解难道就不能把意义的理解与意图的理解加以等同吗？文本难道不是施莱尔马赫意义上的创造性的产物，理解它们难道不等于重新创造原来产生它们的创造过程？如果文本不可以用它的作者的意图来理解，那么它如何可以被理解呢？

这些问题类似于E. D. 赫施曾为捍卫施莱尔马赫的文本理解概念而提出的问题。因此在本章中我将简短地考察他的工作，以便说明伽达默尔的相反立场。当然，施莱尔马赫把文本理解与对作者原始意图的理解加以等同，许多年来曾受到诸如新批评论、读者答复理论和解构主义这些不同观点的批判。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在某些方面同意这些不同的观点，但在另一些方面他又不赞成它们。1
 但在本章我的目的并不是揭示最近文学理论进展中的类似性和差异性，而是考察伽达默尔自己观点的确实性。因此，我将只涉及赫施论点中对评价伽达默尔分析具有特殊教益的一个方面，然后我将回到伽达默尔对文本理解和一般审美经验的说明。在这样做时，我将更具体地解释伽达默尔在把真理的理解与意图的理解加以对立时究竟意指什么。

赫施的意图理论

许多批评家曾指出赫施在把文本的意义与作者的意图加以等同时的含糊性：当赫施把他的论点指向反意图理论时，他与新批评理论相结合，他也似乎赞成新批评理论拒绝意图意义的明显心理学看法2
 。在把文本的意义与作者的意图加以等同时，赫施并不跟随施莱尔马赫这种做法，即把文本的意义与作者在写该文本时他心灵中所产生的心理活动和经验加以等同。他宁可求助于现象学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概念，以表述那种作为各种心理活动的自我等同对象的“语词意义”（verbal meaning）概念。换言之，语词意义就是作者通过某些心理活动所想的意义，而不是那些活动本身。但是，赫施并不认为作者对于他们所意想的活动可以随他们喜欢作任意意想；他们其实被限制于他们语词被他们文化的语言约定所能意指的范围之内。他最初的语词意义定义是“某人曾经想通过某特殊语言符号系列以及这些语言符号所能告知的东西去传达的东西”。3


语词意义的这一最初定义在研讨那种作者可能并不自觉意识到但却是正确解释他或她的意图的部分的意义时，需要进一步澄清。因此在讨论了类型概念之后，赫施作了如下主张：作者的意义可能包含比作者明确所意识的意义更多的东西，因为作者所意图的意义指定了某种特殊类型的事物相对于某特殊心理内容。例如，如果我说“没有什么东西有如贝多芬第三交响乐使我们如此愉悦”，那么我意指没有某一类型的任何东西或没有任何审美的东西使我如此愉悦。我排除诸如游泳这样的愉悦，但包括某些我并不自觉认为如读勃鲁盖尔（Brueghel）的《雇员》这样的审美愉悦。4
 因此，语词意义是这样一种“所想的类型”（willed type），它既阻止解释者读进文本或陈述他们所欲的任何意义，它又可能包括比作者直接关注的东西更多的东西。

这种语词意义定义曾被批判有许多理由。虽然赫施的现象学用法使他对意义的说明区别于心理学的看法，但在考虑他的说明对于文学批评的后果时，他常常似乎在这两者之间犹豫不定。5
 而且，因为他也区分了“作者的主观性”与“讲话主体”并主张只有后者才对文本意义是重要的，所以他如何使自己区别于他所攻击的新批评理论，也是不清楚的。6
 然而，在我们所关注的赫施关于语词意义的分析中的特殊性却包含他对它的“可分享性”的看法。我们已经看到，赫施不再把意义定义为私有的行为，而是主张它被体现于语言里并被语言习惯所限制。因此，语词意义可通达其它讲话主体并能被他们所分享。但赫施进而又说，如果语词意义是可分享的，那么它必定是“确定的”；这就是说，它必须是自我同一的和不改变的，否则其它主体就不能为它们重新创造作者所意想的意义。因此，如果我说“关上门”，按照赫施的观点，我之所以能对这命令进行交往，只是因为“门”具有一个简单的公共的意义，这种意义可以为我正对之讲话的人通过他们自己的意向性行为为他们重新创造。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意义可分享性概念，如赫施自己例子所说明的。赫施想象一位诗人既意想写一首传达孤独意义的诗，而又规定只对某些读者传达海是潮湿的，对另一些读者传达黎明是朦胧的。虽然赫施承认新批评理论家在作者的意图与他或她成功实现这种意图之间所强调的区分，但他仍主张在这种情况里孤独的意义是该诗唯一“普遍有效的意义”7
 。所以语词意义是与作者的意图相联系，而不管他或她是否成功地传达这种意图。赫施主张这种立场有两个理由。第一，他论证说潮湿的海和朦胧的黎明常常或典型地被用来表现孤独的感觉。因此诗人可能曾经意指孤独的感觉，因为他或她遵循那种试图通过援引这类现象来传达感觉的流行的语言学习惯。第二，正如我们所看见的，赫施说，如果诗的意义可以分享，那么它必定是确定的。如果语词意义本质上是公共的和可达到的，那么一首诗就不能为两个不同的读者群有两种不同的意义。按照赫施的观点，这意味着对诗的意义的正确解释一定是那种把握任何人都同意的某个单一的意义的解释。但是在试图规定正确解释里所有读者都同意的唯一标准“乃是正确理解作者所意指的东西这一陈腐理想”8
 。赫施承认，如果他的例子中的诗对任何人所传达的只是黎明是朦胧的感觉，那么“这种无异议的一致同意将是与作者意图实际无关的极端情况”9
 。然而他怀疑这种无异议是否永远出现并主张解释者必须听从作者的意图，因为这可能是产生同意的唯一标准。在这方面，他说，当解释者都不想为了某些别的读者的解释而抛弃自己喜欢的解释时，至少所有人都需要准备听从作者的解释。

这种论点使我们对赫施关于语词意义的可分享性的强调有些怀疑。他说，在上述例子中孤独的感觉必定是诗的意义，因为意义必须是确定的以便被分享，除了与作者意图相联系的意义外没有任何确定的意义能得到一致的同意。然而，在赫施自己的例子里，孤独的感觉事实上是没有人所分享的。我们很可能知道这种感觉是诗的意义，因为我们天生会猜测或诗人告诉我们原始的意图，但这种猜测或告诉似乎暗示一种关于语词意义可分享性的非常无聊的说明。如果我们必须被告知或猜测孤独的感觉是诗的意义，那么以什么方式我们分享这种感觉呢？对于赫施来说，语词意义的可分享性似乎只指两种情况：首先，文本的语词可以被用来传达作者想传达的感觉，其次，解释者可以发现这事实上是他或她想传达的感觉。但情况可能是他们并不一定通过把握作者文本的意义而发现这一关于作者的事实。对于语词意义可分享性所需要的一切乃是无论如何他们确实发现作者所意图的东西并以这种意图阅读文本。意图一定不是直接在文本里可认识的。所以尽管赫施对心理主义的批判，但他仍把意义的交往视为揭示他人所意想的意义的过程，在这方面，他甚至同意施莱尔马赫这一观点，即某些预期形式或“天才猜测”可能是必须的。10


这种关于语词意义可分享性的定义的狭隘性也可以通过我已经援引的贝多芬的交响乐的例子来说明。赫施写道：

“无”替代“无艺术品”的夸大用法乃是共同的语言外延种类，它能构成任何可交往的语境中的语词意义。我的朋友可能已理解我。但为例子缘故他误解。11


这里所谓“共同的语言外延种类”，赫施意指我能意指根据流行语言学习惯我想意指的东西，以及你可能已经分享我的意义，尽管你并未这样做。但这是什么分享的意义呢？当主张“我的朋友可能已经理解我”如果他不，这如何澄清文本解释的问题呢？我的朋友知道我意想的东西并也许他甚至能明白我如何思考我的语词将传达我意想的意义。但是他确实并不“分享”我的意义；他只是承认这就是我所意想的东西，以及只是在我已经很完全地解释我自己之后承认这的。

所以，对于赫施来说，作者的意义就是他或她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作为意想类型部分所意想的东西；所谓它的“可分享性”他意指解释者可能发掘作者所“意想”的东西，所谓这种作为天才猜测以及尔后与流行语言学用法相比较的诠释学方法，他意指非常合适的发掘过程。就此而言，赫施关于语词意义可分享性的说明与传统诠释学的最低纲领主义的和相对独白的观点相符合：我们分享作者的意义是当我们直觉作者的意义，重新在自身内经验作者意图，或只是知道原始意图是什么。如果我们与作者分享某共同的语言语境，那么分享语词意义也将是非常容易的。例如，我们将知道“无物”能够意指“无艺术品”，我们将可能单纯从文化的语言学实践典型的意义运动到作者可能的意图。凡是共同语言学语境和典型意义知识不存在的地方，理解将更为困难。在这种情况里，在我们能够知道或分享作者所意想的东西之前，我们将必须重新构造相关的文化的、历史的和传记的境遇。

在我看来，使伽达默尔与赫施分开的，除了他们关于分享语词意义的观点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正如我下面将解释的，对于伽达默尔来说，如果文本的意义被分享，那么这种分享就或者比认识作者的意图是什么更多，或者比重构它们的能力更多；它其实意味着读者分享文本对它的内容的理解。解释者并不只是知道例如诗人想传达孤独感觉；如果诗是关于孤独的，这就意味着在读诗时，读者就可能真正理解黎明和潮湿还何以可能是孤独的方式。在解释者和作者已经分享一种语言语境的地方，对文本内容的一致意见可能容易或更快地产生。然而，诠释学理解并不依赖于以前所分享的语言习惯，而是服务于创造一种语言习惯。而且，在读者与作者并不分享一种语言语境的地方，诠释学过程并不只是重构作者所假定的语言学惯例。宁可说，理解文本的意义包含构造一种共同的语言并因此达到对文本的“真理”的理解。

这种立场反映了我在第一章里所说的前浪漫主义诠释学假定对伽达默尔的重要性。观点不仅使他与赫施相区别，也使他与所谓“接受”理论家（"reception" theorists）和读者回答批评家（reader-response critics）相区别。因为，如果文本意义不能被置于作者的意图之内，那么它也不能与读者的——即使一种有见识的或理想的读者的——经验相等同12
 。当文本被理解，它的意义不能被归于作者或读者。文本的意义是一种被分享的语言，分享是这个意思，即它不是某个人所有，而是对主题的一种共同观点。伽达默尔开始通过对游戏的现象学说明和援引亚里士多德关于模仿说明来捍卫这种立场。下面我将进而分别考察它们。

游戏的结构

伽达默尔关于游戏
①

 与读书或经验一般艺术作品之间具有类似性的说法与其说是结论性的，毋宁说是有暗示性的。13
 因此在本节里我将只说明这些暗示是什么，然后在别的地方再引出伽达默尔对它们的论证。伽达默尔开始于考察游戏和审美经验的一个为人熟悉的方面，即在阅读一本书、观看一幅画或玩一种游戏时我们得以从我们日常存在跳出来的方式。游戏和艺术作品对经验或玩它们的个体具有一种本质上的优先性。在玩游戏时，玩者进入一种全新的领域。的确，这常常是必然的，即进入一个空间——体育馆或游戏场所——为游戏而取消自身。在进入这种空间时，游戏者把他自己的关注和欲望放在一边而诚服于游戏本身的目的。游戏的目的和需要支配和命令游戏者的行为和策略。因此，游戏里的行为主体其实并不是玩游戏的人；此人的行为和热情其实乃是对游戏自身所强加的任务的反应，因此它是游戏的行为，或伽达默尔作为游戏自身的循环往返运动而指出的东西，这就是任何游戏里决定性元素。正如他所说：

游戏的魅力，游戏所表现的迷惑力，正在于游戏超越游戏者而成为主宰。即使就人们试图实现自己提出的任务的那种游戏而言，也是一种冒险，即施以游戏魅力的东西是否“对”，是否“成功”，是否“再一次成功”。谁试图这样做，谁实际上就是被试图者。游戏的真正主体（这最明显地表现在那些只有单个游戏者的经验中）不是游戏者，而是游戏本身。14


这种对游戏的蕴涵所做的分析对于文本和艺术作品的经验具有一种明显的应用，因为我们通常认为艺术作品包容和压倒读者和欣赏者。读一本书、看一出戏剧或欣赏一幅画可以被认为具有像玩一种游戏那样的进入一新领域的同样性质。在每一种情况里，游戏者、观看者或读者都从他们自己的生命转入另一个带有其自己关注和目的的实在。但这种对艺术经验的说明并不使伽达默尔的分析与许多其他人的分析有所区别。例如，对于席勒和后康德派美学来说，艺术是一种充塞和征服它的观看者的美的幻觉或梦幻。因此欣赏者就像游戏者一样以同样的方式被推入一个独特的领域；而且他们把他们自己的关注抛在后面而进入艺术作品本身的关注之中。

但是，这种立场与伽达默尔自己立场的根本区别是由伽达默尔强调游戏的规范权威来指明的。玩—游戏不仅包含进入另一不同的实在，而且更重要的，也受制于游戏的规范和要求。游戏包含一组参与者必须要遵守的规则和原则，而这些规则和原则至少部分地规定那些参与者自己的目的和热情。游戏对它的游戏者具有权威并甚至规定了适当的态度和回答的范围。伽达默尔的看法是，艺术具有同样的规范权威。读者和欣赏者并不只是进入一种新的领域；他们读的书和他们观看的戏剧和绘画其实都有对他们的权威和提出要求。因此，艺术不能被认为是梦幻或幻觉；伽达默尔相反强调艺术对它的观看者的束缚性。艺术不是某种使其观看者从之苏醒并进入他们日常存在领域的事物，而是某种对这种存在表现某种挑战的东西。

当然，像赫施这样的意图论者可能承认这种对审美经验的分析。他可能承认，阅读一本书或观看一出戏剧包含不只是进入独特的领域而且也是受规范束缚的领域。同时，他可能只是否认这种经验对于有效的文本理解的标准有任何意义。决定文本意义的标准将仍必须依赖于作者意图的发现；事实上，这些意图将真正构成那种规定读者或观看者适当回答范围的权威性。但是，按照伽达默尔的分析，这里的错误乃是类似于后康德派美学所犯的错误。如果这种美学理论无视艺术作品对读者和观者的束缚性，那么赫施的美学就失去它的源泉。艺术作品之所以具有规范权威，不是因为它强迫它的听众去发现它的作者意图，而是因为它提出某种真理要求。以后我们将解释伽达默尔关于这一点的论证。现在，我们必须介绍游戏的第二个重要特征，因为这指明伽达默尔论证将进行的方向。

我们已经看到游戏对游戏者的优先性，因为它们的规则和目的支配它们的游戏者。但同时游戏并不只是那种体现在规则书中或在一组策略里被反思的东西；它宁可说是被游戏的东西。因此，尽管游戏支配那些玩它的游戏者，但游戏者的玩仍是主要的。为此理由，伽达默尔称游戏为“自我表现”15
 。一方面，在玩游戏时，游戏者表现它，其意义是他们的行为和反应反映了它的原则，另一方面，游戏必须被表现在游戏者的行为和关注中。所以游戏的特殊性是，一方面它们对它们的参与者有权威性，规定他们的目的和热情，以便游戏进行，而另一方面，它们只通过它们的游戏者的参与才在具体意义上存在。16
 游戏既规定它的游戏者的行为，而它自身又无非只是这些行为本身。

伽达默尔从游戏的这种自我表现特征推出的要点是，游戏的玩者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游戏的创造者。游戏的规则不是被游戏者所创造的；因此构成游戏任何个别事例的个别行为会合并不创造游戏的结构。然而，在游戏的个别事例之外，游戏没有其具体的形式或存在。一方面，游戏对它的游戏者规定了合适的行为和态度的范围；另一方面游戏实际上只存在于个别的行为和态度中。这种现象意味着，当某种游戏的任何玩就是那种游戏，在一种意义上它只是因为游戏者玩它才是那种游戏。所以游戏者“创造”游戏的个别事例，虽然同时如果游戏并不已经存在，他们也不能创造或玩游戏。伽达默尔在讨论节日庆典时解释了这种自主性与依赖性之间关系的意义：

节日庆典活动仅仅由于它被庆祝而存在，但这绝不是说，节日庆典活动具有一种主观性的特征，它只是在庆祝者的主观性中才有它的存在。人们庆祝节日，实际上是因为它存于那里。17


如果艺术作品与游戏在它们都是作为自我表现这一特征方面是类似的，那么这种类似性表示艺术作品只有在被观看或阅读时才取得具体的存在。所以，虽然艺术作品对观看者和读者有同样的规范优先性，有如游戏对游戏者所具有的那样，但观看者和读者对于艺术作品却仍是本质的，有如游戏者对游戏一样。

伽达默尔从这种分析推出第二个结论：如果游戏仅在被游戏中才取得其具体存在，那么它的具体存在显然就是可改变的。的确，游戏很少能两次以同一方式被玩。正相反，游戏包含不同的个别行为，使用不同的策略，与不同情况和反应相遇以及最后有不同的结果。所以，虽然游戏在某种意义上仍是同一游戏，但它在每次被玩时却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同样的情况也适合于艺术作品，那么艺术作品也将总是自我同一的但也是经常改变的。的确，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关键是事物总是“只以不同的存在”18
 。

上述两点指出赫施意图论的问题。第一，如果艺术作品仅在被观看或阅读时才以某种具体形式而存在，那么我们很难把它们的意义单与作者的意图相等同。正如游戏的内容是在它们的游戏者的行为和态度中被具体化一样，艺术作品的内容或意义也将是在它们的听众的行为和态度中被具体化。第二，如果这种具体化包含所说现象的经常转变，有如游戏的情况一样，那么艺术作品的意义将也不是确定的，有如赫施所主张的，而是随着它的事例的具体情况而改变。事实上，伽达默尔主张，游戏和艺术作品都包含那种一般与具体的关系，正如他在说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所实际想解释的。这点我们将在本书第三章里论述。但在现在这里，伽达默尔在讨论中集中于游戏变成艺术作品的方式。

伽达默尔原来关于艺术作品的说法是混淆了而不是澄清了游戏里的蕴含与审美经验的类似性。他开始于对戏剧的分析，因为按照他的观点，游戏可以被视为对听众呈现的观赏游戏。我们将看到，这种呈现不是不重要的。但是，在从游戏运动到戏剧时，伽达默尔首先关注的不是听众，而是演员。演员与戏剧的关系有如游戏者与游戏的关系一样。首先，戏剧对演员具有优先性，有如游戏对它的参与者具有优先性一样，因为恰当的反应与行为的范围是被戏剧而不是演员所规定的。戏剧有力量支配演员，只要演员是在戏剧中行动，那么戏剧就需要他们抛弃他们自己的目的与他们的同一性。其次，戏剧有其具体“存在”不是作为一组印刷语词，而是由它的演员所表现的。由此推知，它的演员也是它的创造者，其意义有如游戏者是游戏的创造者一样。演员并不制造戏剧，正如游戏者并不制造游戏一样，然而戏剧必须通过具体个人的具体行为被表现，并且只能通过具体个人的具体行为被表现。

显然，自主性与依赖性之间的这同样的关系至少也适合于一切表演性的艺术。而且，虽然音乐或舞蹈在某种意义存在而不管它是否被表演，然而它要取得具体存在只有在被表演中。正如伽达默尔关于这点所说的：“戏剧只有当它被表演时才实际存在，确实，音乐必须鸣响。”19
 然而，这种对表演性艺术的分析对于伽达默尔的论证究竟有什么意义，仍是不清楚的。伽达默尔只想论述对一般艺术经验是重要的关系，也就是对那些并不需要被表演的诸如文本、绘画和其它艺术形式的理解。在这些情况里，我们不清楚，为什么对于作品具有具体存在却需要有任何比作品本身更多的东西以及任何不是原来的作者或艺术家的创造者。

而且，即使伽达默尔想把他的分析限制在表演的艺术家与他们所表演的作品之间的关系，他推出他的正确的结论，也是不清楚的。他说，既然表演者对于作品的再现是本质的，那么他们就能改变它的意义，有如游戏者能改变游戏的特殊内容一样。因此他在《真理与方法》中把许多注意力指向艺术作品每次演出得以阐明该作品不同方面的方式。戏剧的演出、舞蹈的表演或音乐的演奏，没有一个与任何其它的是一样的。的确，规范的创造只是被不断重复的观念与一般表演性艺术的本性正相反对。每次演出其实包含不同的行为、不同的重点和差异，因而将表现不同的结果。但是，赫施派人可能会说，尽管演员对于某些艺术作品的表现是本质的，但被表现的意义仍是与它的作者的意图相联系，因此演员不能被认为是作品的创造者，如果创造者是被允许改变作品的意义的话。的确，这是解释作品对它的表演者、导演、舞蹈家等等的首要性的最明显的方式：后者必须依附作者的意图和意义而不是依附他们的意图和意义。虽然作品取得它的具体形式只有通过它的表演者的活动，虽然他们在此意义上说创造了它，但意图论者可能仍主张，他们至少应创造的东西是作者或艺术家所想为它们创造的东西。20
 这样，伽达默尔的话至少留下两个问题没有回答：第一，对于作品的表演者与作品之间关系的一般审美经验，什么是重要的？其次，这种关系如何影响作者的意图状态？

伽达默尔在他评论游戏对听众开放在转向戏剧过程中的结果时开始答复这两个问题。正如他所描述的，这种结果是游戏现在具有一种显然是独自的和同一的内容。游戏也可能在听众面前被玩，因而存在这样一种意义，即游戏者在游戏中也能像它的听众一样观看游戏，至少在某种时间之内。但是，当游戏对听众的表现是它的raison d'etre（存在之理），当这个听众只是听众时，游戏就成为表演。游戏对它的听众表现为一种自我包含的整体；的确，它经历了伽达默尔所谓“向构成物（Gebilde）的转变”的东西21
 。听众就是艺术作品整体对之表现为某种在自身内封闭的东西和某种离开其日常生活的东西。

这种分析构成伽达默尔对上述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即关于他对表演性艺术的强调对于一般的审美经验的分析的重要性。上述思考说明了游戏具有意义并成为艺术作品的可能性依赖于它对听众的表现。因此表演性艺术的“具体存在”的条件就是一般艺术的条件；它必须对听众有所表现——不管是被表演、被阅读或被观看。的确，一本书存在而不管它是否被阅读，正如一段音乐存在而不管它是否被演奏；然而，正如“音乐必须鸣响”，书必须被读为它的“自我表现”的部分。换言之，它必须对听众表现，而对此听众它是一独立的结构并因而是有意义的。使得必须被表演的作品与那些直接能够被听众经验的作品之间相区别的东西只在于前者必须经历两种具体化过程。作品首先具体地实现于它的表演之中，其次，具体实现于它的听众的经验中。但是在此两种情况里，听众转而变成对于作品是本质的，好像它的原始创造者一样。对上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既然作品具有它的意义的可能性需要它对听众展现，那么艺术作品的意义就不能单单与它的作者的意图相等同。

但是，这一论证并不足以批判赫施关于文本理解与作者意图理解的等同观点。伽达默尔已经指出，听众对于艺术作品具有某种意义（a meaning）的可能性是本质的，因为只有游戏对听众展现，游戏才表现为一整体并因而得到一种可传达的内容。但这论证并不证明听众对于艺术作品的确定意义（the meaning）是什么是本质的。例如，一本书是否可能有某种意义，读者可能是必要的，或者至少可以说读者对于有一种被传达或把握的意义可能是重要的。然而，赫施派人可能仍主张，读者至少应当试图把握那种作者所意图的意义。伽达默尔直到结束讨论模仿之前，并未完全澄清听众在作品的意义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将看到，即使在那里也提出一些问题。然而伽达默尔批判任何准赫施派意图论的论证的本质部分是在从游戏到戏剧的转变的另一方面。这方面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游戏得到一种为听众的意义，而且也在于意义是再现性的。

可能用来反对赫施立场的一种论证是，他的意图概念是太受限制，以致他忽视作者那种想创造一独立世界的意图的向度。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在其比较法学解释与文学解释时很好地讲到这一立场：

我们也许可能脱离作者在某个特殊时刻（例如在他把最后一批画送给印刷商这一时刻）所具有的全部解释信仰，并严肃地宣告这些信仰在其完全具体里固定了小说是什么或意指什么……但是，即使我们（错误地）把这组特殊信仰称之为“意图”，我们，在选择它们时，也忽视另一种层次意图，即创造一种其本性或意义不是以此方式被固定的作品的意义（因为它是艺术作品）。这就是为什么作者意图学派（如我所理解的）使艺术作品的价值转向一种狭窄的和受限制的作者意图观的原因。22


德沃金引证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来支持这种立场：“只有一种理由被我们所有人（小说家）所共享：我们想创造一种如现在世界一样实在的、但又不同于现在世界的世界。或过去曾有过的世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计划的原因……我们也知道一个真正被创造的世界必定是独立于它的创造者。”23


初看起来，伽达默尔的观点似乎类似于这些观点。我们已经看到，他强调游戏对游戏者的优先性，因为游戏包围它们的游戏者，把它们的目的取代游戏者自己的目的并使他们进入一种不同的实在。如果游戏成为一种戏剧或任何一种其它的表现时，它就是这种为听众而提供的并作为自我包含的有意义的构成物的实在。听众与构成物结合使构成物被认为自主地指称或表象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独立于任何单个个人关于它的信仰或意图。正如福尔斯所说的，艺术表现一世界，如果把它的意义简化成某作者创造性的表现，那就忽视了它的这种程度的自主性。

但是伽达默尔比德沃金和福尔斯两人走得还远。这里的关键是我前面所指出的观点的扩大，即游戏不仅构成一独立的领域，而且也构成一个游戏者必须接受的规范权威。随着游戏转入戏剧表现，这种规范权威成为对听众的束缚。过去曾一度支配游戏者的构成物现在成了包围游戏者和听众的构成物；因此游戏对那些玩它的人所提出的要求被转向对听众提出的要求；它形成一个包罗万象的具有规则和要求的实在，这些规则与要求不仅对游戏者和作者而且也同样对听众提出的。艺术对听众生存于其生命里的方式表现一种挑战，对不同的生活方式表现一种挑战。它并不像福尔斯所说的只是引进这个新的想象领域；相反它表现一种对于它的听众所习于的世界有结果的实在。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艺术结果成为一种想表现真理的尝试。把艺术的意义简化成它的作者创造性的表现，既反映了未能认识艺术的独立自主性，又更重要地反映了对艺术所包含的知识作了不正确的限制。

这样，伽达默尔的结论是，审美意义的可能性依赖于听众的在场，以及听众所经验的东西是真理的要求。对意义的经验不能被限制于经验或重新经验作者或艺术家所意想的意义，因为它主要是对作品本身的真理内容的理解。就此而言，审美经验类似于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知识：正如这种知识不能简化为欧几里得意图的知识一样，艺术作品的经验也必须被看作多于艺术家动机的经验。伽达默尔转入亚里士多德的模仿理论来澄清这一立场。我们将看到，如果这种分析排除了赫施关于文本理解的观点，那么它将导致它自身的问题。

模　仿

伽达默尔承认，艺术模仿实在这一模仿观念按照后亚里士多德美学理论的发展观似乎是过时的。他特别指出跟随康德并强调表现的自由和自主性的天才美学，这在我们讨论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时已经注意到了。模仿概念从其它观点看也是过时的，特别是从那种注意再现与其原创之间逻辑相异性的审美精致观点看。24
 这种立场否认任何再现能模仿实在“如其所是一样”，或实在是任何脱离标准的再现体系的东西。在艺术里表现为实在主义的东西并不是直接模仿世界存在的方式，而是指出某些文化特殊惯例的用法。当然，从我们已经考察过的伽达默尔派关于历史理解的观点来看，下述这一点是清楚的，即这是一种伽达默尔否则将对之完全接近的立场，假如他离开他对模仿理论的辩护的话。在伽达默尔对历史理解的分析中，他认为任何对历史事件的“客观的”或中立的知识都是不可能的，并主张我们的理解相反总是解释性的和反省性的；其根源在两方面，一是我们的经验相对于我们研究的事件有更大的范围，二是我们的视角相对于我们未来的观点是太狭窄。同样，关于审美理解，我们也期望伽达默尔抛弃所谓能观看世界“如其实际所是一样”的“天真眼睛”的观念，因此也完全抛弃模仿理论。伽达默尔事实上主张艺术如历史一样是解释性的。的确，按照他的观点，艺术和历史表现世界并不“绝对”像它所是那样，而是似乎是从某种观点出发。然而他捍卫模仿概念。尽管艺术是视角性和解释性的，但艺术也是再现的，正是由于这一理由，艺术的意义不能被简化为只是创造性的表现。下面我将试图说明这种立场。

伽达默尔关于艺术是模仿的观点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主张。第一，他试图预先阻止例如福尔斯可能提出的反驳，即他的小说所创造的世界是一种虚构的世界，并不再现任何在自身之外的东西。但在主张艺术是再现的时候，伽达默尔并不主张艺术必然构成对实际事件的报导或描述。他坚持说，现代绘画仍是模仿的，即使它并不对对象作习惯性的再现，如立体派。在此情况下，绘画可能被说再现的东西乃是现代世界的片断，以及随着它为消费而生产一起出现的对对象整体的破坏。25
 第二，与这种立场相联系，伽达默尔试图指明模仿理论并不必须依赖于艺术正确再现的实在“本身”概念。这里他区分了实在的摹写和“此在的现象”26
 。他的观点是，虽然艺术表现世界或实在的一个方面，但这方面却不是在绘画或再现之外而出现的方面。艺术作品不是这样一种实在的再现，这种实在可以独立于艺术作品被识别并可用来判断它的再现的正确性；正相反，艺术作品再现的对象的特征——它们的片断，缺乏实体或其它东西——只有通过再现本身才被说明；某些事件或特征被夸大，而其它重要的东西被省略等等。因此再现并不提供精确反映实在的镜子；正相反，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艺术的再现指明了“实在”的“真理”。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的：“‘实在’被规定为不可改变的，而艺术则被规定为这种实在提高到它的真理。”27


但这里所谓“真理”，伽达默尔意指人类经验的某个方面已脱离其它方面，如对自身的强调并因而被完全阐明。就此而言，伽达默尔的看法已与海德格尔关于真理是aletheia或无蔽的观点相近；它标志世界、我们生命、文本或其它的某个方面的发现，而这个方面以前是被遮蔽的。伽达默尔试图通过解释一组事件的戏剧表现后面的前提来澄清这一看法。他主张，在它们中，这些事件的意义不是清楚的，因为它们总是一个似乎仍未规定的未来的部分（part of an as-yet-undetermined future）。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自身中只是一组不同的争战、个人悲剧、民族胜利要求等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事件的意义依赖于未来的历史过程和作为其部分的历史学家的实践关系。但是正如艺术地所描述的，被描述的事件的结果和分支完全被包含在游戏的界限之内，并因此这些事件的意义取得某种结构和结尾。任何东西都不是无决定的；事件是由所有它们不同的和无限的历史关系而结晶出来的，并如伽达默尔所写的，被揭示在它们“存在”的“高深真理之中”。28
 所以艺术的再现是真理的再现，其意义是它使它的内容免除了它的偶然性。在游戏或艺术作品里并没有任何未来的事件能影响它所描绘的事件的意义，也没有更多的东西被加入进来。当我们观看一部艺术作品时，我们在脑前就具有它所再现的全部东西；因此原则上，它所再现的全部真理是可以为我们所认识的。正如伽达默尔所说：“一切游戏的存在总是现实化、纯粹的实现，即在自身之内的一种有其目的的能向。”29


因此，伽达默尔可能同意N. 哥德曼（Goodman）在《艺术的语言》里一开始所引的一句无作者的话：“艺术不是实在世界的模本。该死的事物世界已足够了。”30
 然而他并未推出哥德曼从这立场推出的结论。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艺术模仿理论的可应用性并不依赖于艺术构成实在的摹本。虽然模仿艺术揭示了实在的真理，但它自身却并不具有真理。因此艺术作品并不把握实在如其“实际”所是那样。它们宁可说使它们的内容脱离那些被认为是非本质的东西，并同时揭示那种是最重要的东西。麦金太尔通过区分外在的再现和内在的再现对伽达默尔这里的立场提供一种解释的方式。31
 外在的再现只是再生产它们的对象或是摹本，其目的是把它们的观看者引回到它们再生产的原型那里。护照相片就是这种再现的一个例证；它们并不独立于它们所描绘的东西，而只是提供一种识别或引回到该东西的工具。作为这种再现，它们构成伽达默尔所说的“符号”（signs）32
 。与此相反，艺术的或内在的再现并不引回到原型，意义是说它们关于自身对原型的可信性能够被评价。被描绘的东西反而只通过描绘本身才得到揭示。换言之，正是通过艺术的再现本身我们才能理解艺术的主题内容。因此虽然我们是在观看艺术作品曾教导我们观看的东西，但是这意味着我们不能通过比较再现与原型而证实再现，因为我们在它的光亮中已经看到原型。

麦金太尔举出伦勃朗的“夜巡”作为这种再现的例证。肖像画不能被指责为有缺陷的再现或摹本；按照麦金太尔的看法，那些对伦勃朗描绘他们生气的人是混淆了两种再现类型，并把画看成好像是护照相片一样。绘画的价值并不在于伦勃朗用以表现他的主题的镜子形象的方式，而是在于他用以区分他的主题现象的那些并无卓越性或自我明显性的特征并使它们处于绘画之外的方式。绘画阐明了它的主题那些以前并未表现出的方面，但一旦这些方面被揭示了，绘画就可以被视为揭示了那些主题的某种本质的东西。因此正如麦金太尔所写的：“伦勃朗教导我们在人脸上看到我们以前并不看到——也许以前并不想看到——的东西。”33


这种对伽达默尔观点的解释导致伽达默尔为捍卫模仿而提出的第三个主张。这里他论证说艺术和审美经验是知识形式。这里，我们在再现关于它的对象所揭示的真理中能观看被再现的对象。因此我们会把海看成像特纳（Turner, 1775—1851，英国风景画家）的海景画教导我们看它那样，有如伦勃朗作品教导我们认识人脸能揭示的深层性格。就艺术作品是模仿而言，它们因此就不仅是再现的而且也是教育性的。在抓住它们对象的某些特征中，它们教导它们的观看者或读者关于它们的对象比以前听众所理解的更多的东西。伽达默尔把艺术的这种认知功能与柏拉图的anamnesis（回忆说）相联系。一方面我们从艺术作品学习；例如由于注重光，印象主义绘画使我们以一种新的方式看到对象和光。另一方面，我们认识这种新的方式为某种熟悉的东西，某种我们知道或应当知道的东西。例如，“夜巡”给我们指明某种没有它就不能看到的东西；然而一旦看到了它，我们就认为它是我们以前所看到的东西的根本的方面。伽达默尔把新与熟悉之间这种关系视为一般的认识意义的关键和艺术经验最重要的部分。他写道：

如果我们对于再认识只是看到，我们已经认识的某种东西又重新地被认识，也就是说，已认识的东西又被重新再认识，那么再认识按其最深本质来说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仍没有被理解。再认识所引起的快感其实是这样一种快感，即比起已经认识的东西来说有更多的东西被认识。在再认识中，我们所认识的东西仿佛通过一种突然醒悟而出现并被本质地把握，而这种突然醒悟来自完全的偶然性和制约这种东西的情况的变异性。34


根据艺术的这种认知的或教育的功能，伽达默尔想倒转他视为美学“主观化”（他认为始于康德）的东西。35
 艺术经验因而成为并不与梦幻或美的幻觉的经验相等同；正相反，它至少能够是我们在本书第一章里考察过的黑格尔意义上的取得经验。换言之，它能够是这样一种经验，在其中我们得以认识再现真理、放弃我们以前对该主题的理解并把我们新的理解实现于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可能以前并不曾理解对象的片断，也可能并未注意光对海的作用。但是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这正是艺术的教育观点：它这样表现它的对象，以致它的听众的理解可能被增强，它可能被导致改变听众的生活。的确，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除非听众想提防艺术所促进的与他们自己生命的照面，否则艺术经验就是听众必然得以进入作品的经验，听众经验它为权威性的并能够按艺术作品观看它自己的世界。所以审美经验本身就是一种知识形式。他认为悲剧就是例子。

我们在与伽达默尔对游戏分析的联系中已经看到，他强调游戏者包含在游戏的自我表现之中。这就是说，虽然游戏者服从游戏规则，但游戏也服从它被游戏的必然性。所以他说听众同样对于戏剧是本质的。他认为这种说法可以在亚里士多德悲剧定义里包含悲剧对观看者的作用得到证明。在这方面，伽达默尔认为通常把eleos和phobus分别翻译为怜悯和畏惧（德文是Mitleid 和Furcht），这太心理学的指向而未指明听众在悲剧里的实际包含关系。与此相反，他建议用jammer和schauder来替代，这两词可能最好翻译为“伤悲”和“战噤”。这里的要点是，说悲剧英雄的命运从我们引出怜悯或在我们身上唤起悲剧可能性的畏惧，这是对表现戏剧所描述的事件的实际力量太有距离的反应。事件乃是征服观看者的事件。它们不是只对英雄而发生的事件；它们也不是我们只认为对我们可能的事件。英雄的命运乃同样是我们的命运，在悲剧中我们认识到我们也受制于远比我们更强大的力量和因果联系。所以观看者被包含在戏剧中乃是整体的包含；戏剧所做的要求乃是一种不仅对其演员和虚构人物而且也同样对它的听众所做的要求。

伽达默尔关于亚里士多德对由eleos和phobus而来的净化（catharsis）的说明的解释，就是从这种分析得出的。按照他的观点，净化并不包含从梦幻中的苏醒；正相反，我们被净化正是因为我们肯定游戏的实在乃是为我们的实在。这就是说，当我们最初对英雄的命运的反应是否定的反应，拒绝承认英雄的命运能发生于任何人身上，更不用说发生于我们身上，而在净化中这种否认则被接受所替代。伽达默尔解释说，这种接受并不是承认对英雄的惩罚是公正的。正相反，所肯定的乃是罪过与惩罚之间的不相称，而正是这种不相称我们才承认对我们的束缚性。

这就是在这些过量的悲剧性灾难中所经验的真正共同物。观看者面对命运的威力认识了自己本身及其自身的有限存在。……“这事就是这样的”乃是观看者的一种自我认识的方式，这观看者从他像任何人一样处于其中的迷惑中重新理智地返回来。36


这样，观看者由于悲剧而发生转变。不仅悲剧英雄而且观看者都经验到他们自己的目的和渴望相对于远比他们强大得多的自然的和历史的因果关系的渺小性。伽达默尔说听众包含在悲剧事件中，这也适合于一切审美经验。读者或观看者不仅被拖入游戏、故事或绘画的运动中，而且也从它对“实在”的再现中学习并通过它对“实在”的再现而发生改变。其结果就是汉斯·罗伯特·尧斯（Hans Robert Jauss）在讨论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出版所引起的世人愤慨时所肯定的结果。正如他所说，福楼拜的风格——对那种与通常习惯的自白形式相反的事件的单纯报导——“可能使读者对他的道德判断的自明性发生动摇并使公共道德的前判定问题转回为开放的问题”37
 。这里情况也是听众被推入对他有权威并需要他进行改变的领域。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的：

艺术作品得以与我们接触的熟悉性同时并以一种莫名其妙的方式也是习俗的瓦解。不仅艺术作品以一种快乐的和可怕的惊异揭示“这就是你”，而且它也对我们说“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38


所以，这种关于模仿与悲剧的讨论肯定了伽达默尔在其对游戏逻辑的分析中所作出的反驳赫施的看法。正如游戏一样，艺术作品对它们的观看者具有规范的权威并对他们行施要求。模仿说明指出，就艺术作品而言，它这种要求就是真理要求。艺术作品对它的观看者表现实在于“它的存在的高深真理”之中。因此，观看者不仅被拖入艺术作品中，不仅把艺术作品的问题和目的作为他们自己的问题和目的加以接受；另外，他们也能看到它再现的真理并因而从它学习。因此审美经验主要是真理理解。在艺术经验中被理解的东西不只是或主要不是作者的见解，而是作品提出的要求的有效性，不是艺术家看到什么，而是作品的内容可能需要它的观看者如何去面对并如何改变他们的生活。

但是，伽达默尔立场除了说明赫施着重于理解艺术作品后面的意图的狭窄性外，同时它也似乎具体化赫施关于意义是“可确定的”这一进一层观点。把审美经验与玩游戏相比较，伽达默尔不仅说听众是艺术作品里的意义可能性的条件，而且也说这种意义可以随着听众与他们对它的理解而发生改变。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相对于艺术作品被理解的东西乃是它们的真理。的确，伽达默尔讲到“本质”、“高深真理”诸如此类概念，好像他对模仿的重新恢复依赖于实质主义的形而上学，如汉斯·罗伯特·尧斯所坚持的39
 。但是，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这种真理的理解为什么要改变就不清楚了。实际上，伽达默尔自己关于希腊悲剧的效果的例子也似乎指明对戏剧真理内容的理解并不改变。我们其实承认同样受制于戏剧所描绘的命运。反之，我们对包法利夫人的行为并不经验当该小说出版时公众所经验的那种同样惊异。然而人们仍可能说，我们仍以同样的方式理解该小说——把它理解为再现道德经验的任意性。问题是伽达默尔为什么坚持说意义不是确定的，假如（如他所说的）理解主要是对真理的理解的话。的确，如果理解欧几里得几何学是这种理解的事例，那么这种知识如何改变就不清楚了。当然，我们现在可以把欧几里得几何学放入其它的几何学脉络中，但是当我们理解它的命题时我们所理解的东西确实仍是一样的。这就是说，我们在欧几里得空间内理解等腰三角形的两边相等以及其它。那么为什么当我们理解艺术作品我们所理解的东西就要改变呢？难道我们仍不能以原来公众理解的方式理解“夜巡”的个人性格，如果我们不能，那么在什么意义上这幅画表现了关于这些人的真理呢？

伽达默尔对艺术模仿理论的捍卫也提出了另一问题：即理解如何区别于单纯默认艺术作品观点。我们已经看到，捍卫模仿并不是像它原本可能有的天真想法，至少就伽达默尔来说，他并不说艺术反映“实在”如其“实际”所是那样。他的说法其实是说艺术作品得以能阐明我们世界或我们自己的重要方面的方式。换言之，结论是，艺术之所以是模仿的，是因为它使它的主题内容脱离它被包含入的无数关系，并对观者或读者以这样一种使他们能获得有关它某种本质的方式表现它。但是，如果这个论证是通过否认艺术里所包含的知识可以简化为它的作者意图的表达从而排除了赫施的意图论，那么它也可能使对艺术作品的经验与对那作品观点的单纯接受可怕地进行联系。如果艺术作品被认为阐明或再现有关它们主题内容的某种真理，如果这种真理就是认为听众从之学得什么的真理，有如模仿理论所坚持的，那么关于为什么的问题又被提出。例如，我们为什么应当从“夜巡”里所描绘的见解学习，或我们为什么应当接受希腊悲剧命运描述的权威性？按照伽达默尔的分析，规范的审美经验被认为是认识的经验。我们承认再现是对它的对象根本的东西的蒸馏。但是这意味着，艺术经验不只是一种取得经验；而且它是这样一种取得经验，其中我们学会接受作品关于其主题的描述。但是，如果这种接受就是伽达默尔以分享语词意义所意指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奇怪了，赫施关于可分享性只是作为重构作者意图的能力的分析是否至少不怎么危险。

我提出的这第二个问题包含伽达默尔分析的词项。他否认艺术作品表现世界“如其所是”，以有别于任何再现。艺术的再现宁可说“发明”它们的对象，因为对它们主题内容的认识依赖于再现本身。而且，成功的审美经验包含对艺术作品的再现的认可。所以这种分析似乎阻止与艺术再现有不一致的可能性。我们不能把它们与一个独立于它们的实在相比较；我们也不能把它们单作为它们的作者个人的见解的反映而忽视它们，因为它们，以与游戏相类似的方式，成为对我们具有权威的实在。但显然，存在有某些艺术再现是以一种被认为是真的或阐明性的方式（当然这种方式应当被我们所拒绝）描绘它们的对象。纳粹试图把犹太人描述为叛徒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问题是我们如何区分这种情况与伦勃朗的“夜巡”。伦勃朗的画所描绘的那些人是否能证明伦勃朗这画是诽谤或确是揭示了他们一些真的东西？关于女人的色情描述又是怎样呢？我们能从这些描绘学习，而有些女权主义者会说许多人做得太过了。问题是我们是否应当从它们学习和我们究竟在学什么。存在有哪种我们能求助的标准以区分我们应当从之学习的再现与我们应当拒绝的再现？或者伽达默尔的观点难道就是所有艺术都是哪种能教导我们的真理的再现？

本章其余部分我将考察伽达默尔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并说明那些回答在我看来似乎又提出的一个问题。我将开始于他对审美意义的不确定性的论点。

作为参与的理解

我前面说过伽达默尔强调同一戏剧在戏剧性的再现中的变化性。正如游戏一样，戏剧也能以不同的方式被再现。一个导演可能强调《等待戈多》的喜剧因素，而另一位导演则可能强调它的英雄特征。《奥赛罗》的一个产品可能把导致他杀台斯德蒙娜的根本问题理解为缺乏对必要的风俗习惯的熟悉性，而另一个不同的产品则只想强调他的忌妒。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这些变化是戏剧的自我再现性质的本质。戏剧为了“存在”必须以某种具体的创造被再现，但这意味着它是受制于不同的演员和导演赋予它的不同的强调和解释。

赫施派人可能否认这种差别能合法地影响戏剧的意义，因为这种意义是它的作者的意图的产物。我上面说过，伽达默尔自己关于艺术是真理的再现的模仿说明对这种差别如何能影响所再现的真理，也同样是不清楚的。对于他来说，艺术作品被认为是阐明它的主题内容的本质；但是，如果艺术在这种意义上是再现的，那么赫施的分析的主要部分至少仍是正确的。即使意义只能与作品的真理内容而不是与它的作者意图相等同，意义仍似乎是确定的，如赫施所坚持的。如果情况是这样，一位导演对戏剧的理解为什么应当不同于另一位导演的理解呢？如果艺术作品是阐明它的主题内容的真理，那么所有听众——假如他们完全理解它的话——难道不是必定以同一方式理解它吗？

伽达默尔对此问题的回答依赖于理解主要是真理的理解他这一主张的独特性质。按他的观点，所与戏剧规范创造的观念以及只应当有一种正确理解它的方式的观念，都忽略了戏剧对它的听众提出要求。正如他所写的：

一种这样被追求的“正确性”是不符合于作品本身的真正制约性的，作品本身的这种制约性以一种自身特有的和直接的方式制约了每一个解释者，并且不允许解释者通过对原型的单纯模仿而减轻自己的责任。40


实际上，伽达默尔这里的立场是，正是因为艺术作品的理解是对它的真理的理解，所以它必须不同地被理解。艺术作品对那些观看、阅读、倾听或表演它的人提出要求；正如我们所见，它要求以一种可能需要听众成员改变他们生活的方式再现它的主题的真理。但这一来，艺术作品的真理就一定与它能影响的生活相关。正如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里所说的：“如果文本或书籍不以其他人也可理解的语言讲话，那么它们就不可能讲话。”41
 审美经验是一种取得的经验，其中读者或观看者理解艺术作品对他或她的生活的意义。在理解艺术作品时，听众从他们自己关注和问题的视角理解该艺术作品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因此，戏剧生产中的差别并不是对它的意义是非本质的，而是具有基于每个读者、导演或观看者对戏剧真理的理解的重要意义。因此伽达默尔结论说：

解释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就是再创造。但是这种再创造所根据的并不是先前的创造行为；它其实是遵循被创造作品的形象，这种形象是解释者根据他在作品里所发现的意义而带给再现的。42


这种解释说明伽达默尔的观点很少依赖于实质主义形而上学。按他的观点，艺术作品是再现的，因为它们把“真理”带到光亮处并对听众启示了它们主题的“本质”。但是，如果这种本质是为听众的本质，那么它就不是永远同一的，而是相对于感知它的听众的。因此，伽达默尔引证了伟大艺术作品始终如一的当代性质，因为它们提出它们的观看者必须在与他们自己情况相联系里加以履行的真理要求。艺术作品的真理是一种偶然的真理：它们启示的东西依赖于它们对之启示的听众的生活、情况和观点。的确，对于伽达默尔来说，诠释学的根本点就是摧毁那种“与认识者的立场相脱离的真理错觉”。43
 所以我们所有人并不是被希腊悲剧以同一的方式进行教育，因为它能教育我们的方式依赖于我们已经认识的东西。对于那些仍认真抱有诸神和复仇女神观念的听众，所描述的悲剧命运必然意指某种不同于它对受过现代科学熏陶的听众所意指的东西。由于我们信仰科学，悲剧命运对我们并不特别悲痛。反之，悲剧教导我们认识科学发展在我们不能为之做准备的事件里的渺小性。我们可能说，同类型的改变也出现在我们对欧几里得几何学公理的理解中：因为我们知道另一种几何学，所以我们也知道两平行线能交叉等等。因此，正如我们从艺术学到的东西随着我们生活条件的不同而有巨大的差别一样，欧几里得定律对欧几里得空间的相对性即使对于我们理解它们内在内容也成为是决定性的。

这种结论与我们在第一章里关于历史理解的研究的结果相一致。44
 正如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理解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出现而发生改变一样，我们对希腊悲剧的理解也在我们新的境遇的光亮中获得新的向度。这个结论也肯定了伽达默尔在分析游戏结构时所最后说的话。正如游戏的内容可以随着它每一次被游戏的情况而发生改变一样，在艺术作品里被发现的意义和真理也随着它们有效性得以被澄清的情况而可以发生改变。所以我们从希腊悲剧对科学启蒙运动的意义观出发理解希腊悲剧，按照我们对中性描述、通奸或其它等等的熟悉性理解《包法利夫人》。这里的关键是，当艺术作品对那些阅读它们或观看它们的人具有规范权威，其意义是说理解主要是对真理的理解，然而这种规范权威的内容，或换言之，艺术作品对它们的听众所提出的要求的内容，却不能离开作品被看、被读等的特殊境遇而被解释。因此内容绝不具有赫施意义上的“确定的意义”。对于伽达默尔来说，这就构成要求的意义本身：

一种要求就是某种持续存在的事物。它的合法性（或所谓的合法性）乃是最首要的东西。正是因为要求持续地存在着，所以它能够随时地被提出。要求是针对某个人而存在，因此它必须是针对某人而被提出。显然，要求概念也含有这样的意思，即要求本身并不是一种需要双方同意，才能满足的确定的要求，而是这种满足的根据。要求乃是某个不确定要求的合法基础。45


赫施曾对伽达默尔这里的论证作了答复，他坚持说，在这种破坏意义的确定性原则中，伽达默尔忽略了对文本的本身意义（meaning）的理解与对文本的展现意义（significance）的理解之间根本的差别。按照他的观点，理解文本的本身意义总是理解“作者用他特殊的语言符号所意指的东西”，因而这种意义总是同一的。因为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用中性的描述只能意指某一意义，所以唯一有效的解释就是正确把握这种意义的解释。按照这种说明，解释中的差别似乎并不来自理解过程所具有的活动余地，而是反映了作品对于不同时代的不同的解释者或对于不同时代的同一解释者所可能有展现意义的差别。解释者的处境和关注对于文本解释是重要的，但只涉及文本对于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问题被认为可能具有的展现意义。按照赫施的观点，文本与不同关注和问题的关系并不证明它可以合法地以不同的方式被理解46
 。

这里注意一下伽达默尔的立场不只是忽略理解本身意义和理解展现意义之间的差别，这是重要的。他的立场实际上是否认这种差别。按照他的观点，我们只有在与我们自己境遇的关系中因而也就是只在我们自己关注的照明中才理解文本、艺术作品或历史事件的意义。所以，我们对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芬》的理解可能不同于马克·吐温对它的理解或他的直接公众对它的理解。由于我们有很高的种族习惯意识，我们可能发现对杰姆的描述比当该书出版时人们发现的要有更多的问题，而这可能影响我们对整本书的内容的理解。另外，因为对同性恋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我们可能以一种早期不可想象的方式看杰姆与哈克的关系，而且这种对文本的观点可能允许我们以一种不同于我们先驱的方式理解它。理解主要是对艺术作品向我们所提出的要求的理解，并且这意味着我们是在作品与我们自己境遇的关系中理解该作品。这种境遇并不只是影响作品的展现意义，而且也进入对意义本身的解释，进入令人惊愕的东西、不清楚的东西，进入作品“实际”所说的东西。

根据这种分析，对艺术作品的理解包含对它意义的参与。艺术作品的听众与其说只是信息的接受者，毋宁说是使内容发生变化的触媒剂。由此推知，听众在来到对艺术作品的理解中不只是默认艺术作品的观点，有如模仿的捍卫者所说的。听众其实是参与到艺术作品所具有的意义和真理之中。这就是伽达默尔在说艺术作品的意义被创作者和听众所分享时所意指的东西。正如历史理解一样，审美经验也包含一种意义与我们自己境遇的中介，或伽达默尔称之为“视域融合”的东西47
 。所谓视域融合，他意指我们对文本或历史事件的理解与该文本或历史事件与我们自己境遇的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整合在一起，以致“原始的”或“臆想的”意义不能与文本或事件为我们的意义相区别。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这种融合是一切诠释学理解的本质，并正如我们所看见的，它使诠释学的知识形式与诸如自然科学这样的他认为是非诠释学形式的东西相区别。诠释学科学没有独立于它们自身的对象。对象所具有的意义乃是作为解释者的观点与对象之融合的意义。为此理由，伽达默尔认为那种想通过把艺术作品放入它们原始的关联中来恢复它们的权威性的尝试有某种怀疑东西；按照他的观点，这种想恢复原来意义的尝试只是模糊了艺术作品具有的只是作为视域融合的意义。理解并不包含对原来理解的再经验，而是倾听艺术作品的能力并使它就我们现在的情况对我们讲话。正如伽达默尔关于历史理解所写的：

一种真正的历史思维必须同时想到它自己的历史性。只有这样，它才不会追求某个作为进一层研究对象的历史对象的幽灵，而学会在对象中认识它自己的他者，并因而认识作为他者的自己。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与他者的统一体，或者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48


如果伽达默尔的论点在这里是暗示赫施的批判的限制，那么它也暗示另一种可以对他的立场提出的反驳：即尽管他讲到艺术作品的规范权威，但他冒险地把艺术作品的意义与听众随时在它那里可找到的东西相同一。如果读者必须在他们自己境遇的脉络里观看艺术作品的要求并在这种光亮中解释它，那么这似乎表示他们的解释完全是任意的。这就是说，我们可以根据其对杰姆的描绘来理解《哈克贝里·芬》并根据我们对某些问题的感受来理解这种描绘。但是我们能使其关联的这些问题是否比其它问题更合适呢？这难道是必然的吗，即因为我们是用我们得以理解《哈克贝里·芬》的词来理解《哈克贝里·芬》，所以我们也正确地理解它？我们的理解难道不正是因为我们是根据当代的问题（这是不适合于它的）去解读它而是歪曲的吗？伽达默尔自己对希腊悲剧的处理就可能是这种观点的例证；这里我可以提出一个不同于我以前提出的批判。情况难道不可能这样吗，由于从海德格尔的观点去观看希腊悲剧——作为对我们信仰科学的挑战，或至少作为人类普遍屈从于命运的指示——伽达默尔模糊了可能是它的本质的东西：即它的特殊的希腊方面？即使我们说我们必然根据我们自己的境遇理解这些方面，问题似乎仍存在着。我们如何判定我们境遇某些方面对理解艺术作品是合适的方面？我们是否能把正确的理解与我们认为在作品与我们境遇之间的任何关系加以等同？按照这种观点，理解岂不就成为一种完全主观的事情吗？

阿瑟·丹托关于历史理解推出这一结论，他主张说历史理解总是包含“一种不可消除的主观因素”以及“完全任意的元素”。49
 斯坦利·费什关于文本理解似乎采取同一立场，而哈罗德·布洛姆则提出一个更强烈的观点。按照布洛姆的观点，一个诗人对另一诗人的诗的理解不仅完全是主观的；而且这种理解也或多或少有意识地为了第一位诗人自己的诗之缘故而成为误解。因此布洛姆论证说一切解释乃是误解，一切批评乃是“散文诗”。50
 赫施以及最近的P. D. 约尔（Juhl）都以同样的观点解释伽达默尔的立场。赫施解释伽达默尔的立场如下：“我们的解释总是被我们的前见所支配这一事实，实际上是文本将对我们具有展现意义的最好保证。”51
 约尔同样主张，对于伽达默尔来说，“关于作品意义的陈述乃是关于个别批评者的主观理解、关于他的个人的观点以及关于他自己的前见的陈述。”52
 在下一章我们将考察伽达默尔对前见的说明。这里我只是想指出，如果赫施和约尔正确地解释了伽达默尔，那么伽达默尔为艺术模仿理论的恢复名誉似乎要经历一种特别的变形。

我们可回忆一下，伽达默尔在讨论模仿时曾反对审美经验的“主观化倾向”，原因是它忽视了艺术作品的原创认识能力。按照这种观点，艺术作品是启示它们主题内容的本质或真理并因而能提高它们听众的理解的再创造。我以前说过，这种艺术概念似乎把审美经验与单纯地接受所予艺术作品所再现的实在观点加以等同，并且它并不为我们分辨能增强我们理解的艺术作品与我们本应当拒绝的艺术作品提出任何标准。但是在试图解释艺术作品的理解可能改变的方式时，伽达默尔说在审美经验中被接受的实在观点是依据解释者的自己的境遇而定。换言之，听众在艺术作品里所看到的真理乃是相对于他们的关注的真理。因此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听众并不只是服从艺术作品里所包含的实在观点，而是宁可说参与了是它的真理的东西。这样，当伽达默尔在说明模仿时强调听众得以能被艺术作品所教导的方式，而在他讨论审美理解的改变时他则强调相反的方面。这里审美经验不是用艺术作品提供的词去观看我们的生命或对象的问题。我们宁可说把艺术作品带入我们的世界并从我们自己关注的立场解释它。

正如我指出的，这后一种审美经验的分析是与伽达默尔对历史理解的分析相一致的。然而这一分析似乎毁坏了他原来的捍卫模仿的观点。如果艺术所再现的真理只是它对我们的真理，那么在什么意义上我们能完全讲真理呢？如果作品的内容只是相对于我们的境遇，那么作品的规范权威又会是什么呢？这种对审美经验的说明难道不是赞成对艺术作品作错误的机会主义理解，歪曲它们的内容使之适应现在人的需要吗？依据这一问题，伽达默尔在1941年于巴黎关于赫尔德所给出的讲话是特别动摇的。他说，赫尔德是

在公众领域具有某种新根本力量的梦想家：这是民族的生命。他首先在人民歌声中感知实在；他承认元音的支持和养育的力量；他在这点上接触到与血液、气候和风景等的自然条件相融合的使人铭感的历史力量。所以通过他，“民族”这一词在德国获得一种完全与政治词汇有别的新的深度和一种新的力量，一种有别于“民主制”政治口号的世界。

伽达默尔说赫尔德对民族和人民统一的强调与那种对建立法律和形成公民政府的着重保持完全的距离，他并以如下的说法结束他的讲话，即在赫尔德和整个德国身上这种特殊的政治成熟性可能是“如下事实的前提条件，即在变化的现在，德国的民族概念与西方民主口号正相反，它为新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证明了一种力量”53
 。

如果忽略伽达默尔说这番话的政治背景，即他们事实上可能仍是完全有节制的背景，那将是非历史的。但是在伽达默尔的自传反思（被译为《哲学学徒时代》）中，伽达默尔自己似乎意识到这段话可能受制于的那种解释。在那里他坚持说，他们具有纯粹学术的意图并表现了那种至少那时听众中有些人以这种方式理解他们的希望。54
 但是，这种希望正反映了伽达默尔关于理解的说明所提出的问题。他的听众为什么会进入他的带有时代倾向的学术意图中？伽达默尔如何能求助于他的要说明文本意义的意图呢？他主张，境遇对我们理解文本和其它的影响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具有阐明性的。但他的话本身如何摆脱历史判断的裁决？是否对时代有节制，用德语“民族”概念与西方强调民主之间的对立来讲赫尔德，这种对立在我们看来，似乎反映了一种有问题的政治影响。这里有两个问题：当我们用伽达默尔不能分享的历史上发展的感受性来解释他的话，我们是否歪曲了他的意义？或者相反的，他讲话时的政治情况是否导致他歪曲赫尔德的意义去适应纳粹的意识形态？简言之，诠释学是否能区分歪曲与受情况制约的解释，或者，诠释学是否最终一定要承认由于强调“境遇性”而似乎导致的主观主义？为了答复这一问题，我们必须转到伽达默尔对一般诠释学理解的系统分析。

注　释


①
 　这里游戏一词的德文词是Spiel,Spiel在英语里既具有game又具有play的意思，play是指一种表演的游戏活动，如戏剧、舞蹈等，而game是指一种具体的游戏活动，如桥牌，围棋等。Play是为了表演，而game就不是为了表演，如果一场棋赛是为观众而举行，那这场游戏的性质就被扭曲，但戏剧如果不是为观众演出，即又有什么意思呢？因此play不同于game，game不为观众，但play却为观众。伽达默尔在论述游戏的本质时，似乎包括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游戏，但在英语里就困难了，因此本书作者Georgia Warnke在此节用game-playing来翻译Spiel。——译注


第三章　诠释学与主观主义问题

在第一章里我说过，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是从理解他人的意义主要包含与他或她关于某主题（事物）达到一致意见或相互理解（Verstaendigung）这一主张出发的。诸如斯宾诺莎和克拉登尼乌斯这样的理论家的前浪漫主义诠释学，尽管有其素朴性，但比浪漫主义分析家更接近承认这一理解根本特征。对于前浪漫主义者来说，诸如圣经这样的文本被认为是真的；理解它们包含把握它们的真理，或者换言之，与它们关于它们主张的真理内容达成一致意见。反之，对于浪漫主义者来说，理解文本包含把它理解为它的作者创造性的表现。文本、艺术作品等等不再被认为是真理要求，而是被视为创造天才的具体体现。解释的有效性被认为依赖于解释者通过析解创作者的意图而能回溯天才路程的程度。我们看到，历史学派和狄尔泰曾为历史行为研究采用了这种诠释学理解概念，并且它仍影响诸如像E. D. 赫施这样的当代文学批评家。

伽达默尔对诠释学中这种从真理的理解到创造天才的理解的转折有两个反对意见。首先，正如他对模仿的分析所说的，它忽视了艺术作品的再现特征。艺术作品包含真理的要求；关注作品背后的创造意图因此就忽略了关键。第二，这种诠释学的转折忽略了理解的“境遇制约性”，或理解被解释者的关注或利益所制约的方式。我理解彼特拉克（Petrarch, 1304—1374）的《文图斯山的斜坡》，既不以彼特拉克自己理解它的方式，也不以他的同时代人观看它的方式。对于我来说，这首诗可能与某些其它事件相联系，而对于这些事件，不论是彼特拉克本人还是他的同时代人都不能有任何知识。甚至在我的关注是行为者的意图的地方，我对这些意图的理解本身也是受境遇制约的。所以我理解路易十四的意图为消除荷兰的压力，这是通过把它解读为我所知并感兴趣的那些行为、陈述等等而得出的。从不同的利益观点出发，他的意图可能很不同地被描述。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文本和审美理解。我对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的理解可能被联系到我对心理学问题和存在主义论点的理解。这些可能并不是促使莎士比亚自己创作这一剧本的问题和论点；它们既不是过去他的公众必定意识的问题或论点，也不是今后将必然指向理解这一剧本的问题和论点。然而这些问题和论点既有助于规定该剧本可能对我所具有的意义，又有助于规定我得以理解莎士比亚意图的方式。正如伽达默尔所写的：

当某个文本对解释者产生兴趣时，该文本的真实意义并不依赖于作者及其最初的读者所表现的偶然性。至少这种意义不是完全从这里得到的。因为这种意义总是同时由解释者的历史处境所规定的，因而也就是由整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所规定的。……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1


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审美的、文本的和历史的理解的这种根源于解释者的境遇的情况，既不能被历史学派所提供的神学的和同情的解决所避免，也不能被狄尔泰所采用的笛卡尔策略所避免。这种理解其实总是依赖于解释者得以感知其对象的历史境遇以及解释者赋予它们的关注。我在第二章里说过，这种立场似乎具有主观主义的结果。虽然艺术作品阐明真理，但按伽达默尔的看法，这种真理却不是确定的。如果艺术作品是真的，那么它们必须对特殊的解释者共同体是真的并因而必须对他们的关注讲话。因此在理解艺术作品时，我们并不把它的真理解为不改变地再现所与对象“实际”所是的东西；我们宁可说把它的真理解为我们的或从我们观点出发的。同样，在理解历史事件或社会实践时，我们并不达到对它的“客观的”意义的确定。我们宁可说只用我们自己的历史观点去观看它。但是，根据这些理由，诠释学理解就有成为与主观主义的和机会主义的解释不可区分的危险。我们并不产生关于我们所涉及的文本、作品或行为的知识；我们只是把它们与我们自己的境遇相联系。这个结果就是困惑狄尔泰的结果；它提出的问题是，任何个别的境遇是否像任何其它个别的境遇一样都有效地指向所与主题。在阐明对象意义的有境遇制约的观点与歪曲对象意义的观点之间是否存在有差别呢？或者说，因为任何理解都是受境遇制约的理解，那么是否所有的理解都是同样有效的呢？

考察伽达默尔对前见和传统的分析，对于回答这些问题是关键的。然后我将转向伽达默尔诠释学的其它三个特征：（1）他的完全性预期概念；（2）他对理解的应用要素的分析；（3）他对理解的对话结构的说明。

为前见和传统恢复名誉

伽达默尔认为启蒙运动对于前见概念的否定性内涵以及依赖传统权威的消极意义负有责任。按照启蒙运动的观点，前见是从两个源泉产生的：首先是从依赖传统观点而拒绝使用我们自己的理性，其次是在我们使用理性时却过分轻率地、非方法地使用理性。为了完成对于主题的正确的理解，理性和方法必须彼此联合以反对前见和权威。与这种观点相对立，伽达默尔论证说前见与权威对于理解是关键的。他为它们地位“恢复名誉”的行动包括三个步骤，前两步骤唯一着重于前见。

第一步骤包含采用胡塞尔下述洞见，即任何对对象的理解就是对作为某物的那个对象的理解。换言之，一切理解都包含对我们的知觉筹划一种意义，而这种意义并不严格包含在我们知觉本身里的。例如，根据对三向对象的一向的经验，我认为此对象是三向的。我从未同时看到对象的所有方面。然而，正如胡塞尔所说的，我仍看到或想到作为某一方面的每一方面。这里对于胡塞尔是重要的，即我并不是首先具有经验或感觉印象然后以某种方式去理解它。情况而是相反，在我知觉某对象时，我只是预期该对象的三向度性，所以把我所看的东西视为某个三向事物的一个向。2
 伽达默尔说胡塞尔从未正确对待这种预期知觉行为所包含的解释要素。3
 但是，如果对对象的知觉包含一种意义赋予的意向性行为，有如胡塞尔所主张的，如果这意味着意识可以被看作为不是tabula rasa［白板］，而是一种主动的意义规定者，那么对对象的知觉本身就包含意义的筹划或解释。而且，这意味着知觉的内容从不能完全被建立于纯粹所与或明证中；它宁可说是由于利益观点、预期等等而“带有前见的”。正如伽达默尔所写的：

毫无疑义，观看作为一种对那里存在的事物的解释性的了解，仿佛把视线从那里存在的许多东西上移开了，以致这些东西对于观看来说不再存在。但同样，观看也被预期引导着“看出了”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单纯的观看和单纯的闻听都是独断论的抽象，这种抽象人为地贬低了可感对象。感知总是把握意义。4


伽达默尔这里的立场类似于我们在第一章里已经考察过的对文本理解里诠释学循环的分析。那里的主张是，理解文本总是包含有根据它的部分经验对它的意义的筹划。例如，根据名称和作者，我可以假定某本书是侦探小说。这一假定超过了我至今所得到的证据，但为了完全理解它，我必须在阅读该书过程中筹划某种意义。当然，我总是能回溯我关于该书的观点和体裁的原来的预期。例如我可以发现，我关于我面前这本书是侦探小说的假定由于其中太长的题外枝节内容而被带到怀疑。在这里，伽达默尔针对启蒙运动指出，前见（Vorurteil）在语词上只意指前一判断（Vorurteil），或换言之，在一切证据正确地被评估之前所做的判断。因此前见可能被以后的解读和经验所证实或拒绝。如果像启蒙运动所假定的那样，所有前见都是非法的和误导的，那么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这种假定只是一种“反对前见的前见”。5


但是，伽达默尔的“为前见恢复名誉”远超出这一点。它的第二步骤指出了我们在第一章和第二章里已经讨论过的观念，即在第一章中与历史理解结构相联系的观念和在第二章中与艺术作品理解中改变可能性相联系的观念。这里伽达默尔跟随海德格尔而不是胡塞尔，他说意义的解释性筹划根源于解释者的境遇。例如，如果我用民族旧习惯的问题来理解《哈克贝里·芬》，那么这就不是一个“客观地”相对于书的或永远固定在它的意义中的问题。它其实乃是我能得以理解它的意义的问题，虽然其他人可以以其它方式理解它。这种受境遇制约的意义规定反映了海德格尔作为理解前结构所指出的东西。他的要点是，即使在我开始自觉地解释文本或把握对象的意义之前，我就已经把它放入某种脉络（Vorhabe前有）中，从某种视角观看它（Vorsicht前见）和以某种方式设想它（Vorgriff前把握）。不存在任何中性的优异观点可以探究文本或对象的“真实的”意义；即使对对象作科学的接触，也在于把对象置入某种脉络中并对它采取某种态度。这样，任何对象的意义是由我们自己的情况或“生命关系”（狄尔泰）和期望所一起规定的。为此理由，伽达默尔不仅注意到上面我引过的前见与前判断之间的联系，而且也注意到前—见（Vor-urteil）与判断（Urteil）之间的对立。他反对启蒙运动说，任何理解都不是笛卡尔意义上客观的；所有理解其实包含由我们自己境遇而来的意义的筹划并超出了可观察的“事实”。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这意味着我们是“被抛”，伽达默尔说：

海德格尔曾经正确地坚持说，他称之为被抛状态（Geworfenheit）的东西和属筹划的东西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根本不存在那种使得这种生存论结构整体不起作用的理解和解释——即使认识者的意图只是想读出“那里存在着什么”，并且想从其根源推知“它本来就是怎样的”。6


为前见恢复名誉的这前两步骤显然提出了主观主义的幽灵。如果我们必须用某种“有前见的”方式来理解文本，或换言之，如果我必须对它筹划一个超出我可能有的“证据”并在我境遇中有其根源的意义，那么理解与纯粹主观的解释有什么区分呢？在个人的前见与正确的理解之间存在有任何差别，或所有理解都不过是个人观点吗？我们已经看到，赫施，特别是约尔，根据他们对伽达默尔观点的解读，对此最后问题的回答只是一个“否”。正是伽达默尔为前见和传统恢复名誉的第三个步骤才澄清了他的分析与至少这些批评家加给他的主观主义形式的距离是如何远。

我已经说过，伽达默尔跟随海德格尔把理解固定在解释主体的关注中，或如海德格尔自己所说的，固定在实践关联的结构中。但比海德格尔还彻底，伽达默尔把这种关联结构置于历史之中。这意味着，我们带到解释过程中的问题并不只是我们预先具有的，而是指出在我们所属的历史传统中曾经发展的问题和关联。例如，我们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理解乃是一个历史地发展的理解。至少最初我们是用我们先驱理解它的方式去理解它；这就是说，我们带给作品某些假定，假定它将研讨人某些永恒问题，它将完美地使用语言，以及更普遍地，它将遇到一个卓越的高标准。凡在一部归给莎士比亚的作品里并未遇见这种标准的地方，如十四行诗“我将死”，我们将怀疑它真正是莎士比亚的作品。这里的要点是，我们得以理解艺术作品或历史事件的“被抛”境遇本身并不是一个无条件的或任意的境遇，我们的理解得自这事件或作品以前曾得以被理解的方式，并且根源于历史的和解释的传统的发展过程中。举另一个例子，我们不仅对莎士比亚作品作了某些假定，我们还关于一般构成艺术作品的东西具有某些成见，这些成见规定了我们将把什么认为是艺术作品，以及我们如何接近它。但是，这些成见不是我们个人的单独财产，它们所包含的标准也不是我们自己决定的产物。我们的审美观点其实得自于绘画、雕塑、艺术批评等的历史发展。的确，我们可能再评价这些发展；它们可以被用来体显不同的艺术形式和新的审美感受。然而这种体显进展的方式本身却是受它所出自的传统所指向的：例如，当代许多艺术的惊奇性质乃是依它所阻碍的传统期望而定的。因此，这种艺术是传统的部分，因为它依赖于传统对它的效果的假定。这样，前见制约我们的理解，一方面在什么是直接被接受的（因为它是熟悉的），另一方面在什么是混淆的（因为它是新的）。在这两种情况里，某一代人相信和假定的东西根源于——作为继续或反动于——前一代人所表述和怀疑的东西。

这种关于理解、前见和传统之间关系的分析指明了赫施和约尔关于伽达默尔观点的解释的表面性。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个人或共同体关于某特殊对象领域所具有的知识并不只是个人的或共同体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所以，关于艺术作品意义的陈述并不是关于个人观点或一群解释者个人的成见的陈述，有如约尔所主张的；它其实乃是再现他们的传统的陈述。的确，伽达默尔观点的根本点是很少与解释者及其个人观点相关，因为即使在解释者想与传统决裂并无前概念地接触他们主题的地方，传统仍保留它的规范力量。我上面指明这也适合于传统审美规范；伽达默尔援引历史主义对古典型概念的攻击作为另一个例证。

伽达默尔说这概念经常具有两种意义：它指古代希腊某一历史时期的艺术风格以及指规范的美和完美的理想。尽管历史主义者想排除这第二种意义，但它的规范的力量在诸如古典教育观念和荷马是否古典型的问题中仍是明显的。古典教育概念不仅意指某些书曾被读过，而且也意指这些书乃是应当被读的书以及这样受教育的人就有了很好的教养。同样，问荷马的史诗是否是古典型的，这与其说是问它们是何时被写的，毋宁说是问它们是否符合古典型所代表的规范理想。尽管有历史主义，古典型的第二种意义仍保持它的力量并继续指导我们的审美理解。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的：“古典型之所以是某种对抗历史批判的东西，乃是因为它的历史性的领域，它的那种负有义务要去流传和保持已经先行了的历史反思并在这种反思中继续存在的有效性的力量。”7


这里起作用的是伽达默尔称之为“效果历史”（Wirkungsgeschichte）的东西，所谓效果历史，他意指传统对那些属于它的东西的作用力量，以致即使拒绝或反抗传统，它们也仍被传统所制约。他们的拒绝或者是比他们所主张的更少彻底性，如历史主义把古典型观念还原为风格概念，或者是它根本没有拒绝，而是通过否定方式而肯定，如在当代艺术中所表现的。不论在哪一种情况，解释者仍是受制于效果历史的威力，受制于对象在他或她所属的传统中得以已经被理解的方式。为此理由，理解行为不再被认为是主观的行为，而是效果历史的方面。正如伽达默尔所说，“效果历史意识不可避免地比意识（Bewuβtsein）有更多的存在（Sein）”。8
 而且：

早在我们通过自我反思理解我们自己之前，我们就以某种明显的方式在我们所生活的家庭、社会和国家中理解了我们自己。主观性的焦点乃是哈哈镜。个体的自我思考只是历史生命封闭电路中的一次闪光。9


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这些考虑不仅可应用于我们对文本和艺术作品的理解，而且也可应用于我们对诸如合理性和客观性这些概念本身的理解。我们关于什么构成客观判断或合理决定的观念本身乃是特殊传统的观念。我们认为是对所与对象领域的客观的无条件的规定本身却是受我们的传统，或更正确地说，受我们传统里算作为客观的和无条件的东西所制约。在这方面，伽达默尔认为启蒙运动的错误在于假定一种完全非历史的理性观念并从而把理性与方法这一方与前见和传统这另一方对立起来。但是，认为任何对主题的理解都必然带有前见的，就是认为理性观念本身指称那种在某特殊传统中已开始被认为是合理的东西。我们的理性观念本身是建立在传统之中，而理性与传统的对立毫无意义。

当理性观念本身被前见所指导，这就不是说它被纯主观的观点所指导。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我对意义的筹划宁可说是指那种本身是我所属于的共同体的历史经验并因而先于我自己对我的对象领域的接触的关系和假定。的确，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这种历史经验限制了我的理解的可能任意性，因为，就我对所与对象的理解是根源于该对象的整体解释史而言，我就避免了对该对象作完全特异的解释。事实上，从效果历史意识观点来看，正是启蒙运动求助于理性而不为前见和传统恢复其在理解中的名誉，才是任意的和主观主义的。这种启蒙运动求助假定解释者有可能以一种自主的和无条件的方式并像一个个别主体一样，单独应用他或她的理性来规定对象的意义。但是，效果历史洞见不仅揭示了一切知识被历史所中介的程度，而且也揭示了前见和传统的力量和影响限制纯粹“主观”解释愿望的范围。因此，伽达默尔从他关于理解的受境遇制约性质的分析中得出不同于丹托、费什和布洛姆的结论：“对历史方法客观性的朴素信仰是一种误想。但是替代它的东西并不只是相对主义。的确，正是机遇而不是任意我们才成为谁，我们才能从过去听到什么。”10


但是，即使不涉及我们是谁和我们如何理解我们所涉及的事物这一“机遇”问题，我们也不清楚伽达默尔已经解决了本章我们一开始就提出的主观主义问题。我们已看到，他把解释者的个人态度放置于历史中并从而埋葬了启蒙运动的客观性概念和个人主义的主观主义。但是，即使我对所与主题的理解是受我所属的传统所制约，难道那种传统就不能对问题提出两个或更多的不同观点？如果情况是这样，我们如何在它们之间作出决定呢？我们的传统包含许多非常不同的关于莎士比亚戏剧、现代艺术和甚至像自由和民主这样的理想的意义的解释。所有这些解释都可以被视为根源于某个解释的效果历史；然而它们彼此之间却能够常以彻底的方式相互矛盾。赞成这些解释的一个或另一个是否是我们偶然有的前见的结果，如果是，前见根源于传统如何限制理解的主观主义？我们对于文本、艺术作品和我们所属的传统价值的解释难道不仍是任意的吗？因为它们只指称前见——有历史根源的前见——的确，所有前见都是一样的。在本章一开始我提出的问题仍是：是否存在有任何方式可以区分能阐明文本或问题的意义的受历史境遇制约的理解与不能阐明文本或问题的意义的理解？11


在《真理与方法》第三部分里，伽达默尔强调理解的语言学性质以指明，尽管我们受境遇制约，但理解仍是可能的。这里伽达默尔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因为我们是有前见，或者换另一说法，因为我们讲某种语言并使用某些范畴，我们丢失了其它语言、其它文化和甚至我们自己的过去，并从而只能误解它们。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这种论点要有意义，只有当我们接受确定的意义或意义本身这种概念，而这种概念是他所拒绝的。理解总是解释，意义总是解释与对象的“视域”的“融合”。由此推知，我们的历史的和语言的境遇决不表现理解的障碍，而是理解首先得以可能的视域或视角。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我们必须有某种接触对象的方式；我们必须把对象置于某种脉络之中。所以，我们的语言不是理解的界限，而是理解首先可能的指向。12
 但是，这种分析并不解决我们所涉及的主观主义问题。因为，即使理解可能被证明是可能的，即使语言上构成的前见变成理解可能性的条件，关于它如何可以实际被完成的问题仍存在。所有语言都可以同样地适应阐明它们的对象；一般来说，前见可以服务于我们对意义的指向，因此可以服务于作为理解可能性的基础。但是，语言确实能承认对所与对象有不同的理解方式。问题是所有这些方式是否都是正确的或同样正确的，如果它们不是，解释者如何能在它们之间作出决定呢？

这并不是伽达默尔忽略的问题。相反，他注意到海德格尔讨论“从事物本身引出我们的前有（Vorhabe）、前见（Vorsicht）和前把握（Vorgriff）来确保我们的科学论题”的必要性。13
 另外，他主张“诠释学的真正批判性问题”乃是“把我们得以进行理解的真前见与我们由之而产生误解的假前见区分开来”。14
 然而，他的答复是否完全成功，我们并不清楚。为了理解和肯定这一点，我们将必须考察他的完全性预期或前把握观念（der Vorgriff der Vollkommenheit）并考虑他关于理解的应用要素和对话结构的分析。

完全性预期

伽达默尔引入预期完全性或完美性（Vollkommenheit）观念作为文本解释的可能任意性和特异性的对立力量。正如上面引用的话所指明的，伽达默尔并不认为所有理解是有前见的和受历史制约的这一点会排除根据“事物本身”和对所说主题的“更好”理解来确定前见的正确性或修正它们的可能性。当然，这种修正和确定不能再求助于启蒙运动的无成见的理性概念，或“事物本身”的无条件知觉观念。问题是我们如何能检验我们的前见对“事物本身”的正确性，假如我们理解“事物本身”的方式本身是由我们历史前见所规定的话。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伽达默尔回到了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两人所指出的诠释学部分与整体的循环。15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两人的诠释学循环概念是基于一个洞见，即我们为了理解文本必须预期或筹划意义，与一个主张，即这种原初的筹划在我们以后的解读中可以被修正。伽达默尔指出，这里的前提是文本构成一个统一体，一种内在一致的整体，以及我们能用规范的统一理想去评定我们对其不同部分的解释的正确性。回到前面的例子：我们可以假定某本书是一部侦探小说，并且在这指导下理解它所包含的某些心理学描绘，如给予线索识别罪犯，或加入悬念。但是，当我们更多地阅读此书，我们可能发现这“线索”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是指导性的，或并没有任何悬念加入。因此我们原先关于这本书内容的假定需要修正。但是，在这种情况里，修正也是由统一体标准所指导，由要更完全地把心理学描绘与作为整体的文本加以整合的需要所指导。修正原先文本意义筹划的可能性的条件就是文本自身内在统一的假定。文本必须作为一个内在一致的整体被接触，因为正是这种自我一致的假定才提供肯定或否定文本部分的个别解释的标准。反之，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否认所与文本是内在融贯的，那么我们就无法知道它的非一致性究竟是文本的缺点还是我们对它理解的缺点。因为这种理由，诠释学努力旨在找出那种既能阐明文本个别部分意义又能把它们整合于一致的整体中的解释。

解构主义批判家最近争论这种对文本统一的方法论承诺的价值，他们说这种承诺使我们忽视了文本本身所具有的对立和矛盾。

所以解构主义者强调文本的不一致，强调意向与意义、内容与修辞等等之间的隔裂。16
 但从诠释学观点看，我们可以说，融贯一致的信念是必要的，即使我们涉及的是自相矛盾的文本，因为矛盾只有在一个假定的一般意义之内或之中才是矛盾。所以统一体的假定并不排除可以发现文本“解构”自身的某些观点；正相反，这种假定对于它倒是本质的。但这样一来，伽达默尔自己就部分地与解构主义关于统一体假定的看法相一致了。但是他说它的价值之所以是有限的，不是因为它不是必要的或在形而上学上是误导的，而是因为它并未足以解决施莱尔马赫诠释学以之开始的问题：即误解的问题。

我们不难看到伽达默尔如何可能来到这一结论。如果我们只是着重文本的统一或自我一致性，那么我们可能仍不能看清一种原本的、不恰当的意义筹划。这就是说，我们可能关于作品构造一种既可阐明其部分又可将这些部分整合于一整体的看法，但这看法仍可能是对文本意义的歪曲或限制。的确，正如赫施所指出的，这种歪曲将似乎是通常的。把原先的意义筹划称之为“类型观念”（genre ideas），他写道：“我们很难放弃我们自己的类型观念，因为这种观念似乎是这样整个地符合于文本。最后，既然文本极大部分是由假说所构成的，假说又如何不能是不可避免的和确实的呢？”17
 这里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根据关于文本整体意义的假定开始理解它的个别部分，那么我们也不清楚这些如此理解的部分如何能使我们修正我们对整体的理解。反之，如果我们根据对个别部分彼此得以融贯一致的方式的解释来筹划整体的意义，那么如此筹划的对整体的理解又如何能使我们改变我们对部分的理解呢？换言之，诠释学循环为什么不只是恶性循环呢，其中我们对文本个别部分的理解肯定我们关于整体意义的假定，反之亦然？伽达默尔根据他对前见在理解的作用的分析，这样提出这一问题：

这里我们也可以同样地探问，我们究竟怎样才能够摆脱我们自己关于文本的前见解的诱惑力。的确，这不能是一般的前提，即在文本中所陈述给我们的东西将完全符合于我自己的见解和期待。正相反，某人说给我的东西，不管是通过对话、书信或书籍或者其它什么方式，一般都首先有这样一个前提，即他在那里所说的东西和我必须认识的东西，乃是他的见解，而不是我的见解，因而无须我去分享这种见解。但是，这种前提并不是使理解变得容易的条件，而是一种对理解的阻碍，因为规定我自己理解的前见解仍可能完全不被觉察地起作用。如果它们引起了误解——那么在没有相反的看法的地方，对文本的误解如何能够被认识呢？18


赫施指出关于华兹华斯的“昏睡封住了我的心”的有争论的解释乃是文本解释带有前见性质所导致的困境的例证。19
 这里关于诗意义的原本的不同的假定似乎导致两种整合它最后几行诗的矛盾方式。这样，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解释该诗为由于鲁茜之死而来的无法安慰的悲伤的表现，并且强调了那消极的几行诗（“她已全无生息，一动不动；既不谛听，也不观望”）以及在“旋转在地球的昼夜运行之中”形象里所包含的无生命性。20
 反之，巴特逊（F. W. Bateson）则把该诗视为对泛神论永恒性的肯定并强调已死的鲁茜与最后几行诗的“岩石、石碑和树林”之间的类似性。21
 这两种解释都同样根源于华兹华斯的学识传统并似乎都能同样地解释该诗。这样，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可能以一种不是纯粹任意的方式在这两种解释之间作出选择。

当然，赫施跟随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说我们能够在这两种矛盾解释之间作出选择，方法是让我们置身在文本之外并援引从诗人的生活、典型关注、信仰等等知识所收集来的诗人的意图。赫施也主张说，这种方法肯定了巴特逊对该诗的解读，因为文本之外的证据说明华兹华斯在他写那首诗时期是泛神论者。现在赫施承认这种解释仍只是概然的，因为“我们将永不会确定任何作者意指的东西”，22
 但他似乎未认识到他的这种解决的任何其它问题。但这里与我们相关的问题是，这种解决不能澄清他所求助的那类文本之外的证据如何被认为有助于纯文本解释的，因为我们也必须对这种证据及其与文本的关系进行解释。换言之，赫施指出的文本之外的证据可能本身是从诠释学循环观点而考虑的。如果文本解释问题包含区分对文本意义的正确理解和关于这种意义可能被误导的假定，那么这个问题也影响赫施指出的文本之外的证据。这也必须与其它文本的和文本之外的证据相整合并被形成一统一整体来加以解释。如果还有更多的这样做的方式，那么赫施提出的这种解决只是把问题移交到不同的层次。问题本身仍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最初的意义筹划支配我们对那种被认为是对我们观点提供文本的或文本之外的证据的东西的理解，那么我们如何抓住文本的意义呢？23


我们已经看到，诠释学循环的恶性可能不会由于单单依赖融贯论标准而被避免。但是，它也不会由于试图运动到循环之外并援引外在于诗或文本本身的心理学或传记材料而避免。伽达默尔对此问题的解决乃是完全性预期或前把握。他说，最初的意义假定的自我肯定性质只有当我们不注意作者可能的意图而注意“他人所说的东西有事实的正确性”24
 时才可被避免。换言之，我们必须假定文本可能是真的并且因此它有某种东西要教给或说给我们。这里的论证与假定统一的论证在结构上是同一论证：只有这一假定才能为文本意义的自我一致的解释成立或不成立提供标准。所以，如果一种沿着诠释学循环路线对文本的解释使文本取得一个显然是错误的立场，在伽达默尔看来，这主要是为指明解释的可能不正确性。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必须根据伽达默尔视为对他者开放或对文本独特性开放和对文本可能对我们自己观点的挑战开放来检验我们的意义假定。反之，如果我们从一开始抛弃了真理标准，我们将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判定文本的不真性是由于文本内在的缺陷还是我们自己不能理解它。由此推知，我们将既不能修正也不能肯定我们自己的关于文本意义的筹划。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的：“完全性的前判断不仅包含了文本应当完全表现其见解这一形式要素，而且也意指文本所说的东西就是完满真理。”25


关于避免文本的任意的或特异的解释的问题，这一要求说我们必须假定文本有某种东西要教给我们并且关于所谈主题它比我们更是权威。假定诠释学循环的逻辑限制，相对地独立于我们自己原初前见作用，这只有在假定文本有权威挑战这些前见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我必须假定文本说某种新的、不同的并比我以前关于它和它所告知的内容所相信的要更真些或更完全些的；否则我只能肯定我关于这两者的原初的可能无教益的观点。因为这一理由，伽达默尔陈述道：“诠释学的任务自发地变成了一种事实的（sachliche）研究，并且总是已经被这种研究所同时规定。”26
 我假定华兹华斯的诗能教给我某种关于死的东西并因此我感受到它的观点与我自己的假定或我从传统继承的诸些假定之间的可能有的差别。这种对差别的感受性允许某些诗的元素——例如在无感“尘世年月”之中所包含的不朽性——鲜明地得到表现。这种阐明允许我看到巴特逊对该诗的解释的有效性。更重要的，它使我自由地不仅怀疑我自己原初关于华兹华斯诗的假定，而且也怀疑我自己继承来的死的信念。伽达默尔把这种方法描述为让我们的前见起作用的过程，允许它们被文本要求所质问。正如他所写的：

谁想理解，谁就从一开始便不能因为想尽可能彻底地和顽固地不听文本的见解而囿于他自己的偶然的前见解中……谁想理解一个文本，谁就准备让文本告诉他什么。因此，一个受过诠释学训练的意识从一开始就必须对文本的另一种存在有敏感。27


对于伽达默尔来说，我们有可能在歪曲意义的任意前见与阐明意义的前见之间作出区分，这依赖于对所研究对象的可能真理进行开放。特别是承认我们所研究的文本具有某种规范权威性，因为只有承认这一点，我们才能检验我们关于文本或它突出的问题的观点的正确性。当然，解构主义者不仅反对理解需要一种支持被理解文本融贯性的假定这一诠释学传统的原始要求；他们也反对伽达默尔包含有支持文本真理的假定的对这一要求的修正。所以，雅克·德里达在讨论伽达默尔诠释学时说，完全性预期或对文本的“善良愿望”，就我们委身于把握它的真理而言，只不过是回到已过时的形而上学的“真理”概念。按他的观点，与达到观看他人所说的真理的和谐过程相比，在理解中的“决裂”（repture）和洞见文本推翻它自己真理要求的方式将更多地刻画了与文本的照面。28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德里达对文本的“善良愿望”的批判之所以重要，与其说是因为他用来取代它的“决裂”概念，毋宁说是因为它突出了预期完全性观念的明显问题。29
 这方面提出的问题是，伽达默尔是否用研究对象本身作为真理标准来解决错误解释问题。这个问题是我在联系恢复艺术模仿理论时所提出的许多问题之一：如果艺术作品是对必须被理解为这样的实在的再现，那么审美知识如何区别于与作品观点单纯一致意见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按照伽达默尔的模仿观点，艺术经验乃是真理经验，并可以需要一种黑格尔形式上的我们以前信仰的转变。同样，按照预期完全性观念，我必须假定我的对象的真理乃是检验我关于它的前见的条件并抛弃那些产生机会主义或主观主义错误解释的前见。但是，如果我必须以这种方式假定真理，那么我们似乎又回到模仿分析所提出的问题：正确的诠释学理解似乎又包含一种想承认我们对象有更大权威的愿望，或像伽达默尔所说的，“想赞同地承认”；现在问题是，理解如何区别于对他人观点的单纯承认。完全性预期允许我们考察我们以前关于文本或对象和它研讨的主题的假定。但是，如果我们根据我们归属于我们对象的观点放弃这些假定，那么什么确保我们采取的新观点是比我们所放弃的前见更少任意、特异或误导的呢？换言之，什么使我们确信我们在对象中所发现的真理就是我们应当证实或肯定的真理？

在考察这一问题时，重要的是回忆在第一章里所作的关于两种理解意义的区分。对于伽达默尔来说，理解的主要意义是实质（内容）的意义：我们理解文本的意义是当我们能看到它的真理，正如我们理解欧几里得几何学是当我们理解它的真理（即使因为有其它形式的几何学，这是相对的真理）。但是伽达默尔承认这种理解不总是可能的，有些文本其主张可能不再是完全对的。按照他的观点，理解艺术作品真理的尝试或这种真理对我们自己观点所表现的挑战必须指导解释过程——否则就无法评价我们自己或某个他人关于作品意义的理解，因为没有方法可区分作品可能作的错误主张与对它们完全错误的理解。然而，这种想在理解真理这一主要意义上去理解的试图可能失败，并且当它这样，我们才可能满足于对该主张可能是真的条件的发生学理解。30
 因此伽达默尔的观点并不是说我们在完全理解我们对象时总是采用我们对象的观点。他的论点其实是说，对对象可能真理的开放乃是理解的条件，我们至少必须暂时承认我们对象的权威，即使这种承认最后可能被取消。因此在答复德里达关于文本理解包含解构或瓦解活动的观点时，伽达默尔主张：“文学文本、语言性的艺术作品与我们相遇不仅作为障碍而且也被赞成地接受，这种赞成乃是一种漫长的有时常是重复的理解试图的开端。”31
 正如在假定融贯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假定真理，最初可能作为文本里“决裂”的东西才能被视为不仅需要一种新的文本解释，而且也需要一种对所与主题的新的理解。从这种观点看，以真理要求是很少被确保并事实上埋葬自身这一解构主义假定为出发点，就是牺牲不仅理解而且学习的明确机会。

然而，我们不清楚这种完全性预期要求是否足以解决我已经提出的问题。伽达默尔确实说过，对我们对象的可能真理开放将不总是带有理解的果实，存在有这样一些文本、艺术作品和其它，其主张我们最终必须加以拒绝的（或历史地或心理学地解释）。现在问题是，什么是这些文本、艺术作品或其它？何时被认为我们抛弃从我们对象学习的试图？按照完全性预期，一文本或作品的明显错误被认为只导致被它施教的更大的努力。这里难道没有危险吗，如果我们并不只是这样误解作品，以致它们依从我们自己的信仰，那么我们将停止从我们很久以前就应当忘掉的真理要求学习？伽达默尔自己关于柏拉图、黑格尔和其他人的诠释学分析大部分就是采用他的前提而获得的知识的最好例证。32
 但同时，他对诠释学传统的态度（在第一章所分析的）似乎也是通过批判的间距而获得的洞见的例证。问题是这种批判间距如何并何时得以被证明。如果我们必须假定作品的规范权威和可能真理以便允许对它的正确理解，那么我们如何可能学会批判它呢？例如，何时我们抛弃从《我的奋斗》学习的想法？从诠释学观点来看，它似乎必须被认为是对它所研究的主题的可能解释并因而是我们对之必须保持开放的解释。

在我看来，这个关于《我的奋斗》的问题如果被放置在伽达默尔关于传统的论述脉络里，将获得相当大的力量。我们已经看到，诠释学理解的可能任意性至少被两个条件所限制：被它在解释传统里的基础和被它暂时承认它的对象的真理和规范权威的必然性。我们的解释并不单是我们的解释，而是具有历史根源；而且我们可以通过将它们与我们所研讨的对象的真理加以比较来检验它们的正确性。但是，什么是诠释学理解的对象？我在第二章里曾说过，人文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在于它们研究的对象——文本、艺术作品、社会规范和其它——根本不是独立的对象，而是“视域融合”。这意味着它们本身已经是被传统解释的结果。传承到我们这里的文本乃是关于它以前的意见的融合，一种声音的和谐，有如伽达默尔所常说的，是一种我们要把自己声音加入其中的声音的和谐。但是，这意味着诠释学理解的对象已经是传统解释的融合，而我们与它相遇乃是与传统相遇。如果这种相遇按照对象推出完全性预期所要求的规范权威，那么规范权威就与传统本身相符合。从这种观点看，伽达默尔似乎以对过去的依附取代了他的批评者归于他的对个人前见的依附。传统不仅是我们在预期完全性中检验的老的解释的源泉；而且我们新的解释本身也是传统权威的解读。

人们可能说这种结论表现了一种新的主观主义形式。我们已经看到，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我们的解释不再能被描述为个人的特异性质；我们也不是没有方法区分理解与那种拒绝认真采取文本的融贯或真理或传统的其它方面的误解。然而在根据我们在对象中所发现的真理拒绝我们关于文本或主题的最初假定的过程中，我们似乎只是用其它一些明显也是从传统中得来的观点取代某些未经考察的（本身也是由我们所属的传统所制约的）前见。但什么确保我们明显从传统中采用的观点是比我们以前未加反思认为的前见更少任意性呢？如果通过完全性预期而获得的学习只是反映“一致地”承认传统的方面或解释，而不是我们以前认为的前见，那么为何假定它完全包含学习呢？我们似乎只能通过假定传统所包含的其它前见的有效性才能修正我们从传统继承而来的前见。这种主观主义接触了许多批评家事实上曾给予伽达默尔工作的保守主义地捍卫传统问题。为了说明这种解读可保证的范围，我们必须转到伽达默尔关于理解的应用要素的说明。

理解与应用

预期完全性观念曾提出伽达默尔是否避免主观主义的问题，这种主观主义来自承认任何对文本或主题的理解都依赖于某种肯定我们偶然所属传统的解释的不同形式的主观主义。如果我们必须假定文本或传统的真理以便得到分辨对它不同说明的标准，那么我们如何能拒绝我们已经假定的真理呢？正如伽达默尔所说，这可能是因为我们从不能超出我们所属传统的前见以及按照理性的独立标准评价它们的历史性。然而，我们被我们传统所制约这一事实岂不也意味着，在我们试图理解我们所涉及的现象时我们也必须“赞成地”“承认”那个传统？所有诠释学理解是否都包含承认它的被解释的传统的主张，如果是，它如何避免成为一种只是对它的辩解呢？

伽达默尔对此问题所提供的答复遵循了他用来回答关于模仿同样问题的同一策略。在那里伽达默尔指出，对艺术作品得以被再现的方式的理解总是对它得以为我或为我的境遇而再现的方式的理解。在对一般理解问题提供答复时，他做了同样的运动，主张传统的观点不仅被接受而且按照改变了的历史情况被修正。在说明这种立场时，伽达默尔利用了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道德知识说明的批判。

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反驳柏拉图说，道德理解是一种不同于形而上学的知识形式。与柏拉图的善的理型的理论知识相对，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对那种必须在实践境遇中加以具体化的“对人的善”的理解。这样，道德知识的特殊性在于，一方面“行为者必须按照一般要求他的东西去看待具体情况”33
 ，这就是说，行为者必须按照与他们相关的一般规则去理解所与情况。另一方面，光对这些规范作理智的或理论的理解是无用的，因为我们还必须另外知道如何应用它们。这就是说，例如，我们不仅必须知道我们对他人应当是善的；我们还必须知道对于某个他或她这样的个别的人以及对于他或她所处的个别情况如何才是善的。按照伽达默尔对亚里士多德观点的分析，道德知识乃是比理论知识，即知道如何比知道什么，更具有实践蕴涵的事。34
 但是他坚持说，这样一种知道如何的知识非常不同于技术上的知道如何，因此他对亚里士多德的进一层分析就涉及指明这两种应用知识形式的差别。

道德的知识与技术的知识的差别首先是关于知识与它的应用的关系。亚里士多德主张我们通过履行道德的行为而成为有德行的人，并在这方面道德知识的结构似乎等同于技术专业知识。在它们两者，我们都是通过实践而学习：我们通过治牙而成为好的牙医，我们通过履行道德行为而成为善良的人。然而，它两种知识形式有很大的差别。通过治牙我们得到技术精通；我们学习如何成为第一流的和更有成效的；我们变成较少试验的而知识更确切的。然而当我们知道如何治牙时我们知道的东西基本上不发生改变。它总是包含知道如何用一些金属去填补牙洞。反之，在知道如何（例如）勇敢地行动中所包含的要素则可能彻底地改变。勇敢可能包含一种去死的愿望，但也可能是一种对死的拒绝，为了我们自己权利而站起来以及服从别人。所以，当要被履行的行为总是多多少少被为技术知识（补牙）而立的任务所支配时，勇敢德行所包含的行为则不是这样被给予，而是很大部分依赖于个别情况。在补牙中所遇见的个别问题可能在我们遵循的方法中需要改变。但在勇敢行动中的变化却不只是方法问题。它们其实影响了什么是勇敢的知识。伽达默尔这样写道：

人对于他应当做什么所具有的观念，也就是他的正当和不正当的概念，他的庄重、勇敢、尊严、忠诚等概念……虽然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人所注目的理想观念，但它们与那种要制作的对象的计划对于手艺人所表现的理想观念仍有某种区别。例如，属正当的东西并不是可以完全独立于那种需要我正当行动的情况而规定的，而手艺人意欲制作的东西的“观念”则是完全被规定的，并且是被它所意欲的使用所规定的。35


所以，道德知识的首要个别性是，它所需要的具体情况影响它远比影响技术知识更重要。实践知识关注的原则或模式从不是像它们所是那样可应用的，而必须经常被修正以适应个别情况。道德知识是关于一般规范就某个个别情况如何可被给予具体内容——或它的意义是什么——的理解的事情。而技术知识乃是实现某种一般的规范或范式作为能给予我们的材料和工具的最好规范或范式的事情。这种技术能力与实践知识之间的差别就是后者影响所涉的规范和范式。它不只是满足勇敢规范作为我们能有的最好规范，而是补充规范实际意指什么。

技术理解与伦理理解之间这第一个差别已经暗示了第二个差别。技术知识是为达到目的的手段的知识。我们具有我们想生产的东西的清楚图像并且只需要计算最有效的产生或至少接近它的方式。反之，虽然亚里士多德也主张道德知识是手段知识，但被认为是进一层目的的手段的目的，则显然是道德考虑的关键。这种考虑的最终目的就是一般“善的生活”，但这概念本身却没有清楚内容。它不是我们对之有具体形象的生活，各种手段都能导致的生活。宁可说，我们为达到善的生活而选择的手段本身影响我们认为那种生活所是的东西，正如我们关于勇敢、荣誉或一般善的生活所理解的东西将影响我们选择来完成任何这些东西的手段。所以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乃相互的关系。道德知识是按照某种普遍的规范框架来衡量各种选择，而这种普遍规范框架本身乃是通过我们所选择的东西来澄清。因为这种理由，它从不能只是包含公式的应用，而是需要反思。正如伽达默尔所说：“指导行为的知识是由我们得以进行选择要做事情的具体的情况所制约的，而不能由于任何学得或掌握的技术而免去了考虑和决定的任务。”36


伽达默尔说道德知识的第三个独特性是它涉及与我们相对的他人应当做什么的知识。这样，有德行的人并不是那些只是将他们知识强加于他人或独断地把他们自己的经验应用于他人的情况的人。他们其实是这样一种人，这种人想要对他人是善的东西，而不是可能对自己是善的东西，因此他们对不同的经验和情况开放。这里正如其它地方一样，道德知识包含一种把普遍原则应用于不同具体情况的能力。与技术知识的应用情况相反，道德知识并不是不受它的应用方式的影响，所意欲的结果也不能先于情况所规定。所需要的是对相关的道德规范的普遍理解以及对相关的情况差别的感受。

如果把这种对道德知识的分析扩大到诠释学理解，那么主要的结果是强调了第二章所说的观点。在那里我提到玩游戏提出一般与个别之间关系的问题，因为游戏体现一组必须在不同情况以不同方式被应用的规则。游戏为了存在，它必须被玩；这意味着它必须被不同的游戏者以不同的行为和不同的结果加以表现，因此伽达默尔描述游戏为“只是经常以另外一种东西”37
 而存在的东西。我们现在在道德知识里看到一般与个别这同样的关系。事实上，伽达默尔在这里几乎只是回响他以前的陈述：“行为者其实总是与那种并不总是以它现在这种方式而是能以别的方式而存在的东西打交道。”38
 游戏和道德原则必须被这样一种游戏者和行为者所表现，这些人既按照规范和规则而行动，但在不同情况里又以不同方式去行动。所以，道德知识和如何玩游戏的知识只有在把一般的规范的理解应用于特殊的情况中才被具体化。伽达默尔说，同样的情况也适合于文本理解和一般诠释学理解。解释者“不可不看他自己和他所处的具体情况。如果他想完全理解文本，那么他必须把文本与这种情况相联系”。39


这种观点重复了我们曾深加讨论的观点，即诠释学理解是受境遇制约和具有脉络性的。文本具有的意义是它在我的具体情况里为我而有的意义，正如道德规范具有的意义是它在具体的行动情况里为我而具有的意义。因为这一理由，伽达默尔否认独断论诠释学与注释学诠释学有任何本质差别。例如，就法学诠释学而言，法官与法学史家都必须执行同样的任务。作为法学史家，如果我想知道反对杀无辜法律所指的意义，我就必须通过可能的应用来理解。它是否排除堕胎、自卫而杀或安乐死呢，或者它必须以允许这些的方式进行解释呢？所以，在只是试图理解反对谋杀法律时，我必须执行与法官同样的行动：我必须学习如何把法律应用于不同的具体情况以致同时我掌握了法律的精神。同样，如果我们只是想知道美国法律关于非法搜寻所说的东西，我们仍必须根据它的应用理解这一点。因此，我们的理解将总是超出法律的原来制定者的理解，因为我们将必定涉及他们可能对之并无认识的可能应用。窃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里，我们理解非法搜查所是的东西将受关于像窃听这样的现象是否属非法搜查的决定所影响。所以，我们确实没有关于非法搜查之意义的纯注释学知识，然后我们能把这种知识应用于窃听事例上；其实我们关于非法搜查是什么的知识已经包含应用。同样的情况也适合于一般文本理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哈克贝里·芬》是否种族主义者的问题乃是从当代观点提出的问题。然而，我们不能读《哈克贝里·芬》并把它的内容应用于这一问题；这问题其实制约了我们在它那里发现的内容。这样，道德知识和诠释学理解都包含应用，并且这意味着它们本身被不同的情况和关注所影响。正如伽达默尔所写：“如果我们一般有所理解，那么我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在理解。”40


这种关于理解受境遇制约的性质的重述部分地解答了我在上一节指出的问题，即按照伽达默尔的说明，诠释学理解似乎包含对它的对象的观点只是默认。显然，如果我们必须预期我们对象的真理，那么它仍是为我们的真理，即一种必须在我们具体情况里向我们解释的真理。因此，我们不只是采取我们对象或传统的观点；我们理解它们真理的方式其实已经包含对我们情况的应用以及根据我们情况所作的修正。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道德知识开始于正常培育和占有普遍的规范框架。的确，虽然他并不求助于善的理型，但他却求助于清晰被表述的道德规范。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反对柏拉图的要点乃是道德事情并不承认范畴（抽象）解释，虽然道德行为需要普遍的规范的理解，但它所求助的规范却不能以一种适合一切情况的同一方式被应用，而必须按照情况的要求而改变。按照伽达默尔的分析，诠释学解释一般来说是完成同样的“一般的具体化”41
 。这样，重要的就是解释的传统对诠释学理解意义表现为规范的参数。例如，不管我们是否熟悉莎士比亚研究著作的文献，我们总是以一种受莎士比亚解释传统影响的方式接触他的著作，以致我们认为它是卓著的、重要的等。但是，正如我们不能范畴地（抽象地）应用道德规范一样，我们也不能独断地依附解释传统。正相反，从改变了的历史情况立场出发接触莎士比亚，我们必然修正和扩大他的著作的卓著和重要曾得以被理解的传统方式。同样，在试图理解反对杀无辜禁令或非法搜寻制度的意义时，我们至少必须暂时地接受它们的一般“真理”或有效性；同时，我们解释这种真理或有效性的方式必然要在与我们具体问题相联系中而加以具体化和改变。在任何情况下，诠释学对意义的理解既假定它的对象的真理又修正这种真理。的确，对于伽达默尔来说，一般传统承担了道德知识对亚里士多德所具有的功能：为解释提供“主导形象”的功能。这种主导形象为我们理解定向；然而，我们不能独断地应用它；它也不范畴地（抽象地）决定所研究对象的意义。情况而是这样，它表现一种本身可按照解释自身具体情况进行修正的解释框架。

这种理解的应用要素，事实上已经被伽达默尔关于完全性预期本身的说明所暗示。在这里，至少他的一个说法与我至此所说的解释相矛盾。伽达默尔说：“读者的理解总是……被先验的意义期望所指导，而这种意义期望得自于所意指的东西与真理的关系”，并且这意味着“我们……根据我们自己以前与主题的关系所创造的意义预期理解传承下来的文本”。42
 我已经说过，伽达默尔对完全性预期的分析强调解释对象可能对我们关于它的前见的挑战。但是，伽达默尔在这里似乎也相反地说，在假定文本的可能真理时，我们假定它符合于我们自己以前关于真理的理解，或换言之，符合我们的前见。所谓对文本的真理开放，他意指一种相信它可以说某种对我们有意义的、某种与我们自己理解相一致并因而对我们似乎合理或说得过去的东西的意愿。如果这是全部故事，那么伽达默尔的分析将似乎赞成像布鲁克斯对华兹华斯诗解释那样的解释，因为它允许诗表现那种更接近我们日常设想死的方式的对死的反应。但是在下一句里伽达默尔又推翻自己，他写道：“正如我们相信某位记者的消息是因为他当时在场或他消息灵通一样，我们也根本上开启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传承下来的文本要比我们预见想承认的要知道得更好。”
①



这里对文本或某人主张的可能真理的开放，似乎又包含对这些真理对我们前见所表现的可能挑战开放。这里出现的冲突说明了伽达默尔立场的复杂性。一方面他证明了文本可能对我们现在观点提出的挑战，以及文本得以允许我们检验我们最初解释的任意性和主观性的方式。另一方面，他必须解释这种挑战不是非历史的挑战。文本或任何理解对象用以对我们信念进行挑战的方式是依我们解释对象的方式和我们的信念是什么而定；换言之，它是依我们的境遇而定，因此我们的真理理解包含应用而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这种应用。

这种把亚里士多德关于道德知识的境遇制约性和脉络性的说明向一般诠释学知识的扩大，似乎又导致上面艺术真理说明所出现的同一主观主义结论。伽达默尔坚持说应用与“文本解释什么都行”毫不相干，必须理解和应用法律的法官是“完全致力于”法律的意义。然而在他对应用的分析中，所强调的则是解释的脉络性（contextuality），或换句话说，是解释必然并合法地不同的方式，因为解释依赖于理解对象得以被理解的不同关系和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为了理解道德规范、文本或传统解释而必须应用它们，那么什么阻碍我们根据任意前见去观看它们甚或为个人目的而歪曲它们呢？我们如何避免“文本解释什么都行”呢？如果我们的道德理解具有亚里士多德归给它的结构，那么它不是太容易地变成机会主义，以致我们可以一种允许我们随意做的方式去解释规范吗？同样，如果我们对文本或传统其它方面的理解包含它们对我们自己历史境遇的应用，我们岂不是有冒为了我们自己的历史用法而重新解释它们主张的危险吗？

埃米里奥·贝蒂在批评伽达默尔对应用的说明时以一种肯定的方式答复了这些问题，他说伽达默尔的分析“开了通向模糊、歪曲以及不管是否自觉，曲解历史真理的主观任意性和危险的大门或洞口”。43
 确实，我们似乎已回答了在完全性预期里所包含的主观主义——即我们只是用另一些前见取代我们自己的前见——通过回到它被认为要解决的主观主义：即就所有解释都是受境遇制约的和脉络性的而论证任何解释的正确性。事实上我们可以说伽达默尔诠释学显示了一种特别的摆动。对于原先说他的诠释学允许解释有主观的任意性的责备，他以指出需要预期所说对象的真理或完全性来回答。对于这种解决只是反映一种赞成对象真理的前见的责备，他又以指出理解包含应用的方式以及对象真理的解释按照历史情况而改变的方式来回答。就此而言，他的诠释学似乎建立在一个二难推理上：一方面只要形成我们可以称之为“保守的”东西和接受对象的真理，它可以避免解释中的机会主义；反之，只要形成机会主义的东西和不能提供任何辨别理解与误解的标准，它又能避免这种保守主义。

伽达默尔主张一切解释都是有前见的。由于这种理由，我们将不再可能请求确保诸如作者意图、上帝视角或科学方法等的“客观”理解，因为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所有这些的理解本身都是受境遇制约的并因而是有前见的。同时，他又否认解释的境遇制约性使解释完全成为一种主观意见的事情。对对象的正确理解其实是一种占有解释传统作为一般规范框架的问题，并且传统被认为为解释的自由空间提供某种规范限制。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既然传统不能独断地被应用或限制受历史境遇制约的、正确的解释的数目和变化，那么我们仍不清楚这些对解释的限制究竟是什么。我们必须假定我们对象的真理以便达到与我们前见的距离；同时，这种假定不能导致一种死板的生硬的重述对象的主张，因为，如果这些主张应当是真的，它们就必须应用于我们的个别情况。这样，我们既必须保证对象的规范权威，又必须应用这种规范权威以使它对我们的境遇有意义。但是这里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如何知道当我们以一种合适的方式应用了一种解释传统，以致虽然我们修改它的主张，我们并不是机会主义地解释它们呢？我现在要转向伽达默尔关于理解的对话结构的分析，看看这是否对这一问题提供任何回答。

理解的对话结构

对于伽达默尔来说，理解的对话结构是得自上述完全性预期观念与应用说明之间的紧张关系。这里是假定我们对象主张的真理与按照我们的时间和位置的前见修改它们（即使是无意识的）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构成理解作为一种不同观点之间的讨论。因此，谈话的条件应当澄清理解的条件。

按照伽达默尔的说明，一种真正的谈话乃是这样一种谈话，其中每一个谈话的参与者都完全关注主题（die Sache）并关注达到关于该主题的真理。首先，这预先设定了伽达默尔作为博学的无知（docta ignorantia）而援引的东西。真正的谈话是建基于承认我们自己的可错性，承认我们是有限的和历史的生物，因而我们绝没有黑格尔意义上的绝对知识。我们具有的知识类似于苏格拉底的知识：一种我们认自身无知并因而对他人观点可能真理进行开放的知识。其次，每一个真正谈话的参与者都必须关注发现每一位其他参与者立场的实际力量。参与者不能只是想胜过或赢得每一其他参与者；他们也不能试图把他人的观点还原为他们产生的条件。关键的不是某人说他说的东西时后面的意图，而是它的可能真理。所以，每一位参与者必须认真地被认为是同等的对话伙伴，不管他们的出身、奇特的表达等等，他们都同样能阐明主题。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的：

因此，在每一场真正的谈话中，我们都要考虑到对方，让他的观点真正发挥作用，并把自己置身于他的观点中，因为我们虽然不愿把对方理解为这样的个性，但却要把他所说的东西理解为这样的个性，在谈话中需要把握的是对方意见的实际根据，这样我们就能对事情达到相互一致看法。44


伽达默尔这里援引的主题的统一是重要的。他所关注的统一既不是某个谈话伙伴把他或她的观点强加于另一个谈话伙伴或一个谈话伙伴只是默认另一个谈话伙伴的观点的结果。正相反，如果个人或群体真正地对主题达到了一种可分享的理解，那么他们所分享的理解并不是这一个参与者或另一个参与者的原来的观点，而是表现了对所说主题的新的理解。这里伽达默尔的模式是苏格拉底的交互方式，其中苏格拉底与他的对话者最终来到的立场表现了对他们双方一开始所持立场的重要进展。每一个人都以某一观点和假定开始，但在面对对立的观点和假定时必须重新考虑和发展他或她自己的观点。所以过程是整合（integration）和占有（appropriation）的过程。这既不意味着参与者抛弃他们的立场，也不意味着他们只是利用他人的立场去支持他们自己的立场。它其实意味着每一个参与者都考虑他人意见，都试图指明他人或他或她自己观点的正确与错误的东西，并以与他人相一致的方式表述一种他们每人都承认比他们各人原先立场更接近于真理的观点。正如伽达默尔所写的：

谈话中的相互理解，既包含使谈话伙伴对自己的观点有所准备，同时又要试图让陌生的、相反的观点对自己产生作用。如果在谈话中这种情况对谈话双方都发生，而且参加谈话的每一方都能在坚持自己的理由的同时也考虑对方的根据，这样我们就能在一种不引人注意的、但并非任意的观点交换中（我们称之为意见交换）达到一种共同语言和共同意见。45


甚至更有力地：

在其真理中出现的东西是逻各斯，这种逻各斯既不是我的又不是你的，它是这样远远地超出谈话伙伴的主观意见，以致谈话的引导者自身也经常是无知的。46


这样，对话的成功结果反映了一种共享的理解，而且反映了所有讨论伙伴原来立场的转变。伽达默尔说，同样类型的共享理解和转变也标志与我们自己的或其他人的传统方面进行诠释学对话的成功结果。这里他的分析有助于反对完全性预期的保守主义批评和应用说明的主观主义蕴涵。按照他的观点，真正的理解并不产生于把我们自己的前见或需要强加于要被理解的对象，有如应用概念有时似乎这样暗示的；它也不产生于卑贱地接受那个对象的观点，有如预期完全性观念似乎包含的。我们已经看到，真正理解的条件是与真正谈话的条件是一样的；即承认我们缺乏知识并想学习。而且，与解释者的自觉动机不相干，被理解的东西不是历史行动者或创造性艺术家的意图，而是由与我们所涉及的问题或论题的关系所规定的意义。正如谈话的情况一样，真正的理解包含试图在对象或对话者上找到照耀我们得以理解它们的关系的光亮。正如对话的焦点一样，理解的焦点也是所研讨的主题的“真理”；这需要认真地对待我们的文本（在广的意义上）的主张，规定和检验我们自己关于这些主张的前见，并与文本达到对所研讨主题的新的理解。所以，理解表现了一种新的判断统一，或像伽达默尔所说的，理解（Verstehen）等同于达到相互理解或一致意见（Verständigung），而这又使我们回到我开始于本章的主张：“理解主要是一致意见。”

但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致意见呢？的确，单单谈话常常产生于一种新的判断统一这一事实本身却不能证明成功的理解也包含同样的对主题的一致意见。如果我们与文本或传统没有就问题达到一致意见，难道我们就不能理解它们吗？如果我们坚持伽达默尔跟随的苏格拉底模式，那么很显然，理解并不包含在所与主题上只是默认他人的意见或隶属于传统的权威。相反，它似乎包含整合传统或他人意见于我们对“真理”的研究中，把它们看成同等的对话伙伴并试图达到某种它们与我们都可能支持的立场。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找寻这种一致意见呢？我们已经碰到这里提出的问题。正如伽达默尔说的，在任何解释努力中，我们都可能在我们传统内与他人已经共享深刻的假定和观点，甚至在我们试图脱离这种传统时，我们也被它指定方向。与传统一致意见为什么应是理解的目的或成功理解的标准呢？理解为什么必须与完成一种关于问题的共同判断相联系？我们难道不能对立于传统来规定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意见吗？

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问题没有抓住伽达默尔把理解与一致意见加以等同的要点，因为伽达默尔明确地把得自于诠释学理解的一致意见与“视域融合”47
 相等同。正如上面所说，伽达默尔用这种“视域融合”所意指的东西乃是我们的历史所规定的关系与理解对象以这样一种方式的整合，以致这种整合规定了对象为我们的内容。在把成功的诠释学理解与对话的一致意见加以等同中，伽达默尔只是想描述过去与现在之间的中介，或陌生的东西与熟悉的东西之间的中介，这是任何认真的理解尝试的关键。按照这种解读，诠释学相互理解（Verständigung）可以包含不一致意见：我们只是同意不同意（we simply agree to disagree）。虽然我们不能摆脱我们所属的传统，但我们能在任何所与问题上与它决裂，方法是强调传统的其它要素，指明古老的意见必须以我们现在的证据加以修正等等。这样，我们与传统的一致意见就在于这一事实，即我们只能通过与传统相对立的立场发生关系并以我们不同意它的方式进行理解来证明我们新的意见。因此我们关于所与主题的自己的立场区别于文本或整个传统的立场的可能性并不被排除。伽达默尔的要点其实是，对传统某个方面的合理性的说明包含占有它，整合它于我们自己关于所与主题的理解中，其意义是我们能看到同意和不同意的岸并利用这些岸来到一个“更好的”立场。简言之，伽达默尔的观点正是黑格尔的观点：对“文本”达到理解，这包含占有它，整合它于我们自己关于主题的理解之中，既意识到它关于事物（die Sache）的洞见又意识到它关于事物的误见。一致意见或综合意见产生于我们自己立场的真理又产生于对象的真理，在这种一致意见或综合意见中这两种真理都在一种传统新阶段里被保存并作为它们自己的正确立场被取消。

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这种关于诠释学理解的说明指出了与自然科学的另一种区别。对于自然科学来说，过去的意见和发现之所以重要的只是作为现在科学观点的先驱，作为通向“正确”解释现象路上的早期阶段或迂回之路。但是，对于诠释学知识形式来说，过去不仅是现在研究的先驱。它乃是一种我们必须对之考虑的传统，一种对话中的伙伴，其立场即使它们被修正也是重要的并被整合在新的理解之中。正如伽达默尔在讲到历史研究时所说的：

我们的历史意识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能听到过去反响的声音。……现代的历史研究本身不仅是研究，而且也是传统的传递。我们并不是只从进展的规律和确切的结果方面去看待现代的研究——在这种研究中好像我们也有某种新的历史经验，因为在研究中我们每次都听到某种过去在反响的新的声音。48


伽达默尔关于诠释学理解等同于对话的要点是，前者是一种获得经验。在试图理解文本或传统的其它方面时，我们既把该对象带入我们的世界中，阐明它对我们的意义，又改变我们自己以前的观点。诠释学包含中介，换言之，即一种观看真理主张对我们自己境遇的意义的能力。这一方面意味着我们的境遇限定了对象对我们所能有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它的真理促使我们重新考虑这个境遇并对它有新的理解。所以，在描述理解是一种对话形式时，伽达默尔既不说理解过程的成功结果支持解释者的原来主张，也不说它支持对象的原来主张。情况乃是，正如真正谈话的结果不是对话双方任何一方的所有物一样，理解的结果也既不是我们自己的所有物，我们前见统治的结果，又不是传统的所有物，传统统治的结果。正相反，正如谈话的情况一样，结果是一种超出各个参与者原来立场的统一或一致意见；同样，在理解中产生的同意也表现了一种新观点，因此也表现了传统的一个新阶段。

尽管这种黑格尔意义的说明伽达默尔用来意指理解与一致意见的等同，但这里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即默认传统的更实质的形式是否在此未被隐蔽。伽达默尔援引苏格拉底对话正是这样的证明。正如他自己所说，与早期对话和《理想国》开始几节那种相对自由交换意见的特征相反，后期对话和《理想国》后来章节是独白的，苏格拉底的意见在对话中只是被参与者接受。

按照我的看法，正是这后一种作为默认的同意形象，而不是黑格尔的综合，被反映在伽达默尔对古典型概念的分析中。以前我说过，古典型概念对于他来说是作为传统规范力量的范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概念既包含历史某一时期的艺术风格，又包含一种普遍的美的理想。尽管历史主义者努力把这概念只简化为前一定义，但与它相联系的理想却被保留在像古典教育这样的概念中以及某些艺术形式是否“古典的”（无关乎它们创造的时期）的问题中。这样，古典型传统继续发挥作用，而不管它是否被承认，并对伽达默尔所谓效果历史提供了很清楚的例证。但是，在伽达默尔对古典型概念的分析中，他也作出另一论点。古典型不仅是制约我们审美反应的概念，而且也是揭示真理的概念。正如他所说，它是“一种历史存在本身的独特方式，表示那种——通过愈来愈更新的证明——允许某种真的东西存在的历史性保存过程”。49


这里黑格尔的保存意义——包含整合已经被保存的东西和对它的修正，使之作为更智慧的和更明显的立场的部分——似乎通向强调继续存在的保存概念。诠释学理解似乎不再有中介或自我教育的性质；它既不产生于我们自己前见的改变，也不产生于对象前见的改变。相反，诠释学成了只是把过去的真理从忘记中拯救出来并允许它们的有效性被人看到的事情。古典型诠释的要点就是证明古典文本的继续存在的真理。这样，诠释学同意并不指把所研究对象整合于一种对于主题的更好理解之中，而是指观看那种对象卓越性的能力。50


在《真理与方法》最后几页，伽达默尔返回到他关于游戏的分析并作了如下主张：

当我们理解某一文本的时候，文本中的意义对我们的吸引恰如美对我们的吸引一样。在我们能够清醒过来并检验文本向我们提出的意义要求之前，文本的意义就已经自己在发挥作用，并自身就已经有一种吸引作用。我们在美的经验以及理解传承物的意义时所遭遇的事情确实具有某种游戏的真理。作为理解者，我们进入了一种真理的事件，如果我们想知道我们究竟该相信什么，那么我们简直可以说到达得太晚。51


这里伽达默尔似乎又从黑格尔关于一致意见的意义过渡到只包含那种从模仿和完全性预期的分析中似乎要产生的接受传统的意义。我们被拖进传统中，好像我们被拖进游戏和艺术作品中一样；正是规范的权威对我们作了要求，使我们脱离我们自己的关系并把它的规范强加于我们。确实，这种“魅惑”出现在我们能来到我们自身并评价传统对我们的要求之前。52
 按照这种看法，一致意见只得出服从传统。我们采用传统的真理观点，而且，如果我们想证明或怀疑它，我们“来得太晚”，因为我们总是已经采用了它。

但是一般来说，伽达默尔对理解条件的分析并不支持这种主张。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我们总是与传统一致，其意义是说我们是传统的部分并被它定向。但是，在探求我们与传统所涉及的主题的真理时，我们也修正了传统，中介了它的真理要求与我们改变了的历史情况，甚至用其它的规范和原则（这些也是我们从传统继承而来的）来评价它的价值。我们不必在实质意义上与它一致意见，我们拥护它的观点，但只是在那些观点是我们自己自我理解的一个部分的意义上，而不管我们是否实质上与它一致。在我看来，伽达默尔不能正确地区分这两种一致意见的意义，其中一个意义推出判断的具体统一，而另一个意义推出反思的和批判的整合。而且，在把一致意见的第二个意义简化为第一个意义时，伽达默尔从理解条件的研究滑到了基本是保守的论点，按照这种保守的论点，我们不仅是传统的成员，而且也是它的意识形态支持者。由于怀疑这种保守论点处于伽达默尔的立场中心，从而引起对他工作的许多批判。在第四章里我将考察于尔根·哈贝马斯和卡尔—奥托·阿佩尔的反对意见，因为在我看来，这两人即使没有解决，也似乎提出了重要的问题。

注　释


①
 　此注原书又注为42，显然有误。引文见《真理与方法》德文版旧版（本书作者皆用此版）第278页，1986年新版为299页。——译注


第四章　诠释学与意识形态批判

根据我提出的解释，诠释学的意义理解既不必屈服于保守主义又不必屈服于主观主义。伽达默尔某些说法表面上保守的回响来自于他关于预期解释对象真理的必然性的观念；而它们的主观主义色彩则得自于他主张一切理解都包含应用以及根据新视角或改变了的历史情况所作的修正。但在说明理解的对话结构时，伽达默尔指出理解既不包含采用我们文本或文本类似物的前见，也不包含把我们自己观点强加于文本。理解其实包含“文本”和解释者的原本立场在“视域融合”中的转变，或对在一种新的解释传统阶段上启示事物和问题新向度的意义的一致意见（同意）。

但这种同意概念提出伽达默尔诠释学说明的另一个问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所谓“对意义的同意”（consensus over meaning），伽达默尔似乎主要指一种纯形式的一致意见：即当我们从我们的对象学习并考虑它的观点以便表述和精造我们的立场时，我们与我们对象达到一种理解和占有（吸纳）它于我们自己的自我理解中。这种同意表现了一种双重意义的“视域融合”：一方面我们从我们假定和境遇观点出发理解对象，另一方面我们最终的观点反思了我们通过与对象接触而得到的教育。所以这种融合并不推出任何具体的一致意见。它只是说我们已学会综合某个观点，因而对所说问题进展到一个新的理解。然而，伽达默尔每次似乎都说与对象或传统的一致意见是实质的，因为它涉及这种具体的一致意见。在这些方面，“视域融合”被认为意指在我们立场与对象立场之间不再存在任何差别；理解包含发现与die Sache［事物］达成一致意见的方式，因而忽略了批判所研讨的文本或文本类似物的可能必要性。正是这种忽视批判反思的作用使哈贝马斯和阿佩尔感到不安。因此我想通过考察他们对伽达默尔的反对意见以及伽达默尔的答复来进一层追究这一问题。

哈贝马斯对《真理与方法》的评论

哈贝马斯最先讨论伽达默尔工作是在《社会科学的逻辑》一书中，在此书中他把诠释学价值放在它对社会科学的逻辑的争论所作的贡献上。在这方面，诠释学的贡献在于它提出不同于实证主义和新维特根斯坦观点的另一种选择。正如哈贝马斯刻画它们的那样，实证主义观点着重于需要找出一种中立的“观察语言”，以使社会分析能超出主观印象和描述，并因而能确保它具有与自然科学中可找到的同样的客观性。针对这种观点，诠释学强调了一切理解的境遇性；的确，伽达默尔主张他所描述的前见结构不仅适合于历史的和文本的解释，而且也同样通行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科学知识的形式本身构成传统；它们发展某种规范和方法，依赖某种证实和证伪标准并作出关于它们自身发展的某些假定。就此而言，所有关于对象领域的理解或观察都包含一种所谓特殊解释“范式”或“前见”的前—判断。因此，不仅是我们的历史或文本解释扎根于我们的境遇和传统里，就是那些我们认为最客观的“方法上确立的”意义判断也是带有特殊方式前见的。因此可以推知，不可能有任何关于“事实”的观察或理论假说的证明在实证主义探究的意义上是中立的或客观的，因为没有任何观察或证明不是受传统所制约的。

当然，这种关于科学分析的制约方面的诠释学洞见也被来自经验主义传统的英美哲学家所仿效。在自然科学哲学里，例如，奎因、托马斯·库恩和保罗·费耶阿本德都强调观察依赖于理论以及理论证明和拒绝的因袭性质。同样，在社会科学领域内，新维特根斯坦派实证主义批判者也否认了对事件或社会实践的“客观的”、“价值中立的”解释的可能性。像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彼得·温席（Peter Winch）和查尔斯·泰勒这样的理论家相反强调了社会科学理解的制约性质，因为它构成了温席（跟随维特根斯坦）称之为“语言游戏”和泰勒作为语义域指称的东西。1
 他们共同的观点是，在某所与领域内研究的方向、研究解说得以确证和拒绝的标准以及材料重要性的标准都指出某种假定、惯例和目的的规范框架。因此，社会科学知识不再能被认为在任何严格意义上是价值中立的，因为它受这种规范框架所制约——或者说受伽达默尔更为历史地视为传统及其前见的东西所制约。

但是，麦金太尔、温席和泰纳也强调了社会科学知识的第二特征，即它的逻辑比起自然科学的逻辑更为复杂。针对早先实证主义关于社会科学研究应具有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要求，他们不仅指出在某特殊时间构成某既定社会科学的语言游戏，而且也指出构成其对象领域的语言游戏或语义域。社会科学具有安东尼·吉登斯称之为“双向诠释学”2
 的东西的结构。社会科学不仅被构成于一种传统或语言游戏中；它们研究的由符号构造的对象和事件本身也是由它们在信念和实践、价值与规范的复杂物中——简言之，在语言游戏或传统中的位置所构成。正如我前面所说的，这意味着某个事件或社会实践的“意义”本身受制于某个符号框架、某组假定、目的和期望。因此，这种意义单靠经验观察是不可接近的，而必须至少用它所属的语言游戏来加以理解。但这意味着实证主义希望社会科学有一种普遍的对象语言在两种意义上仍是乌托邦。它需要让理论脱离它得以被表述的诠释学境遇，并使行为、行为规范和其它东西从给予它们以意义的语言游戏中分离出来。

尽管哈贝马斯视为温席工作重要性的东西在于澄清这种社会研究结构，但他主张温席最终不能阐明理解可能性的条件。温席遵循基本上是维特根斯坦的策略并把理解可能性设想为一种语言游戏，这种语言游戏不同于我们自己的主要是再社会化的理解；我们必须从根据起通过实际的参与（好像作为一名成员）所与群体的活动学会新的价值和实践语言。但是按哈贝马斯的说明，问题是参与的社会科学家究竟在玩什么语言游戏，这仍不清楚。温席是否像狄尔泰一样，认为社会科学家在学习一门新语言时只能把他们的民族语言抛在后面？或像在伽达默尔诠释学里的，两种语言或两组前见是否彼此发生关系，如果是，怎样发生？哈贝马斯写道：

维特根斯坦设想任务是分析家族相似或家族关系。语言分析者必须考察共同事物和区分差别。但是，如果这事业不再被转入治疗，那么某种系统的比较观是需要的。在比较解释者的作用里，语言分析者总是必须已经预先假定某种一般语言游戏概念和某种集不同语言在一起的具体的前理解。3


正是因为伽达默尔真正强调了这种语言间的会聚和中介，哈贝马斯才发现他的著作对于描画社会研究结构是这样重要。正如我们所见，伽达默尔把理解等同于对话达成的一致意见并使吉登斯指出的双向诠释成为一般解释的中心。理解，不管是在我们自己文化里理解他人，还是理解某一陌生文化里的成员，都包含实现对意义的一致意见，或换句话说，使两组前见彼此进入一种关系。

哈贝马斯通过注意伽达默尔对翻译的反思考察这类理解的逻辑。对于哈贝马斯的目的来说，伽达默尔这里最有价值的洞见是承认翻译既不包含再社会化（resocializing）自身，也不包含发现一组把一种语言还原为另一种语言的规则。它其实包含学会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去说本是用其它语言所说的东西。翻译并不需要在我们自己语言里对别的语言所表达的词产生一个相关物，而是能用我们自己的词去说我们在某个他人的话里所发现的东西。就此而言，翻译在原则上与通过对话而完成的理解并不是有区别的。一方面，我们必须弄懂别人的立场并只有通过我们自己理解的透镜、用我们自己懂的词项才能这样做；另一方面，弄懂他人的立场导致我们自己立场的扩大和精致化。正是由于这种理由，哈贝马斯强调两种语言或两组前见被带到的相互关系乃是一种创造性的关系。正如他引用伽达默尔的话：“诠释学问题并不是正确地掌握语言的问题，而是对于在语言媒介中所发生的事情正当地达成理解的问题。”4


所以，对于哈贝马斯来说，诠释学之所以在日常语言的脉络中有其位置，是因为在日常语言中取得一致意见总是可能的，但这不是由于形式化的语言的无歧义的意义所给出的。诠释学理解必然是出现在那些意义总是有歧义的地方，那些可能的同意被干扰的地方以及那些达到理解需要清理困难、使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或观点去澄清另一语言或观点、并扩大我们自己语言去看那种用别的语言所说的东西的要义的地方。通过沿这些线路去设想诠释学理解，伽达默尔能用哈贝马斯观点阐明社会科学知识的条件。它并不需要一种像实证主义所假定的那种普遍的对象语言，也不依赖于社会科学家那种为了参与任何一种语言游戏而要采取一种“自由漂浮的”立场的能力，有如温席所说的。其实，它包含“一种语言总是能使那些已经掌握它的语法规则的人去完成的创造性成就：同化陌生的东西并进而发展我们自己的语言系统”5
 。用伽达默尔的术语来说，我们自己的语言形成我们与其它语言的关系的视域，因而体现对其他世界的开放。

伽达默尔关于语言、翻译和理解的反思，尽管对社会科学哲学有其贡献，但在哈贝马斯看来却提出一个问题。当伽达默尔正确地把理解视为一种对意义的同意时，哈贝马斯则论证说他忽略了这种同意可能被“系统扭曲了的”可能性。在这里，哈贝马斯指的是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任何所与时间形成传统的同意，难道不能不是某种不受禁令束缚的讨论的结果和不是相互理解的表现，而是权力和统治的结果吗？对于伽达默尔来说，理解主要是对真理的理解并依靠一种能在别人所说的东西里看见真理的努力。但是在注重真理时，他是否忽略某些观点在坚持一种压制的状态和权力分配不公时所可能具有的意识形态作用呢？传统上对妇女需求和利益的一致意见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澄清这里的问题。我们能够说大多妇女太认真地并太长久地采取这种一致意见的可能真理，因为它服务于标志一种等级的权力结构。在诠释学上接近传统的妇女观点的过程中，在试图按她们自己的根据去阐明这些观点并具体化它们的真理人她们自己的生活中，妇女这样做是使自己受损。结果，哈贝马斯用来反对伽达默尔的主张就是，承认妇女观点与她们帮助维持的权力关系之间的联系必然是对于她们的合理回答。但是，因为诠释学关注主张的真理，所以它不能有这种承认。的确，诠释学表象了一种“语言学唯心主义”：它假定传统是自我包含的，在它们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影响它们的方向或影响在它们之内进行的讨论。在这样做时，它忽略了这一事实，即它们可以反思它们之“外”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因素的压制。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

把语言具体化为生活形式和传统的主体这种解释性社会学本身是同唯心主义这一前提相联系，即语言所表达的意识决定着实际生活的物质存在。但是，社会行为的客观框架并不等于主体间所意向的和符号上所传递的意义领域。社会的语言基础结构是通过现实强制——通过外界自然的强制（这种强制变成了使用技术的方法）和通过内在的自然强制（这种强制反映在社会权力关系的压制性质中）——而形成的虽然是以符号为媒介的复杂物的主要成分。6


在后来的论文里，哈贝马斯也赞同地引证了阿尔布雷希特·维尔麦（Albrecht Wellmer）的话：

启蒙运动知道诠释学所遗忘的东西——对话，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我们“所是”的对话也是一种权力脉络并正是因为这一理由，它不是对话……诠释学观点的普遍性要求（只可能）当我们假定传统脉络既作为可能真理和实际一致的地方同时又是事实的非真理和继续的力量的地方时被认可。7


我们已经看到伽达默尔自己是意识到在预期传统观点的真理时可能出现的问题；事实上，他考虑到在我们试图从这种观点学习并运动到发生学地解释它们如何产生时我们所必须抛弃的境遇。就此而言，他与哈贝马斯同样认为理解可以从某既定社会同意的明显意义之后运动到规定这种同意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但是，哈贝马斯所关注的危险不只是我们将试图预期某观点或世界观（在这观点或世界观里，我们势必不能学会去看任何观点或世界观）的真理。他的担心其实是在那些我们确实看真理的情况里也可能有意识形态，换言之，我们确实从之学习的主张可能以种种方式被联系到权力和统治的关系，而这些权力和统治关系只要我们单独依赖诠释学理解，我们就一直不会清楚。按照他的观点，说明这种关系乃需要超出诠释学对意义的关注而去到他称之为“指称系统”（reference system）的东西，指称系统是由权力关系和社会内社会劳动条件所组成：

社会行为只可能在某客观的框架内得到理解，这种客观的框架是由语言、劳动和统治共同构成的。传统事件只是对一种自我充分的诠释学才作为某绝对力量而出现；事实上它是相对于劳动和统治的系统。因此社会学不能被还原为解释性社会学。它需要一种指称系统，这种系统一方面不是用自然主义的行为观点来压制社会行为的符号媒介……另一方面，它也不……把社会过程完全升华为文化传统。8


伽达默尔对这种论证线索的答复就是否认哈贝马斯强加于诠释学研讨意识形态因素的能力上的限制。从他的观点看，哈贝马斯非法地把诠释学理解范围限制在被表达的真理、行为者明显所做的要求或他们明显所拥护的价值。但是，诠释学研讨前见，因此就不只研讨某个人或社会能明显表示的立场，而是研讨这些立场所包含的假定和期望。例如，传统关于妇女需求和利益的主张的诠释学理解就超出对这些主张（妇女最好处于家务等）的明显内容的评价，而是去到这些主张所包含的关于权力等等的合适分配的隐蔽观点的复杂物。超出对明显真理主张的关注而去到考虑这些主张的广大内容时，诠释学理解本身可能揭示它们与社会同意的其它方面的意识形态的联系。

而且伽达默尔论证说，哈贝马斯把语言传统与劳动和统治的“物质条件”这两方面对立起来，乃是无意义的9
 。如果诠释学理解扩大到某社会同意的意识形态内容，这是因为制约它的所谓语言之外的力量已经是它的部分。传统本身合并那些力量成为它自我理解的部分，而不管是被表达的还是未被表达的。因此它们是语言之外的，仅在此意义上，即它们对社会的信念、规范和价值的影响并未明显做出来。就它们一定影响完全有任何意义的文化的自我理解而言，但是——这就是说，就它们“进入我们的世界”，如伽达默尔所说的10
 ——它们仍是传统本身的不可消除的部分并只易于进行诠释学分析。处在妇女正当作用观点后面的等级权力结构并不是一种不易于通过语言来揭发的结构。确实，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讲等级权力结构已经就是解释，因而就是诠释学地去行动。

如果我们把可理解的意义（“文化传承物”）与其它的、只是作为现实因素认识的社会现实的参数分割开，那么这就会缩小诠释学的普遍性。正好像每一种作为错误语言意识的意识形态不仅是作为可理解的意义而存在，而且还允许自身在其真正意义即统治利益的意义上被理解。11


最后，伽达默尔说诠释学不仅等于批判反思任务而且还特别适合这一任务，因为它的任务正是展现意义的复杂性和揭示文本的不同向度或传统的另一方面的任务。在强调理解的历史性时，诠释学揭示了诸如像文本、规范、历史行为意义和传统本身这样的符号结构所固有的不可穷尽的意义深度。因为这些结构总是从不同的历史观点以不同的目的和假定去接受，所以它们总是泄露它们意义的新的和不同的方面。而且，这意味着那些从某一观点看是模糊不清的前见、承诺和价值，可能从另一观点被阐明。在这脉络里，伽达默尔讲到“时间距离的创造性”，因为历史上某一时刻所隐藏的诸种假定可以随着历史经验本身所提供的观点转变而显明出来12
 。所以诠释学不仅知道隐藏的意义向度，不仅本身能揭示它们；事实上揭示隐藏意义向度的任务，因而揭露意识形态的任务正是它自己的任务。

这种对哈贝马斯的回答似乎并不完全解决意识形态问题。这里根本点是意识形态并不等同于前见，在称一个观点为意识形态的与承认它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境遇制约性之间存在有差别。使一个主张成为意识形态的东西不只是它与某个不清楚表达的源泉的联系，也不是它对未表达的规范和假定的依赖。意识形态的主张并不只是把诸假定隐藏在它们背后；而是这样来表述它们以致我们很难分清主张的有保证的部分和非保证的部分13
 。对于哈贝马斯所出自的西方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来说，这类意识形态模糊的范例事情仍是马克思关于劳动力的买卖分析。这里模糊产生于公平交易的假象。两个拥有不同货物的主人在市场上相遇，一个要出卖他或她的劳动力以某特殊的时间量，另一个要买劳动力以特殊的金钱量。正如马克思解释的，这种交换行为表现为“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

在那里行使统治的，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一种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都只由他们的自由意志决定。他们是以自由人、权力平等的人的资格订结契约的。契约是最后结果，他们的意志就在那里取得共同的法律表现。平等！因为他们彼此都只以商品所有者的资格发生关系，以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各人都只处分自己所有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的利益。14


这里自由、平等和所有权的讲话不是谎言。这事例中的意识形态模糊并不在于每一方缺乏自由进行交换，也不在于他们作为商品所有者不平等，更不在于他们不拥有商品。与封建社会的等级制相反，这里卖者与买者都是平等的公民，都自由地拥有所有权并按照他们的意愿去处置它。问题是这种对自由、平等和所有权的刻画隐藏的东西与它揭示的一样多。15
 自由的讲法模糊了一方在他或她为了生存必须出卖他或她的劳动力所受的压迫；同样，平等的讲法也模糊了在一个阶级对另一阶级的经济依赖中所具有的不平等，对财产所有权的讲法也隐藏了资本所有者占有别人劳动产品的权力。所以，当我们从对社会的自我理解的表面分析转到关于所说现象在社会里得以作出自身的方式的全面观点时，意识形态所包含的特有扭曲就高浮雕地表现出来。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我们既可以看到劳动力的买和卖得以适合自由、平等和所有权理想的方式，这与封建制度对所有三者的限制正好对照，又可以看到劳动力的买与卖由于由自由转为压迫、平等转为依赖、所有权转为占有他人财富权力，从而在实质上粉碎了这些同一理想的方式。

哈贝马斯的主张是，因为诠释学缺乏“指称系统”，即全面的社会理论，因而它可能停留在表面层次而不能进入自由、平等和所有权讲法里所含的意识形态扭曲能得以表现的深度层次。这里问题不只是社会的自我理解依赖那些尚未澄清的前见。相反，它的意识形态向度乃在于系统地掩盖表现出的社会价值和理想得以被社会现实所破坏的方式。在市场上出现的“自由”是作为不断存在的非自由”的标志。这里，粉碎“资产阶级”自由理想的经济条件并不是关于自由意义的前见；它们也不是关于需要进一步解释的自由的观念。即使诠释学理解可以超出对表现出的主张的真理的关注而走到对它们背后的前提条件的分析，问题仍是它与社会的明显的或不明显的自我理解相联系。但按哈贝马斯观点，正确理解社会所需要的东西乃是说明经济体系如何实际上作出无论什么社会的前见和自我理解。并且这种经济条件的说明需要一种超出诠释学前见解释的社会理论。

为了阐明这种对伽达默尔的批判，哈贝马斯和阿佩尔转到心理分析理论，因为按他们的看法，心理分析提供了意识形态批判所需要的系统理论观点的一个例子。的确，出现在社会层次的关于意识形态的同一问题也出现在个人层次上关于病理学上被扰乱的行为。正如意识形态上被扭曲的主张的情况一样，在个人自我理解和与他人交往的能力里的病理学扰乱在表面层次或日常交往层次上也可能仍是模糊不清的。所以只要我们一直在这一层次，从诠释学来澄清病人关于目的和观念的表达里的假定、蕴涵和扭曲，可能仍是像扭曲一样不可成功。心理分析的任务就是指明某种行为或反应都是受病理制约的，并且按哈贝马斯与阿佩尔的观点，这需要一种理论的、方法论上自觉的观点，对于这种观点，诠释学是无能为力的。阿佩尔和哈贝马斯捍卫这种观点的方式有些差别，因此我将分别考察他们两人。

阿佩尔的诠释学批判

正如哈贝马斯一样，阿佩尔也认为伽达默尔工作的价值在于他对实证主义的批判，特别是在他成功地反驳了实证主义对理解的贬低。按他的说明，伽达默尔的优点就是启示了任何“客观科学”都需作为前提的主体间理解（intersubjective understanding）的领域，因为科学家必须彼此之间关于词项意义、检验假说标准等等达到理解。伽达默尔证明了诠释学的澄清意义和促进交往的任务完全不能被“语词行为”的因果解释所替代，因为这种因果解释的规范本身是在主体间理解和同意的领域内构成的。换言之，如阿佩尔所说的，一个人不能做科学16
 。科学是一组坚持某些标准和遵循某些规范的社会实践。这些规范和标准既不是任意的又不是主观的；它们其实是从某种科学传统发展中产生的，而且对于阿佩尔，正如对于伽达默尔一样，这意味着它们乃是科学家之间经验、交往和同意的结果。但在关于这种主体间理解领域，如果它不能被因果地解释为一组对刺激的语词反应的话，如何可以被做成科学课题的问题上，他仍与伽达默尔不同。

正如阿佩尔指出的，浪漫主义的、施莱尔马赫派的诠释学的方针是脱离主张的真理或合理性问题，并且不关注评价它们的意义，而只是关注理解它们。对于阿佩尔来说，伽达默尔的错误在于收回这一步骤并反而坚持应用与理解的结合。阿佩尔同意伽达默尔对解释的历史性、因而对在假定某种客观的、价值中立的“意义科学”的可能性时所包含的错觉的强调。然而他拒绝伽达默尔从这种强调所推出的结论：即理解的任务就是过去与现在的中介，或陌生性与熟悉性的中介。按照阿佩尔的观点，这种对诠释学理解的说明使自己与同样的意识形态用法或我们在本书第二和第三章里所怀疑的历史滥用相联系。如果理解与应用是同一东西，那么什么阻碍解释者和文化为其自己目的而使用过去？我们看到伽达默尔对此问题的回答包含理解与对话等同。解释里的机会主义是被真正理解的条件所排除，因为在真正理解里，解释者关注所谈问题的真理并对他们观点的改变（对象可能需要他们这样）开放。但阿佩尔说，一当理解在意向上与应用相联系，历史机会主义的问题仍是不可避免的。

在我看来，由于（存在主义式的甚至马克思主义式的）过分要求其理解的约束性应用，诠释学精神科学就在意识形态上被败坏了，有如由于对作为其意义理解的可能性条件的历史性介入作了实证主义的压制，诠释学精神科学被败坏了一样。17


所以，按照阿佩尔的看法，伽达默尔正确地指出了解释的历史境遇，即指出这一事实：任何对意义的说明都扎根于历史的和实践的介入本身中，而不仅是实证主义而且诠释学传统本身都想使说明脱离这种介入。但阿佩尔否认这种实践的和历史的介入导致应用与理解的同一，因而他区分了两种形式的介入，而伽达默尔却把这两种形式介入加以等同：必须把法律应用于特殊情况的法官的介入和只是要理解法律的法学史家的介入。对于伽达默尔来说，这两个任务是同一的：一方面法官必须在判决之前理解法律；另一方面法学史家如不理解法律如何被或将被应用个别情况就不能理解法律的意义。例如，在理解一条针对非法搜索的法律时，法学史家也必须理解法律关于情报窃取或其它事例所明确或不明确所说的东西，而在判决情报窃取或其它事例是否一种非法搜索情况时，法官必须执行同样的任务：他或她必须理解法律关于这种事例所明确或不明确所说的东西。阿佩尔反对说，法学史家和法官的职责是不同的，法官必须对“要被理解的意义的真理和规范联系”负责，而法学史家只必须对“在其原本的意图里仍是难以理解的文本意义”负责。他继续写道：

无疑，法学史家不可自夸，他能够通过语言和历史研究成为与法典文本同时代的人，而这一点——作为达到与作者的最终认同的条件——正是施莱尔马赫所要求的。但法学史家也不可为了有意识地现实化理解而否弃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理解。18


在我看来，这里阿佩尔在某种程度上误解了伽达默尔的观点。虽然伽达默尔认为应用的必要性是从理解的境遇制约性质推出的，但他并不认为诠释学包含这种理解的自觉应用或自觉现实化。他的论点并不是说一当给定我们的诠释学境遇，我们就应当应用我们从过去或陌生文化里曾理解的东西；他的论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其实是这样：在理解中我们总是在应用它。因此应用某法律的意义并不是某种跟随对它的纯正的理解的东西，一种法官而不是法学史家必须对之负有责任的应用。理解的应用已经是理解或解释法律或传统的任何其它方面的结构部分。所以，法官对法律的应用性的理解很可能对传承下来的意义具有规范的权威性，换言之，即法官可能通过对所说事例进行判决来执行他的理解，而法学史家则可能只作一些实践的建议。但是，伽达默尔的论点是，理解的条件在此两种情况并未不同；在每一情况里法律如果要完全被理解，那么它就必须被应用。19


尽管阿佩尔在这里明显地误解了伽达默尔的立场，但他担忧理解与应用联系的意识形态后果则是正确的，事实上他重申了我关于伽达默尔立场的机会主义可能性所已经表述的关注。我们看到，理解的对话结构被认为消除了这种关注，但承认意识形态问题对这种解决却投下怀疑。这里的问题不只是我们关于我们社会或他人的理解可能由于我们不承认他们主张所包含的意识形态模糊所歪曲。我们自己的理解可能包含我们对之无意识的意识形态的组成成分。换言之，我们的理解可能不仅包含从我们的实践的和历史的介入而形成的、并且我们与对象照面可以改变的前见；它还可能包含真理与歪曲的特别联系，正如我们已经说过，这种特别联系刻画了意识形态和病理学的特征，并至少按阿佩尔的看法，是反对诠释学深入的。我们在下面将追究这一问题，但这里重要的是阿佩尔对伽达默尔结论所提出的第二系列的反对意见。

阿佩尔主张，只要人类行为和表达是自觉的意图和动机的反映，那么诠释学将是社会研究的充分根据。认为解释性理解单独就足以能领会行为、表达和世界观，就是假定它们总是有意义，我们能通过对话揭示藏在它们后面的假定、目的和价值。换句话说，这就是假定，当我们不能直接地理解某行为或表达的意义时，我们可以进入与做出这种行为或讲出这些表达的行为者或讲话者的对话，通过这样做，它们的意义将变得清楚。简言之，诠释学假定理解的问题就是暂时不能理解个人或集体的意向的问题，而这种不能可以通过不断对话的解释过程而被克服。但是，阿佩尔指出我们不能以这种方式澄清表达和行为。他跟随马克思，主张历史从不只是行为者自觉意向的结果，而是因果联系、无意识动机和未想到的结论的结果。行为和表达常常并不出自明显的意图或甚而可解释的理由，而是源自于超出行为者控制的诸因素。因此这些行为和表达不能通过进一层交往而被澄清，而是只能被因果地解释。正如阿佩尔所说：“一种仅仅想把自己理解为整合诠释学精神科学的历史哲学，在这里势必要面对无意义的事实和完全非理性的偶然。”20


根据这一基础，阿佩尔主张诠释学理解必须以一种“准客观的解释性科学”来补充，心理分析可为这种准客观的解释性科学提供模式。在个人层次上，所需要的是关于引起某种神经行为和表达的一般因素的理论。这样一种理论是解释性的，因为它找寻早期儿童经验与病理学行为类型这两方面之间的一般关联。但是，理论只是一种“准客观的解释性科学”，因为它的目的不只是预言病理学行为的产生，而是帮助病人为自己澄清隐藏在他们行为后面的原因，从而促使他们自我反思和自我认识。在社会层次上也需要类似的理论，即一种关于引起社会自我理解扭曲的一般因素的理论。但是，这里理论的目的不是预言，而是促进非扭曲的自我理解，以致社会主体能融贯地和合理地行动，摆脱盲目的因果制约的残余。

预言的解释性科学和心理分析或意识形态批判之间的这种区别是重要的，因为它把后两者与诠释学理解重新联系起来。在心理分析情况里，分析者远多于只找出病理学行为的原因。如果分析要成功，分析者就必须弄懂原因与病理征兆之间的联系。但这种联系不只是一种偶然的联系；这里原因与结果的关系不只是一种像自然原因及其结果之间的那种外在的联系。它也是内在的和符号的联系。所以，如果我们的有症状的行为表现自身为我们不断地失去我们的所有的历程，那么这可能不只是偶然地关联于（例如）我们早期失去了母亲，它可能也在症状上关联如我们不断重复经验这样的经验。因此心理分析，或扩大说，意识形态批判的特征就是，自然科学模式上的因果解释是不充分的。虽然所研讨的行为或表达最初一定要被因果地解释，但它们最终也必须要有意义，而且是按照诠释学能看到某人所做或所说的要点的模式而有意义。因果理论的目的转而成为帮助诠释学理解的目的；的确，按阿佩尔的观点，因果理论的目的就是使伽达默尔只是假定的诠释学对话成为可能。心理分析处理的目的就是使病人能像对话中平等的参与者一样地参与与别人的交往，根据他或她认为是真的东西而不是根据他或她不能控制的因果因素提出意见。

阿佩尔认为这种处理超出诠释学范围，他的这一主张在三方面是混淆的。第一，关于历史不仅是有意识的意向的结果，而且也是未意向结果和超出行为者控制的因果联系的结果这一阿佩尔立场，从伽达默尔对兰克和德罗伊森工作的批判来看，这是清楚的：即阿佩尔这一立场正是伽达默尔的立场。历史的理解不能认为自身是重构行为者的意图，因为解释者解读这些意图总是从某种历史视角的优越立场出发，带有所履行的实际行为以及它们与后来的事件的联系等等的知识。因此历史学家永不能像行为者体验经验或动机那样再现经验或动机，而是根据感知的因果联系和非意向的结果去重构历史境遇。然而阿佩尔争论说，如果情况是这样，如果在试图理解历史时我们超出行为者的实际意图，那么这不仅是因为我们的历史视角不同于他们的历史视角；而且也是因为人类确实不能有“意愿和意识”地去创造他们的历史，有如马克思所说的。人类仍然作为对象对他们所不能控制甚至不能感知的因果因素起反作用。对于阿佩尔来说，德罗伊森和兰克的历史理解分析，甚而所有传统诠释学的问题，并不是像伽达默尔所说的那样，乃是本体论上误解了意义、意图和理解的关系；而其实它是误解了历史条件。诠释学既不能看到个人对因果因素（而不是为自身的行动）反应的范围，也不能看到他们所表现的意图和理由在后来所包含的歪曲。

阿佩尔立场的这种澄清留下两个关于他对伽达默尔的批判的问题。他说，我们可能把病理学上或意识形态上被扭曲的自我理解视为一种扭曲，只要我们开始于人类不仅是历史的主体而且也是历史的对象这一假定：他们的行为和表达可能是原因的结果，而不是推出的意图的产物，因此它们的真实意义从不会通过不断的对话而成为清楚的。的确，不断的对话只可能进一层模糊作用的因素，因为它可能导致病理学或意识形态上被扰乱的同意，在这同意中对话参与者接受了那些歪曲这种真实意义的证明和推理。阿佩尔主张准客观的解释性科学可以通过超越意识形态和病理学而解决这一问题，但是从伽达默尔派的观点看，他对这样一种科学的结果所具有的信念本身则是成问题的。实际上伽达默尔否认因果上推出的行为的问题只是一种偶然的问题，并且主张阿佩尔作为理想指出的理由和意图的透明性完全是空想。人类是而且永远将是受他们自己对之无法控制的前见和他们的传统因素所制约的。这并不是说个人将不可以通过任何他们的前见去看；然而它是说每一次对前见的消除都依赖于自觉或不自觉依赖无数其它前见，并且任何意识形态模糊的解开本身是片面的和有视角的。对于伽达默尔来说，每一种阐明或自我启明的过程都依赖于自我理解的其它可能方式的补充性的暗淡或模糊。确实，按他的观点，把“人类存在运动”视为按自然科学模式的整体，换言之，视为“从神话到启蒙的线性进步”，乃是错误的。其实人的生活和文化表现了“阐明和隐藏之间的不懈的紧张关系”。21
 因此不存在任何对行为或表达的意义的一劳永逸的正确分析；任何分析，即使心理分析的分析和意识形态批判本身也是一种解释，它既揭示了意义，同时又模糊了其它可能性。正如伽达默尔关于历史所写的：

历史经验并不是关于意义、计划和理性的经验，只有用绝对知识哲学家的永恒眼光才会要求在历史中把握理解。这样，历史经验实际上又把诠释学任务重新置于其本来的位置。它必须重新破译历史的意义残篇，这种残篇局限于并中断于晦暗的事实，并且首先中断于那种使未来对每一个当下意识变得模糊的黄昏里。22


如果心理分析和意识形态批判本身是解释，那么阿佩尔对伽达默尔批判的第三个问题就变得清楚了：意识形态和病理学通过解释性科学的超越究竟在什么程度上也是诠释学的超越，这并不清楚。心理分析解释确实开始于某些关于早期儿童经验和神经症状之间关系的假定。而且，这些一般的假定必须被应用于个别情况；这就是说，它们必须从个人历史里作出为他或她的意义，因此它们必须根据个人生活来解释。所以问题是心理分析理论本身里的这些前提和解释因素如何证明阿佩尔把这种理论理解为准客观的解释性科学呢？它怎样能够摆脱诠释学的前见和历史境遇的条件？

哈贝马斯承认在他自己关于“准—客观科学”的用法或对传统自我理解之外的物质因素的“指称系统”的依靠里存在有问题。正如他所问的，“怎样才能使这种指称系统不是从传统占有中重新得以合法化呢？”23
 对社会劳动和统治的条件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反思如何避免传统的影响呢？24
 既定社会自我理解包含意识形态因素这一主张为什么本身不只是一种解释，一种本身依靠某些假定、价值和期望的受境遇制约的观点？它如何能提供比特殊历史观点更多的东西，以及如果它不是，它又如何摆脱“诠释学境遇”的限制呢？

哈贝马斯对伽达默尔的第二个答复

在第二篇论伽达默尔工作的论文里，哈贝马斯试图通过详尽分析心理分析理论来回答这些问题。他开始于阿佩尔关于诠释学理解可能本身受意识形态影响所表达的关注。这里问题是，在试图对自己的社会或陌生的社会达到理解时，正如伽达默尔所同意的，诠释学依赖于它自己语言的范畴。它能扩大这些范畴去包括陌生的或相异的意义；但它仍然不能把它自己的语言抛在后面，并且这意味着，如果解释语言本身是系统被歪曲了的，那么单是诠释学理解就不能认识它。在这情况里，意识形态的困难就不只是它所模糊和启示的现象的各自向度可能很难得以解开，而且也在于意识形态因素可能歪曲那种想去解开各种向度的尝试本身。精神病理学提出一个类推问题，因为病理学就是影响病人自我理解的学科。在克服病理学行为的形式中的问题是，它们源自于一种被扰乱的自我理解；换句话说，它们源自于自我反思过程中的扰乱，以致进一层的自我反思可能无能力研究病理学。

跟随阿尔弗雷德·劳伦泽尔（Alfred Lorenzer），哈贝马斯把这种扰乱的心理分析处置视为一种语言分析形式。神经学的或病理学的表达和行为被认为是一种变形了的语言游戏元素，而这种变形了的语言游戏已变成私有的并脱离了公共的语言。这种“系统被扭曲的交往”25
 被解释为早期童年时代被压制的心灵创伤的结果，它产生于解符号化过程。心灵创伤经验被解符号化或脱离公共可理解的意义领域，而公共语言游戏里的空隙实质上是由症状行为所填补。心理分析的目的就是通过追踪童年心灵创伤去破解这种病态行为，办法是编写一词典，通过这词典，解符号化的意义就可以被翻译进公共语言。劳伦泽尔描述这一过程为“景象理解”（scenic understanding）形式。病人表演他或她的病态性景象于迁移境况中，这种迁移境况是分析家通过接收发生冲突的主要对象的作用而创造的。分析家比较症状性景象、迁移景象和原本的心灵创伤景象，这样帮助病人重新恢复失去的意义。哈贝马斯写道：

这种隐藏在现在情境中的潜在意义，通过援引保持完整的婴儿期原来景象的意义就可以理解了。因病态而造成的僵死的交往模式，虽然长期以来令人难以理解，但对行为却起着支配的作用，而景象理解则有可能把这种交往模式的意义向公共交往译解。26


从诠释学批判观点看，这种“景象理解”的重要性在于它揭示了解释性理解（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与发生学解释（genetic explanation）之间的关联。正如我已经强调的，伽达默尔并不拒绝有时我们必须超出对真理要求的诠释学关注而去分析讲话者或作者关于他们的陈述背后的前见和假定。然而，他主张这种分析是受我们认为是真理主张的东西所支配的。这就是说，它总是受我们对信念和实践所包含的东西、它与我们自己的信念和实践的对立或相似等等的受历史制约的理解所制约。所以它总是被解释者的诠释学“原本境遇”所制约。但是，哈贝马斯论证说，在心理分析里，解释是由某种用为解释目的的理论框架所结构的。在这种情况下，语言变形的发生学解释就不受我们关于变形意指什么的理解所定向。它只是说，如果我们关于变形的发展具有一种发生学解释，那么我们才可能把变形理解为变形。这就是说，只有在我们已经把变形表达译回到原来的病态景象时，我们才能理解变形表达的“深层”意义，我们这样做需要一种解释理论。所以解释理论先行于诠释学理解，或像哈贝马斯所说的：“只有在能够同时回答‘为什么’，即在根据系统歪曲本身的初始条件来‘解释’症状景象出现的情况时，系统被歪曲表达式的意义内容是什么，才能被‘理解’。”27


哈贝马斯为心理分析解释取代诠释学理解框架的方式列举了两个其它的“证据点”。第一，分析者和病人之间交往不同于伽达默尔作为基础建立诠释学的均衡的、参与性的对话形式。分析者并不是与作为对话里平等参与者的病人进行交往，而是采取一种准战略的态度以促进转换并允许病人去演完症状景象。第二，分析者把他或她的注意限制在病人表达式里的微小的理论上重要的部分：即限制在那些揭露冲突并为原来心理创伤景象提供瞥见的部分。按哈贝马斯观点，这两种考虑都指明景象理解多于诠释学的敏感的和开放的理解的应用。它其实依赖于关于心理病理学性质的理论假定及其从规范交往结构的推论。

但是，为什么认为这些明显的理论假定是“客观的”，它们超出了诠释学界限并把握了表达式的真实意义，而不只是表现关于它的不同的观点呢？这里发生学解释很可能先行于意义理解，但为什么假定这种发生学解释的真理呢？它难道本身不是一种特殊的意义理解，一种带有它自己诠释学原始境遇的特殊解释呢？为什么假定这种采取走向对话的战略态度或把我们分析限制于病人表达式的一部分，就允许我们摆脱一种解释性观点的界限呢？

这些都是伽达默尔在答复哈贝马斯论文时提出的问题。按照他的观点，心理分析在试图识别系统被歪曲的交往情况时求助于关于规范交往和异常的社会化过程的假定，虽然这是合法的，但这些假定却束缚在关于什么算作规范的特殊的文化前见上；心理分析家应用到异常情况的标准没有超历史的或客观的性质，他们的解释也不是超文化有效的。他们所用的标准只指称个人在某时某地认为是规范交往的东西，因此他们对个人病理的解释代表了那种对特殊社会成员是有效的特殊观点。而且，一当我们走出心理分析之外去对社会或传统的自我理解进行批判时，什么可以提供规范标准就不再清楚了。这里的危险是，我们将只把我们自己的文化或传统认为是规范的并主张他人的或我们自己群体之外的交往是系统被扭曲的。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以这种方式让自己作为他人“交往能力”的仲裁人，只能是高人。正如他所指出的，政治和伦理领域的差别不仅来自于意识形态的承诺，而且也来自于由于经验和旨趣不同而形成的意见差别。在这方面，对一群人主张与他们观点的对立乃是另一群人交往能力上系统扰乱的标志，就是独断地忽视了差别可能性。另外，它要先走在从差别学习机会之前，并走到通过不断的政治讨论去克服它们的机会上，在这种讨论里，每一方都试图去看另一方所取立场的优点：

与此相反，我认为，当哲学诠释学认为交往的真正含义就是对前见进行相互的检验，甚至当它面对“文本”这种文化传承物仍然坚持这种相互关系，它就一直是正确的。28


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讲系统被扭曲的交往要有意义，只有在某种严格受限制的领域内：即在这些领域内我们正在考虑个人的“交往能力”内的扰乱以及这种扰乱的标准就是它们不能符号化当时的公共语言游戏。对于一群人来说，相信另一群人同样扰乱了的自我理解，首先就是假设关于压制和解符号化（表述在与个人的社会化的联系里）的说明可以被转换到一群人的社会化层次。29
 第二，它就是假设一群人在正确刻画当时公共语言游戏的特征上具有垄断权。但是，即使我们跟随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同时是实际社会条件的表现和歪曲的说明时，我们能把（例如）自由和平等概念看作症状形成的产物，也是不清楚的。这里伽达默尔可能会论证说，强调这些概念（例如）与奴役和等级对立，而忽视了雇佣劳动里所包含的压迫和统治时，对这些概念的这种描述可能只反映强调上的差别而不反映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优越权能。

在为自己求助于心理分析理论作辩护时，哈贝马斯承认，被另一群人应用到一群人的所谓交往无能的批判并不是无问题的。他坚持说，心理分析与批判理论之间的模拟主要指启蒙过程：一方面指分析者在引起病人自我反思时的帮助，另一方面指批判理论家在促进社会群体自我反思的帮助。但理论在第二种方式里可以被应用于相反的群体而无需病人或群体的实际自我启蒙所提供的根本确证。正如他所解释的：

我能应用诸如心理分析（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这样的理论以便指导反思过程和消除交往的障碍；接受者在他与他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中的可靠性就是分析者（或党派知识分子）提出的解释的真理的指示者。但是，我也能利用这同样的理论去推出解释性的假说，而无需有机会与那些实际所涉及的人进行交往……在这种情况里，我必须总是满足于科学的谈论的习惯程序：例如，被识别为病理学的交往模式是否在特殊条件下被重复，或是否在其它条件下发生改变，这条件允许我们假定反思过程已发生。30


正如被应用于相反群体的科学假说一样，批判理论并不赞成确证在治疗对话里或在理论家与他或她自己的政治群体的关系里是可能的。然而，如果批判理论因此不允许一个群体在范畴上相信另一群体的交往无能，那么它就能使第一群体想发现阻碍的试图适应或促进第二群体的自我启明。当然，哈贝马斯观点的这种澄清并不研讨伽达默尔深层的关注：即批判理论本身只是狭隘地有根据，它只是反映某种特殊群体的政治前见。

哈贝马斯承认社会批判理论本身是受历史制约的，因此是解释性的；然而，他主张，就它能在理论上重构交往权能条件而言，这种历史性就不必导致他视为相对主义的东西，他认为这种相对主义在伽达默尔捍卫诠释学里是存在的，他写道：

一种批判性有启迪的区分洞察与误会之诠释学，综合了元诠释学对系统被歪曲的交往之可能条件的认识，它把理解过程同合理谈话的原则结合起来，根据这一原则，真理只能以那种意见一致来保证，即这种意见一致是在没有控制、不受限制和理想化的交往条件下取得的，而且能够长久保持下去。31


不受控制的交往

哈贝马斯指出的这些“理想化条件”或“理想谈话境遇”32
 ——可以作为标准来衡量伽达默尔派与传统的意见一致——在本质上与阿佩尔跟随皮尔士称之为“不受限制的解释共同体”的理想是一样的。33
 按照哈贝马斯与阿佩尔的观点，这种解释共同体的理想实现在诠释学对话所遗留的东西里：当传统的意见一致暴露了权力和压迫的结果时，它就成为决定的标准。社会的自我理解里的系统的和意识形态的歪曲可以通过超出诠释学去到社会批判理论来加以揭露。社会批判理论从这样一种交往模式取它的方位，其中所有被影响的党派都能根据同等的基础以同等的机会（执行一切种类言语行为）以及不害怕权力或暴力去考虑各争论的主张。

伽达默尔对这种论证线索的回答不难猜想。按照他的观点，不仅阿佩尔作为有“意愿和意识”地“创造”历史的条件而求助的自我透明，而且哈贝马斯摆脱一切前见和曲解影响的合理的意见一致的理想，都是“极不真实的”。34
 值得注意的是，阿佩尔认为不受限制的交往共同体概念只是一种正规的理想，而哈贝马斯承认，他用为合理性标准的无强迫的意见一致乃是一个“反事实的”意见一致35
 。然而伽达默尔仍然坚持这些观念本身直接来自于中世纪理智理论，这种理论是由那些“具有恰当方式观看上帝的本质”的天使所代表的36
 。针对这种观念他强调了相互照明和模糊，正如我们所见的，他要求的照明和模糊是一切理解的本质部分。他否认能有一种正确的或绝对唯一的理解我们自身或自己文化的方式，并说任何理解在关注和解释他人时都必然忽视文本、文化或行为境遇的某种特征。同样的情况也适合于哈贝马斯与阿佩尔所指的合理的意见一致；它也被蕴涵在历史过程里，模糊如同它启示一样，因此永不能把最终的可靠的立场的要求放在它的主题内容上，正如伽达默尔所写的：

在历史科学领域中我们绝不能用只是部分地存在的进步来看待解释事件的“结果”，而是要在和知识的下滑和衰落相对立的成就中看待这种结果：即语言的重新赋予生气和意义的重新获得，这种意义是通过传承物向我们诉说的。只有按照绝对知识的尺度，也即并非人类知识的尺度，我们才能说它是危险的相对主义。37


对于伽达默尔来说，传统的合理性都不能以绝对知识、完全的启明或无强制的意见一致的理想来加以测量；相反，这种传统合理性可以在实践脉络中被评价为我们在某一既定时间所能有的知识、启明和开放的程度。因此与理想讲话境遇的“反事实的”规范相反，伽达默尔使用了“时间距离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我前面已指出过，换句话说，这就是在传统自身的继续过程中克服前见和揭示意识形态的方式。但是这种揭示并不跟随向完全透明进展的线性路径。因为每一揭示同时又是另一选择的遮蔽。所以伽达默尔强调了我们知识的有限性和可错性。的确，按他的说明，政治成熟和责任心不来自拥有一种社会理论，而是来自于对我们诠释学境遇或历史视域的意识，因此如他所说的，这是一种与我们自己意见相对立的意见“可能是正确的”意识。38


哈贝马斯试图反驳这种对他的批判的答复，他集中在普遍实用论（研究语言符号和其使用者关系的理论）纲领上。当然，我们这里不能详细说明这种实用论。39
 但在本质上，他说不受控制的交往这一概念不是非真实的，而是作为一种可能性蕴含在任何提出或恢复“有效性要求”的行动中。“日常生活的交往实践”生来就指出那种讲话者在“理想化的”条件下考察争论主张的论证或谈论的可能性。竞争的讲话者必须能捍卫他们的陈述、行为和行为规范（如果受到挑战的话），这意味着他们归根结底必须能求助于理性。但在求助理性时，他们假定他们的主张可以通过合理的谈话而被实质化（具体化），这就是说，他们的观点将能单单通过更好论证的力量而取得胜利。一般来说，交往指出某种像理想讲话境遇那样的东西，其中参与者能在摆脱一切强制的条件下而不是在论证本身的条件下考察争论主张的有效性。这就是一种预先假定唯一兴趣于主张的可能真或正确和一种摆脱明显或不明显强迫关系的交往共同体的条件。

这个论证是一个复杂的论证，并在许多方面产生了争论。40
 但是，对于跟随他与伽达默尔争论的目的来说，哈贝马斯所做的一种承认是充分的。他承认他对交往的合理结构的说明反映了西方传统的影响。我们只引证这种影响的一个方面，它预先假定讲话者能区分不同种类的有效性主张以及不同种类适合它们的辩护的能力。但是，这些区分对于一切文化或历史时期并不都是共同的；哈贝马斯自己指出仍是“未区分的”神秘世界观，在那里不同种类的主张并不以我们区分它们的方式被区分，那里我们看到通过仍是未发展的论证性“谈话”恢复主张的必要性。41
 这样，他如何能为他对交往中所具有的合理性的分析要求普遍性呢？他指出的交往权能难道不只是反映特殊西方传统的习惯吗？因此它难道在诠释学上不被限制于它的范围吗？

哈贝马斯对这问题的答复基本上这样：只有当我们没有任何途径接近别的世界观认识的正确性的时候，别的世界观的存在才被认为不利于他所指出的权能的普遍性。但是他的假设是，特别广的交往权能的发展是会随时出现的，这可以通过合理重构这种发展逻辑被证明。这种合理重构的要点是指明现代的有差别的世界观不只是一种现代世界观或某特殊传统的仅有产物，而是反映了学习过程的结果42
 。哈贝马斯说，这种假设在现时只构成一种研究计划，但又说它的有效性不能预先被决定，正如给予我们历史性的不可能预先决定一样。我们世界观反映特殊历史的和文化的过程的结果、我们太被束缚于传统这种条件，并不证明合理性这一普泛主义概念是虚构的。另外，我们将必须证明这种传统是狭隘的，换句话说，它不仅是有前见的，而且在禁止普泛主义主张的方式里有前见。所以哈贝马斯能同意伽达默尔的看法，即我们的合理性观念，我们关于合法的意见一致与无控制的意见一致的结合，乃是一种特殊历史传统的产物。但是，这种承认并不排除观念反映学习过程或特殊历史传统代表特别广的发展中的更高阶段的可能性。我们的认识是受历史制约或有前见的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的合理性范围必然是受限制的。其实，问题是我们所作的种种区别，我们所习惯的世界观等等是否能被证明反映了更高层次的认知正确性而不是其它的、“未区分的”的世界观。如果它能，那么伽达默尔对他人所表述的“真理”和它们“可以是正确的”可能性的开放的强调，至少必须用我们自身作为我们自己历史传统的继承人所能表述的“真理”的认识来平衡。这就是哈贝马斯在批判伽达默尔关于完全性预期的分析时所强调的要点：

伽达默尔给予理解的解释模式以一种特殊片面的歪曲。如果在谈话的实际参与者的履行性态度中我们是以作者的说话具有合理性的假定这一观念为出发点，那么我们不仅承认被解释对象可以作为我们例证的可能性，即我们可以从它学会某种东西，而且我们也考虑作者能从我们学会某种东西的可能性。43


这里的要点是，对陌生文化的解释绝不需要“下属的立场”。例如对赞德（Zande）巫术的正确理解并不需要我们只假设我们有某种东西可学；我们也能尝试重构使我们远离阿赞德（Azande）的特别发展。在只强调交往的第一方向——我们能从阿赞德人学会什么——伽达默尔是，按照哈贝马斯观点，被他的神圣的和古典的文本的独断型解释模式所误导。所以理解变成应用它们的真理到我们生活的过程，而未考虑包含认识那种使我们生活脱离那些真理的学习层次的解释方面。哈贝马斯关于伽达默尔所强调历史性的观点是双叉的。一方面他批判伽达默尔不能承认历史不仅是我们文化遗产而且也是意识形态错觉以及开放力领域的范围；另一方面他又批判伽达默尔拒绝允许那种导向关于合理性制约结构更大洞见的历史学习过程。

确实，哈贝马斯具体化他的观点的努力已遇到无数问题。他为“助产的指导和促进”所求助的那类研究计划44
 ——即皮亚杰对儿童认知发展的研究和柯尔贝格（Kohlberg）关于道德发展的说明——本身已经充满了欧洲中心论和男性偏见。45
 事实上，从伽达默尔派的观点看，哈贝马斯如何能用一种无偏见的方式证明他的假设，这是不清楚的。他的交往权能理论似乎只是把某世界观认作为发展的—逻辑的过程的最终状态，然后把发展的各阶段读回到过程中。这里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把我们认为交往所必要的范畴区别与那些对一般交往是必要的范畴区别等同起来，一当我们承认没有这些交往而曾经做的文化的存在。我们如何能证明我们的反思特别广的发展过程中更高阶段的交往能力，如果所有我们为了证明它已是更高阶段而承担的研究都假定什么可以被证明？我们如何能摆脱这种恶性循环，我们作为研究原则——区分的世界观对立于未区分的世界观——而接受的东西正是有争论的东西：即后者的更大认知正确性？

我们不清楚哈贝马斯是否成功地回答了这一问题。然而在我看来，他对伽达默尔的挑战却是非常重要。伽达默尔在重申他对我们历史性的强调时，他并未对他自己的诠释学假定（其大意是因为我们是受历史制约的，所以我们不能做出任何普泛主义主张）提供任何证明。洞见到我们的历史境遇并不是故事的结束；关于历史是否呈现一种合理性结构的进展这一问题仍能被提出来。伽达默尔在与哈贝马斯的争论中不愿考虑这一问题，这表明他的分析的保守方面。按照我的观点，这是一种并未被伽达默尔工作提供的其它洞见所具体化的保守主义。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它如何在《真理与方法》的各种观点里表现出来。在本章最后我想指出他与哈贝马斯的普遍主义的对立如何远远地把他推到同一方向。

伽达默尔的保守主义

在对哈贝马斯答复的两篇文章，即“诠释学反思的范围和作用”与“答《诠释学与意识形态批判》”里，伽达默尔批判哈贝马斯求助于启蒙运动的反思概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伽达默尔自己强调诠释学有能力看透前见并因而克服社会的错误的自我理解。然而，他也批判启蒙运动抽象地把反思与传统、或理性与权威对立起来。反思能看透前见的能力不是任何求助于超历史的理性概念的结果；它本身就是有前见的洞见。而且正如我们所见，这种洞见既模糊了社会的或个人的自我理解的某些可能性，同时又揭示了其它可能性。但哈贝马斯说批判反思看透了自我理解中的歪曲并“动摇了生活实践的独断论”。46
 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这种反思信念只接受了启蒙运动关于传统的不断发展的权威和理性批判之间的对立。更特别地说，它既不能认识反思本身被传统的生活实践所铸形的程度，又不能认识这一事实，即传统既容易肯定又容易否认那种实践。正如他所说的，“产生有前见的理解结构的过程可能终结于承认权威。保守主义可能有助于我们看到一种容易隐藏的真理”。47


事实上，哈贝马斯并不主张反思总是消除先天的信念或它从不能与承认权威并存。他的关注是指向社会规范和实践的独断主义，或换句话说，指向那种以非反思的、无根据的方式加以坚持或追求的规范和实践。反思当然能肯定规范和实践：但是哈贝马斯的观点是，如果它这样做，那么规范和实践被遵循就不是基于权威，而是因为它们曾反思地被判断为合适的。48
 换句话说，反思“动摇了生活实践的独断论”，而不管它是否肯定或批判传统的世界观，因为如果那种世界观继续被接受，那么现在是因为它已经被理性地证明过。

但是，伽达默尔对哈贝马斯反思说明的批判的第二部分，澄清了他的反对主要不是哈贝马斯总是把反思视为埋葬传统规范和实践的观点，他的反对其实是哈贝马斯误解一般反思的结果。伽达默尔说，权威的接受并不总是强迫服从或对权威合法性的反思洞见的问题。权威其实依赖于他作为“独断承认”而指出的东西，或换句话说，依赖于一种对“知识卓越性和权威洞见”的承认，以及一种“权威是正确的”信念。49
 这里的要点是，反思可能使我们认识到我们不能为合法化权威或批判权威找到任何独立的根据，我们关于何为合法的东西的理解是有限的、受制于历史传统，因而也是可错的。但是，如果我们关于合法性的理解是可错的，那么这意味着我们不能以任何“有见识的”或权威的方式批判权威。因此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真正的”反思可能不是在批判权威上而是在理解权威的基础上达到最高点，也就是说，承认我们自身并不具有产生判断的基础，我们是有前见的，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其他人具有卓越知识和洞见的可能性。在这基础上接受或承认权威是独断的，因为它并不是从一种关于权威合法性的洞见而来，而是基于一种苏格拉底的我们自己无知的知识而从承认公认的卓越性而来。

所以，伽达默尔的观点是，批判的反思不能导致一种不依赖我们前见地合法消除权威。它其实导致一种独断地接受权威，因为它是建立在关于历史前见影响的洞见以及反对权威的判断都是错误的这一理解基础之上的。但是，即使反思不能证明权威是确实非法的，它也不能证明权威是确实卓越的因而是合法的。它为什么应当被独断地接受呢？它为什么不应当被独断地拒绝呢？这里伽达默尔的论点基本上是保守的论点：因为我们在历史上是有限的，因为我们没有独立于我们所属的传统的合理性概念，因而不具有任何我们能求助的普遍的规范和原则，所以我们不应当甚至尝试去推翻此种传统的权威。这个论点越出了他的诠释学这一主张：在任何想推翻传统（不论是审美的、认识论的或政治的传统）的尝试中，我们接受比我们否认多，也许还更多，所以我们宁愿承认。这里他的立场是，因为我们不能绝对地通过求助超历史有效的原则来证明革命的实践，所以我们应当完全地避免这种革命实践。

即使我们拒绝哈贝马斯这种想用普遍的语言实用论来建立启蒙时代求助理性的现代相关物的试图，伽达默尔的立场也不似乎要遵循。不能为我们批判权威找到自明的根据，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独断地服从权威。我们可以为了许多不同的理由批判它，其中包含它自己不能证明我们为什么不应当批判。在把我们信念缺乏最终基础与服从权威必要性加以等同时，伽达默尔增强了他的“完全性预期”的保守倾向。正如我们所见，在《真理与方法》中，完全性预期通常作为一种我们可能修正或克服我们关于文本、艺术品或整个传统的前见的条件而出现，并且包含一种对作品的真理或权威的暂时的接受。这种暂时的接受概念当然是有问题的，因为何时或如何它可以被抛弃，根本不清楚。然而，在伽达默尔对哈贝马斯观点的评论中，这种暂时接受变成了一种政治上的承诺。我们必须接受传统的权威，因为我们不能充分认识到我们必须批判它。

这里伽达默尔的保守主义在他关于视域中介或融合的讲话里也回响着。在第三章我曾说过，伽达默尔是以两种不同方式使用中介（mediation）概念。在第一种方式里，中介只是刻画理解过程，它包含对所理解东西的同意和不同意。所以，即使我不同意传统关于妇女需求和兴趣的观点，我对这些观点的理解也包含了一种与这些观点的形式的中介，因为我来到与它们的关系并把我与它们的差别具体化在我自己的自我理解中。我本是带着我自己的前见去履行解释任务，并根据我们自己的关注去看所涉及的观点。但是，我的前见通过与不是我自己的观点接触反而变成很少非反思而更多精美，结果是一种把以前两个观点作为“被扬弃的”环节（用黑格尔的术语）加以合并的更精致的中介了的观点。

这种中介将似乎是带有方法论指向的社会科学的部分。的确，在把他的著作称之为《真理与方法》时，伽达默尔坚持说他并不想把承认真理与方法论的社会科学对立起来，而只是想证明这种方法论的社会研究在什么程度上本身是诠释学的50
 。换言之，它本身属于传统并依赖某些规范和假定；而且在“研究”它的对象时，它可以被描述为与它达成一致意见或把两个不同的语言游戏带入彼此创造性的关系。然而，这正是伽达默尔攻击哈贝马斯采取方法论社会科学反对诠释学方面，以及采取方法论的“间距化”（distantiation）或“异化”（Verfremdung）51
 反对诠释学中介方面的立场。他把间距化（dietintiation或译采取距离）与诠释学占有（appropriation或译融会吸收）对立起来，并发现在其对象中所找到的真理，并把中介不视为包含一种批判的或有距离的观点，而是视为与这观点的对立。然而，没有任何理由诠释学必须排除批判或异化。正如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里对他的立场所解释的，诠释学与其说是方法科学的反对力量，毋宁说是对这种科学的结果的范围和意义的反思。在那里他说方法科学的“客观性”是被它们自己诠释学境遇所限制，而不说诠释学对立于它们带与它们的批判态度。

所以，伽达默尔用一种并不必然从他的诠释学说明推出的保守论点来遮盖他的诠释学说明。这种说明澄清了（a）作为理解部分的中介或融合包含不同意和间距化；（b）传统的权威乃是一种可以在与新真理（这是在与它的对话中被揭示的）的联系中不断再思考的权威。因此，在把中介与间距化的对立中，在把苏格拉底的博学的无知与服从权威加以等同中，伽达默尔把他的诠释学反思推向了一个它们不需要去的方向。在本书最后一章，我想通过把他的工作与理查德·罗蒂对其的占有加以对照来强调他的工作的不同向度。虽然罗蒂这种占有发展了它的谨慎的保守的方面，但在这样做时，我认为它似乎忽略了更有兴趣和更多挑衅的东西：即伽达默尔——尽管他对哈贝马斯维护启蒙运动真理和理性的理想进行了批判——那种用以为他自己进行维护的方式。


第五章　诠释学与“新实用主义”

对于哈贝马斯和阿佩尔来说，诠释学的重要性在于它对实证主义的“统一科学”的批判，实证主义这种统一科学纲领试图把一切知识形式都还原为自然科学的模式。按照哈贝马斯和阿佩尔的看法，伽达默尔的贡献就在于提供一种关于诠释学理解的说明，这种说明既指明诠释学理解背离自然科学解释的程度范围，又把自己证明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伽达默尔关于效果历史和前见力量的洞见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洞见指明一切知识形式如何依赖于一组历史上形成的规范和信念，因而指明了那种认为自然科学提供了它们对象的无条件的“客观的”观点——消除这种观点正是社会科学的任务——的素朴性。而且，这些洞见指明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重要区别，因为它们启示了社会科学的“双重释的”（double hermeneutic）特征，伽达默尔把这一特征描述为两组前见或历史视域之间的照面或对话。这种对话的成功的结论乃是对所研讨对象的相互理解，这种相互理解既超出我们文本或文本类似物的观点，又超出我们自己原本的假定、前见和目的。在强调这种新的理解时，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既想超出单纯采用“文本”观点的保守主义，又想超出把文本解释为我们自己前见的证实的主观主义。与保守主义和主观主义不同，诠释学理解参与了某种解释传统的自我形成过程，在此过程中，每一新的理解努力反思了某种新的教育和某种新的传统本身的形式。

哈贝马斯和阿佩尔批判了这种对传统的分析，因为它不能反思在传统自我形成过程中的意识形态扭曲的可能性。正如我在第四章里所说的，他们看到的问题其实是双重的，一方面我们试图要理解的东西可以系统地掩盖它与社会权力和统治关系的联系。因此在诠释学上占有它作为可能真的，我们就可能（这可以被证明）像女人所做的那样破坏我们自己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自己的理解——这就是说，我们占有或认真对待我们正试图去理解的东西的方式——本身可以反映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这种情况里，我们从他人学会的东西将被我们理解它所用的语言和范畴所歪曲。

我们看到这种意识形态问题促使哈贝马斯和阿佩尔超出诠释学。阿佩尔把诠释学理解与准—客观的科学解释相结合，而哈贝马斯则转向一种交往合理性理论。对于他们两人，问题的解决都包含那种对自由的开放的有效性要求的讨论和系统歪曲了的“伪”谈话（其所达到的一致意见乃是权力的产物）之间进行区分的能力。就此而言，他们两人都仍是“基础主义的”哲学家。当然，“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此词可以指各种完全不同的思想；哈贝马斯和阿佩尔的基础主义与（例如）逻辑实证主义者的基础主义毫无意义类似性。这里使用这一词只是表示强调哈贝马斯和阿佩尔所研讨的乃是陈述的真以及行为和行为规范的规范有效性。因此他们想反对那种把真理和规范有效性观念简化为单纯的区分历史前见的事情的立场，按照他们的观点，这种立场也正是伽达默尔诠释学威胁要做的立场，但伽达默尔诠释学却不能提供任何基础去判定传统的自我理解的有效性，因此它冒了单纯向传统投降的危险。

理查德·罗蒂对伽达默尔工作的占有是非常不同的1
 。在他的眼里，诠释学的贡献并不在于它为区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提供了基础，有如哈贝马斯和阿佩尔所认为的；它的价值而是在于它克服了所有知识形式之间的错误区分，因此它不仅破除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区分，而且也消除了科学（science）与一般人文（humanities）和创作事业之间的更为传统的区分。按照罗蒂的看法，认为知识形式是不同的或它们符合不同的逻辑这种看法乃是一种由认为知识“反映”它的对象的本质的错误观念而来的错误见解。根据这种观点，人们认为有一种符合于“自然”与“精神”之间的差别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甚而人们认为在那些诸如诗的创造性活动和表象自然或人类社会如其“实际”所是的科学知识之间有一种区别。但是，诠释学的价值就是要证明任何种类的知识都束缚于传统，因此它们从不观看事物像它们“实际”所是那样。所有知识形式与其说是“发现”（finding）或揭示（discovering）形式，毋宁说是“制造”（making）形式，因此它们与一般创造的事业有一连续关系。2


而且在罗蒂看来，诠释学在克服“客观的”知识与创造性之间的差别时，也提出了在像哈贝马斯或阿佩尔那样去揭露检验知识要求之基础的任何试图中所反映的问题。如果知识不是一种表象能力，如果它不反映它的对象或事物的本质如其实际所是那样，那么在它提出它创造的要求中找寻证明知识的基础，就没有任何意义。罗蒂的论证是，现代哲学的整个认识论先入之见是错误导向的。我们的理解既不能由于拥有一种关于它表象世界的可能性的条件的理论而增加，也不能由于这种理论而被证明；事实上，根本不存在这样一种需要被解释的可能性。正如罗蒂所说的，认识论努力乃是“隔靴搔痒”的例子。3


在这一章，我将首先考察罗蒂从伽达默尔诠释学收集的新的“统一科学”以及试图清楚地说明对此统一科学正当的诠释学的回答。然后我将转到罗蒂认为是从这种新统一中而推出的基础主义哲学的内涵，并考察对这种立场的正当的诠释学答复。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从上章所强调的东西阐明伽达默尔诠释学的不同向度。按照我的观点，伽达默尔的思想不是启蒙运动思想的对立面，有如哈贝马斯、阿佩尔和罗蒂所认为的，伽达默尔的思想比他们任何人所认为的更加接近于基础主义的事业。

罗蒂的新的统一科学

在批判那种想区分自然科学逻辑与社会科学逻辑的尝试时，罗蒂集中他的攻击点在查尔斯·泰勒的新维特根斯坦观点上，对此观点我在第四章已简略评说过。因为这种观点是哈贝马斯和阿佩尔在一般赞同伽达默尔立场时所发现的，所以考察罗蒂对泰勒的攻击将有助于我们理解罗蒂用以占有伽达默尔工作的非常不同的途径。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泰勒的论证，正如彼得·温席（Peter Winch）的论证一样，乃是这样：社会科学研究的行为、实践和规范是在“语义域”或“语言游戏”内构成的，因此理解它们的可能性依赖于与相关的游戏或领域的熟悉性。让我们只提一个泰勒的例子：要把某种行为理解为敬重的姿态，我们就需要在此行为与谦恭和尊敬诸观念的关系中，在此行为与傲慢和蔑视行为的对立中，以及在此行为与社会权力的等级关系和制度机构的联系中去考察这一行为。4
 如果不熟悉此行为被限定的这种“意义网”，那么它就不可能被理解为它所是的特殊姿态。就此而言，理解某行为、规范或社会实践的意义，就包含有理解与形成它的语境（脉络）相关的或相反的意义范围，并且对于泰勒来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差别也就变成完全清楚的。社会科学的独特标志乃是：与理解相关的语义域就是所研究的社会或共同体域，而自然科学只有它们自己要与之争论的规范和约定。把某种特殊姿态识别为敬重姿态，这要是合法的，只有当行为能够是敬重行为，这就是说，只有当它落在合适的范围或相关的意义内，因此只有当谦恭、尊敬、傲慢或它们的等值物的概念是行为者所属的社会的部分时。反之，没有这种相关的和相反的意义域，行为就不能合法地被描述为敬重行为，尽管它分享了我们可以称之为敬重姿态的许多行为特征。但是，自然世界的现象并不具有他们归给它们的复杂意义。换句话说，自然世界并不是在符号上被构成在自然科学之外，因此与研究它相关的唯一的语义域就是由这些科学本身的需要、目的和规范所告知的领域。

对于这种论证线索，罗蒂有两个反对意见：第一，他否认社会科学对象由于被限定于某组概念关系之中从而能使自己与自然科学对象相区别。按照他的观点，同样的要求也可以做给例如化石或蝴蝶的迁移行为；在这些情况里，识别所研讨的现象依赖于理解它们与其它现象的关系，或者，如他所写的：

说人类行为将不是人的，而只是动物的，除非他们讲一种命运是足够真的。如果你不能断定一个人，他吵吵嚷嚷，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那么你关于他将不会知道更多的。但是，我们可以同样有理由地说，化石将不是化石，而是岩石，如果我们不能把握它们与许多其它化石的关系……任何事物——对于要研讨的目的来说——都是被构成在“意义网”之内。5


当然，这种反对并不能针对泰勒的立场。泰勒并不主张光是社会科学对象与意义网的关系就可以使社会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他的论证其实是说，这两门科学都是由它们对象所关涉的意义网的源泉而区分的。对于识别社会科学对象是根本的语义域乃是在所研究的共同体或社会中起作用的域，而对识别自然科学对象是根本的语义域乃是科学共同体本身的域。但这种看法导致罗蒂对泰勒立场的第二个反对意见。通过主张理解某行为或实践所隶属的语义域对于识别这一行为或实践是本质的，泰勒——按照罗蒂的看法——把行为和实践的意义等同于它们的行为者或参与者关于它们所说的东西。换句话说，如果泰勒的论证是，某所与行为能正确地被描述为敬重行为，只有当敬重的语言游戏乃是行为者可达到的游戏，那么按照罗蒂的看法，这论证只是说，某行为可以是敬重行为，只有当行为者他或她使用这种关于它的描述词（摹状词）。为了拒绝这一论证，罗蒂提出“特别愚笨的”6
 人和“其他人或文化对它是什么的解释是这样原始或这样古怪，以致我们抛却它的情况”。7
 他认为这是一个一般来说是坚固的诠释学原则，即如果可能的话，问一下人他们在做什么，因为如果解释是好的，它们就能使科学家避免构造他们自己的时代。然而，关于它们在语义域的构成，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我们接受社会的或个人自己的对他们的实践或行为的描述。

在对泰勒立场这第二个反驳里，罗蒂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又忽略了要点。正如泰勒并不主张社会科学的对象在它本身的语义域内构成就使社会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一样，他也不主张这种构成需要我们接受某个人的或文化的自我理解。8
 他的观点其实是这样：即使在对行为的科学解释比行为者所提供的解释更专门些或更理智些，这种解释仍保留了某种与行为者自己的意向和信念的联系。泰勒用了谈判的例子来阐明这一点。他首先论证某种概念域对实践是本质的。谈判双方必须能把他们自己设想为自主的行为者；他们必须区分自由的选择和强制的选择，他们必须理解进入谈判、破坏谈判诸如此类的规则。这些谈判可能性的条件被包含在泰勒这一主张里，即行为和实践被限定于某个语义关联和区别的领域内。但其次，泰勒否认谈判双方必须用上述词项自己解释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不需要描述自己为自主的行为者，也不必具有自由选择的明确概念；的确，他们必须从未使用过“妥协”或“契约的关系”这样的语词。这些语词可能是那些只有科学家才使用的词，但它们是合法地使用的词，仅当它们与行为者所使用的词汇发生联系；这就是说，是当它们隐含在不同意、承认、达到一致意见、使用交易筹码等等的能力之中。在没有交易或妥协词汇的地方，如在日本传统的村落里，也就没有识别任何实践为谈判实践的基础。这样，关键就不是说双方在谈判仅当他们说他们在谈判；而是说实践包含某些本身可以不同方式加以描述的规范和前提，而实践不能与这些规范和前提脱离，否则就失去它的意义的特殊性。

这里的问题是社会研究的“双重诠释”，即哈贝马斯和阿佩尔认为伽达默尔表述为对话或谈话的双重诠释。罗蒂对这种描述社会科学逻辑的方式的可能反驳引导我们到他的立场的中心。他不仅否认文化的自我描述必然是对它的价值、规范或实践的最好的描述——一种泰勒可以同意的否认。罗蒂也否认在对行为或实践所作的合法的社会科学的描述与行为或实践的语义域之间需要任何联系；的确，他主张泰勒在假定这种联系的必要性时表露了他对过时了的形而上学的依附。与早期的自然科学哲学家一样，泰勒认为合法描述的构成性要素是它对所研讨对象的本性或真实的意义的表象或反映。换句话说，他认为对对象的好的科学说明的标志就是它抓住了对象“实在地”所是的东西。

按照罗蒂的观点，这种科学观点忽略了奎因、库恩、费耶阿本德和其他人在科学哲学里所做出的进展。正如我以前所说，这些哲学家的贡献就是指明了各种自然科学本身是在语义域或传统内构成的，因此算作客观知识的东西和被认为为社会科学提供客观知识模式的东西，本身只是指称某种规范和惯例复杂物。对于罗蒂来说，这种洞见意味着我们必须抛弃任何认为科学是向正确表象世界如其“本身”所是那样的进展的概念。跟随库恩，罗蒂论证说，科学史其实反映了一系列具有不同合理性和客观性标准的各种解释范式之间的革命，这些不同的解释范式彼此之间大多是“不可共度的”。所以伽利略的实验自然科学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观点之间的差别不能描述为伽利略发现了解开自然之“谜”的“钥匙”或最后找到了自然一直在想这样被描述的语言。按照罗蒂的看法，伽利略只是想到了我们那只是为某种目的而作出的研究自然现象的方式。用同样的话一当我们看到各种社会科学形成规范和惯例传统，我们也必须抛弃这种科学抓住了它们所研究的行为、实践，构成和规范的“真实的”意义。而且，它们研究它们的对象域的方式，它们所用的描述词和词项种类，以及它们为了确证和否证理论而求助于的标准，全部都依赖于科学本身的目的。从这种观点看，行为者的自我描述比起更为专门学识的描述既不能更多精确或更少精确；也不能比自然科学解释把握宇宙的本性还更多地反映或把握某行为的实在。所有的描述其实只是反映“摹写方式”（ways of coping），这种摹写方式只是涉及那些打造它们的人的目的。

按照罗蒂的观点，这就是伽达默尔关于传统和前见的说明的贡献：它并不讲什么区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逻辑的根据，而是迫使我们看到一切研究的实用主义基础。这样，当哈贝马斯和阿佩尔强调伽达默尔关于对话的论述时，罗蒂则强调了效果历史意识（Wirkungsgeschichtliches Bewusstsein）观念，这种意识他解释为这样一种态度，“这种态度与其说有兴趣于世界里存在于那里的东西或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毋宁说更有兴趣于我们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能从自然和历史里弄到什么”。9
 所以诠释学的价值在于克服过时了的形而上学，而泰勒总是墨守这一形而上学，哈贝马斯和阿佩尔却把它与伽达默尔的工作相联系。关于效果历史意识的要点是，我们的理解总是有偏见的，我们总是从我们现在的关注的视角进行理解，因此我们从不理解我们对象“实在地”是什么。

尽管与我们关于伽达默尔工作所已经发现的许多东西有亲缘关系，但这种关于效果历史意识的看法却忽略了伽达默尔诠释学的两个重要成分。首先，它不能说明伽达默尔所着重的诠释学对话的向度，即不是着重我们为自己的利益能从我们的研究中弄到什么，而是着重于我们从我们的对象能学到什么以及我们如何可以被我们所学到的东西所改变。诠释学绝不是像罗蒂所说的那样是主观主义的。正如我们已经所看到，伽达默尔是用理解所需要的并使理解成为视域融合的开放来平衡由于前见影响而可能产生的机会主义。其次，罗蒂忽视了伽达默尔对事物（die Sache）的强调。在考察历史前见对社会科学和精神科学的影响时，伽达默尔并不像罗蒂所主张的，否认这些知识形式把握了它们对象实在所是的东西。文本或文本类似物被观看的各种不同的历史出发点揭示了它们不同的方面；每一代解释者都参与不同的对话并与他们的对象达到新的中介。然而，对于伽达默尔的观点来说是根本的一点，即这些对话总是关于die Sache［事物］的对话，被揭示的不同向度乃是该事物的不同面。因此，关于效果历史意识的重要点不仅在于探究总是被我们的关怀所指向；虽然伽达默尔做出此点，但他的论证也是说探究总是对对象本身的探究，关于该对象所达到的一致意见能启示该对象某种“真的”东西。这种真理不是最终的或详尽无遗的；尽管如此，我们仍能把理解描述为对意义的领会，尽管这种意义也可能改变的。我现在想考察这种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理解的说明如何影响罗蒂为认识论批判求助于伽达默尔的有效性。

罗蒂的认识论批判

罗蒂把“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哲学”（epistemologically-centered philosophy）刻画为对证明我们的信念和在现存的各种理论或解释里进行判定的中立基础的研讨。自17世纪以来，这种哲学形式就已把知识定义为关于实在的正确描述，关于物理宇宙、社会世界或道德行为规则的事物“真实地”存在方式的反映。因此，认识论纲领一直是证明这种精确表象可能性的纲领，它问的问题一直是人心中的观念和形象如何能被证明是符合外在世界的。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洛克注意到心灵中观念的联系，康德注意到先天综合判断，而现代分析哲学由于摧毁了“内在表象”这一概念而注意到语言。但是，所有他们的关注乃是同样的，他们都是通过找出它们符合事物所是方式的可能性的条件去证明我们的信念。按照罗蒂的观点，这种认识论关注的问题根源于它开始的知识概念，即这样一种看法：为了证明的需要，知识包含对那个与内在的印象和观念领域相对立的外在的“实在”的领域的熟知。罗蒂主张这种知识概念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把知识作为与对象直接熟知形式的观念以及这一观念所引起的“视觉比喻”（ocular metaphor）。然而他坚持说观念和比喻都是可选择的，而且“如果这种思考知识的方式是可选择的，那么认识论也是可选择的，而且哲学也是可选择的，如它自上世纪中叶以来理解自身的那样”10
 。

为了指明这些可选择的比喻和假定的错误，罗蒂转到考虑贝拉民大主教（Cardinal Bellarmine）与伽利略的争论。因为，正如他所解释的，“17世纪关于一个‘哲学家’应是什么样子的很多看法，以及启蒙时代关于‘合理的’应是什么意思的很多看法，都认为伽利略是绝对正确的，而教会是绝对错误的。”11
 就这种启蒙时代的解读而言，贝拉民大主教求助于圣经以限制哥白尼理论范围，被看作是绝对非法的，因为它把诸如保留教会和主张欧洲传统结构这样的宗教的和文化的考虑引入纯科学的事情中。换句话说，把非科学的价值强加到纯科学的关注上，因而不能理解与信仰相对立的理性知识的独特标志。但是罗蒂指出，科学的事情与非科学的事情之间的区别本身是一种历史的产物。的确，在伽利略拥护者用它来拒绝贝拉民大主教之前，这种区别并不存在。它既不是被写在天上，也不是反映实在如其所是；它其实只是通过伽利略与贝拉民之间的争论本身而被设计出的区别。但是，如果这种区别已经是伽利略立场的部分，显然它就不能被用来证明这种立场。的确，贝拉民对圣经的求助在我们看来，似乎错误地合并科学与宗教，但按照罗蒂的看法，这之所以这样，不是因为我们区分它们是正确的，贝拉民不区分它们是错误的；它之所以这样，只是因为我们是伽利略的继承人。

我们都是关于重视严格区分科学与宗教、科学与政治、科学与艺术、科学与哲学等等的修辞学历时三百年的子孙。这种修辞学形成了欧洲的文化。它造成了我们今日的状态。……但是宣称我们忠于这些区分，不等于说存在着接受它们的“客观的”和“合理的”论证。可以说伽利略赢得了那场争论，而且我们大家都立足于关于相关性与不相关性“构架”这个共同的基础上，这是“近代哲学”由于这场胜利的结果而发展起来的。12


所以，由于我们的继承遗产，我们才认为科学和科学价值需要与宗教和宗教价值相区分。罗蒂确实主张，我们甚至能说伽利略提出这些区别大概是因为这些区别在征服自然力和改善生活质量方面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这乃是一种“极其出色的事情”。13
 但是，这些实用的结果并不使我们有任何理由去认为哥白尼理论反映实在或伽利略发现了理解自然的正确方法。按照罗蒂的观点，我们只可以说伽利略创造了可能比宗教的或形而上学的词汇更好的工作词汇，宗教或形而上学的词汇给予某些也是我们所具有的目的。

但是，如果我们对科学关注和非科学关注之间的区别的忠心乃是一种继承的事，而不是任何绝对意义上的“合理性”的事，那么，哲学家一般在认知知识事情和意见事情之间所作的那种区别就必须被抛弃。从罗蒂的观点看，伽利略与贝拉民之间争论的逻辑在任何重要意义上并不区别于“克伦斯基与列宁之间的争论，或皇家科学院与伦敦布卢姆斯伯里之间1910年左右的争论”。14
 由于我们的继承物，我们认为现代科学是一种超越迷信的进步，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也可以认为民主制是超越极权主义的进步。然而按照罗蒂的观点，对此两种信念我们却没有任何根据；在每一情况里我们只能求助于我们的历史，而不求助于在非历史意义上实际是合理的或正确的东西。

当然，贝拉民与伽利略之间的争论似乎不仅对于我们可容易解决的；而且它也似乎靠援引事物“真实地”所是方式可容易解决的，而我们势必否认政治或文学的争论可以以同样方式被解决。但是罗蒂主张，这种现象只是涉及伽利略—贝拉明争论比克伦斯基—列宁争论或皇家科学院布卢姆斯伯里争论有更多一致意见被找到。而且我们不可以说这种一致意见将继续存在。罗蒂想象一个道德、物理学和心理学全都会被认为是“同样客观的”的时代，因为当时在它们之中可以找到同一程度的一致意见。反之，文学批评、化学和社会学被认为是非认知的学科，因为没有一致意见是同样出现的。按照他的观点，结论应当是，“应用像‘客观的’和‘认知的’这样的敬语无非只是研究者之间一致意见出现的表现或对这种一致意见的希望”。15


对于罗蒂来说，客观性概念不可以被看作反映实在的成功过程的反思，而是作为同意的表现或对同意的希望。但是，如果这就是客观性观念所意指的一切，那么不仅知识与意见之间的区别，而且对知识基础的认识论关注本身就似乎是非必需的。因为没有任何知识形式在此意义上是客观的，即它表象了事物“实际”所是的方式，因为它只是反思了关于它们所是方式的惯例观念；传统上所谓解释表象“实在”可能性的认识论问题就变成了完全不是问题的问题。我们的知识并不表象实在，因此它可能这样做的条件不需被解释。其实，我们认为是有根据的知识和坚固的事实的东西乃是遗产的产物；它指称那些曾经在历史过程中为了某些我们继续有的目的而“设计出”的研究区分和标准。而且，我们所注意的这些区分和证据以及我们所依据的合理性标准本身，除非我们援引了我们所作的其它区分，我们所依据的其它证据和其它标准，否则是不能被证实的。所以我们的遗产限制了我们对于我们的知识所作的认识论检验，以及限制了我们为了确立事实而求助的标准。

罗蒂的认识论批判导致拒绝基础主义的关注而赞同他称之为“教化”（edification）的东西。如果我们不能证明我们的信念如何符合事物所是方式，如果事实上它们被认为符合事物所是方式的观念本身乃是误导了哲学的东西，那么按照罗蒂的观点，我们就应当抛弃我们的认识论先入之见并成为创造性的。这就是说，我们应当抛弃那种试图证明我们信念的尝试并进入与他人的对话，在对话里我们探究其它的选择。我们应当作出新的自我描述方式并发现我们自己假定的狭隘性质。与那种涉及表象实在可能性条件的哲学文化相对立，罗蒂提出了与促进对话相关联的后哲学文化（post-philosophical culture）。在这种文化里，哲学家不再是研讨每一信念合法性和对认知可能性设置限制的认识论警察。他们是“文化批判者”16
 或那些能诱使“封闭的思想家”脱离他们的“自我封闭的实践”并促使讨论的“博学的艺术爱好者”。17
 这种讨论的要点不是在发现那种观看实在的正确方式，而只是继续对话。“保持对话继续”成为“哲学的充分目的”。因此智慧并不被视为揭示知识根据的能力，而是被视为“保持对话的能力”。18


在强调我们规范和信念的历史性质或传统制约的特质时，罗蒂显然遵循伽达默尔自己对前见和效果历史的强调。而且与伽达默尔一样，他说，我们不能摆脱我们所属的传统或处在我们能中立比较我们的实在观念与实在本身所是方式的“裸体地位”。19
 我们的理解其实乃是一种有条件的和历史的理解，并且对于伽达默尔和罗蒂来说，这意味着，试图通过指出“实在”、知识的超验条件或道德律作为我们观点正确性的“传统之外的”证据，以此来证明我们理解是正确的或合理的，这就不再有任何意义。但是罗蒂说，伽达默尔诠释学有益之处不仅帮助我们看透认识论的错误；而且他也援引它来把教化提到新的议事日程。正如他所说，诠释学正是“当我们不再关心认识论的时候我们所获得的东西”。20


“诠释学”不是一门学科的名字，也不是达到认识论未能达到的那种结果的方法，更不是一种研究纲领。反之，诠释学是这样一种希望的表达，即由认识论的撤除所留下的文化空间将不被填充。21


因此，罗蒂把诠释学与诗学结合起来以努力创造和评价新的行为方式和讲话方式。他说，诠释学通过“在我们自己的文化和某种异国文化或历史时期之间，或在我们自己的学科和其它似乎可以不可公度的词汇来追求不可公度的目的的学科之间建立联系”来进行教化。诗学作为诠释学的部分，“通过思索这些新目的、新词汇或新学科”并“用我们新发明的不熟悉的语词去重新解释我们熟悉的环境”来进行教化。在每一种情况里，活动都是教育的（edu

cational）而不是证明的（justificatory）；它并不试图合法化我们的信念，而是试图“借助异常的力量使我们脱离旧我”并“帮助我们成为新人”。22


教化（edification）一词是罗蒂从德文Bildung一词的翻译。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开始就讨论了这一概念。下面我将评论罗蒂对这一概念的解释。不过在这一点上，我要进一步追踪罗蒂自己的反思，因为在我看来，这些反思尽管明显地依据伽达默尔的工作，但它们却似乎导向一种与它所有的攻击完全不一致的非理性主义。

罗蒂的非理性主义

我们已经看到，对于罗蒂来说，传统上对贝拉民大主教在与伽利略的争论中所使用的那类论据所表示的蔑视态度，乃是一种历史偶然事情。伽利略“赢得”了这场争论的“胜利”，并且我们成为他的继承人。然而，认识论却未能发现任何基础可用来以无偏见的方式判定这两种竞争的理论或信念的正确与否。我们所认为的区别，诸如科学与迷信的区别或经验观察与宗教教条的区别，其实只是建基于我们科学传统本身的发展上。罗蒂意识到这种分析似乎支持了相对主义。如果不存在任何我们可以求助的“客观的”理性的中立的构架，如果科学哲学家在传统上曾求助的理性的强制性质乃是一种只是历史上形成的性质，那么这些情况似乎表明贝拉民的立场是与伽利略的立场一样“好”，或至少我们没有更多理由去遵循伽利略而不遵循贝拉民。

罗蒂否认这一结论。主张在任何所与领域我们没有任何中立的演算来对各种信念进行判定，并不等同于主张我们不能对各种信念进行判定。否认这样一种演算的存在，只是说赞成或反对某一特殊观点的理由不能由援引真理、实在或道德律概念而预先决定。某个既成观点所具有的具体的优点或缺点，它们其实是在对话过程中被决定的。我们之所以提出某种科学的、政治的或甚至审美的观点以与别的观点相对立，其理由是实用性的而不是独断论的；它们都是在对话中被争论的理由，对其进行修正或拒绝依赖于别的选择是先进的。所以在拒绝认识论时，我们不必主张贝拉民的观点是与伽利略的观点一样“好”；由此推出的结论只是：没有任何“哲学的”或基础主义的捍卫伽利略的方式。我们只能涉及我们所具有的目的以及伽利略观点对于这些目的所具有的优点。这意味着问题是在讨论中决定的，它鉴于特殊目的和计划的重要性，因此依据于对参与讨论的人本身有意义的东西。而作为有效性的最终仲裁人的哲学家是没有任何位置的。

罗蒂不仅主张这种实用主义的判定概念是非相对主义的；他也否认它导致非理性主义。它似乎是非理性主义的，这是清楚的；如果竞争的理论或信念的优点只能在对话中而且只有通过参与者本身才被决定，那么哈贝马斯和阿佩尔提出的问题就再度出现了：我们如何能确定游戏中的论证和观点不是被那种参与者本身可能不意识的意识形态联系所歪曲呢？对于罗蒂来说，这问题就是如果我们不能证实我们信念的合理性，我们如何能在对话中只肯定我们的信念或只利用它们的问题。他说：

当实用主义者说：“所有能用来解释‘真理’、‘知识’、‘道德’、‘德性’的东西，都使我们返回到这些语词产生和发展的具体的文化细节”，启蒙运动的捍卫者则会说：“真理与德行只是共同体同意它们所是的东西。”当实用主义者说“我们必须把真理和德性看作是在欧洲对话中产生的东西”时，传统哲学家想知道，对于欧洲如此特别的东西是什么？实用主义者是不是在像非理性主义者那样说，我们只是由于是我们才处于一个优先的地位？……如果“我们”是奥威尔描述的国家，情况会是怎么样？23


罗蒂对此问题的答复开始于一明显的哈贝马斯转折：如果真理和德性可以被定义为“是在欧洲对话中产生的东西”，那么这种对话一定是一个“未被扭曲的”对话。但是，按照罗蒂的看法，哈贝马斯的错误就在于他试图限定这种对话的条件，因为罗蒂说“哈贝马斯走了超验的道路并且提出了原则”。与此相反，罗蒂说所谓“未被扭曲的”，我们只能指“在我们是那些阅读和思考柏拉图、牛顿、康德、马克思、达尔文、弗洛伊德和杜威等等的人的地方，运用我们的相关标准”。24
 在别的地方，罗蒂承认像这样的立场，即引用一种对我们认为有意义的西方思想家规则的熟悉性作为未被扭曲的谈话的标准的立场，乃是“直率地种族中心主义的”25
 。但他仍然否认任何其它的解决是可能的。证明我们信念或整个传统的认识论尝试被证明不仅是误导的，而且也是背理的；因此我们只有把我们的信念和价值先放在对话里而不假定能提供对它们的绝对捍卫。

但是，这种答复显然是不足以消除非理性主义错误。我们确实能解读罗蒂所引的并是ideologue［意识形态家］的理论家的一切东西；这就是说，我们确实能以片面的和机会主义的方式解释他们，即使我们并不意识到所包含的片面性和机会主义。而且在假定所引用的理论家是必须阅读的理论家时，我们关注的标准本身可能是意识形态的标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些怀疑正是使哈贝马斯转向“原则”的怀疑；他与阿佩尔所害怕的是柏拉图、牛顿、康德、马克思、达尔文、弗洛伊德、杜威等可能以一种歪曲的方式被评价，并且他们所参与的对话并不在同一基础上对一切人开放。所以，这里光承认“直率的种族中心主义”是不够的，因为问题是这种直率的种族中心主义为什么不能是直率的非理性的。如果我们不能证明我们的规范或价值，如果所引证的西方思想家仅从狭隘的西方的观点去读是重要的，那么我们为什么应该就是直率的种族中心主义的而不是直率的种族病态性恐惧呢？的确，如果除了他们在传统上被认为是重要的这一事实外对他们的重要性再没有任何其它理由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应当离开传统而增加希特勒和斯大林在“等等”里呢？罗蒂承认对此问题他能给出的唯一回答是循环的。正如他所写的：“实用主义者不能回答‘对于欧洲如此特别的东西是什么’这一问题”，除非在说“你是否可以建议任何能够更好地满足我们欧洲目的的非欧洲的东西？”26
 但是这里的问题是，不同种类的实用主义者可能问同一个问题，即“你是否可以建议任何能够更好满足我们的奥韦尔或法西斯目的的非奥韦尔或非法西斯的东西”。

罗蒂完全承认这一点，他说，如果没有基础主义的保证，我们就不可能“不违背苏格拉底”，因此他的“人类对话”概念不能真的替代理性观念。27
 尽管这个结论，他仍只否认我们能重新把握启蒙运动时代，并说对话因此是我们所有的一切。确实，他不仅在伽达默尔工作中，而且也在杜威和詹姆士的著作中找到重要意义的东西是，所有都面对面地对着这种情况。我们西方人有我们认真对待的某些价值和信奉，对个人的自由和平等的信奉，对宽容的信奉和对个人权利的尊重等等。我们不再能通过乞求所谓人格、尊严和权利的普遍规范来捍卫这些东西。我们只能作为信奉来捍卫它们，我们将继续认为它是重要的，只要我们不以其它方式证明，这里所谓“其它方式证明”，我们是指通过我们认为是合理的和创造性的讨论证明，但是，没有别的方式证明我们对这种合理的讨论的信奉或对它似乎包含的“理想的讲话境遇”的信奉。信奉只是西方谈话的部分，如我们西方人理解它那样。

但是问题仍是这个观点为什么不单纯是非理性的。如果我们不能以某种非循环的方式证明我们对某种价值的信奉，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求助于传统之外的任何普遍规范或价值来证明我们的传统，那么肯定它为什么就比批判它或抛弃它更有意义呢？在一篇题为“团结或客观性？”28
 的论文中，罗蒂稍微改变立场，并说我们对自己的传统只能有一种实用的证明，即在我们的传统与并不体现这类宽容、自由研究和对人尊重的德行的社会之间进行比较的形式。他主张这种比较导致这一建议，凡是经验过自由社会和极权社会的人都不喜爱后者。但是按照实用主义理由本身，这一主张似乎是错误的，因为在此情况里一个人的爱好必依赖于他的境遇和目的。如果这些目的包括有财富和对其他人的权力，那么一个对价格、政治过程和经济有整体控制的封闭社会将可能比一个我们只是一成员的民主社会更受欢迎。

也许因为承认这种反驳的可能性，罗蒂进而不说没有人能喜爱封闭社会，而是说我们至少不能喜爱封闭社会。我们生长在某种文化里；我们已形成某种期望；我们信奉某些价值；以及因为我们是用它们来识别自己，所以我们不能抛弃这些价值的任何一种。

因此，罗蒂说“我们西方自由知识分子应当接受这一事实，即我们必须从我们生存的地方出发，并且这意味着存在有许多我们只是不能认真对待的观点”29
 。但是，即使情况是这样，即使有我们不能认真对待的观点，我们为何不应把这种情况感觉为缺点呢？我们为什么应赞成我们所属的传统？如果我们赞成它的唯一基础乃是我们对它的忠诚，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应当甚至去怀疑这种忠诚呢？

这一问题类似于我在第四章关于伽达默尔“对权威的独断论承认”说明所提出的问题。我们将回忆伽达默尔对苏格拉底的博学的无知（docta ignorantia）的强调：对于理解他人或我们所属的传统的可能性是根本的，就是我们自己无知的意识，一种对我们并不完全具有回答并能从他人和过去学习的承认。在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的争论中，这一看法成了为诚服于传统作了辩护。伽达默尔的要点是，批判的反思既不能证明也不能消除我们对自己传统权威的忠诚，因为它其实使我们导致承认我们的有限性和可错性。所以我们必须承认传统规范和价值的卓越洞见，因为我们不能足以拒绝它们。罗蒂也想到我们必须肯定我们的传统，按他的看法，因为我们不可避免地是传统的部分。这或者有某种兴趣，即伽达默尔与罗蒂并不意指同一传统。伽达默尔的关注是维护源自我们希腊遗产的“高等文化”，而罗蒂的目的则是保护美国自由政治文化。从我们的观点看，这是重要的，即在他们两人那里，对传统的维护依赖于缺乏绝对基础。对于立于传统主义的伽达默尔和立于自由主义的罗蒂来说，我们必须接受传统，因为我们不能站在传统之外，按照独立的传统的理性概念去检验它的合理性。但是，同一的问题又回来了：即我们为什么应按那个基础接受传统？即使我们受传统制约，以及在任何所与时间远较我们想承认它还更多地接受它，努力批判它，修正它甚而抛弃它部分为什么就不与对它的独断的承认是一样可靠的呢？用罗蒂的语言来说，如果我们不能证明我们的传统，那么追求变化类或摆脱我们的传统（他怀疑我们能）为什么至少不是一样合理的（非合理的）？

尽管在这里对于罗蒂和伽达默尔能问同样的问题，但在我看来，伽达默尔立场似乎提供了罗蒂不能提供的选择。在第四章我曾经说，伽达默尔关于“对传统的独断承认”的说法是与他的诠释学其它方面不一致的。的确，我们看到伽达默尔与我们传统达到理解的概念结合了同意和批判。除了他主要的来自于理解的同意（consensus，也可译共识）概念，按照此概念，同意指与传统就所与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伽达默尔也提出一种黑格尔式的同意意义，即它包含一种把立场综合于一个更精细和更清楚的观点中，在这种情况下，与某传统达到理解就不指接受它因为害怕不公正地批判它。我们宁可说它合并批判作为理解中的要素，这要素综合了已被理解的东西作为一个更好观点的被扬弃（aufgehoben）的环节。所以诠释学理解包含一种有差别的对过去的综合以及一种使传统要求里正当的部分脱离不正当部分的能力。这种诠释学向度在伽达默尔对Bildung［教化］和实践理性的研究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我在本章最后一节就要转向这些分析。

教化和实践理性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罗蒂利用伽达默尔的教化概念来刻画与认识论中心的哲学的决裂。对于罗蒂来说，Bildung描述了一种对教化和自我形成的旨趣，这种旨趣不同于对某种知识的旨趣。教化哲学的要点既不是发现我们信念的基础，也不是发现批判信念所需的基础。它的关注既不是对“真理”的最终的不可更改的理解，也不是世界存在的方式。它的重点宁可说是促进我们对种种不同对付世界的可能性的意识，促进我们对不同生活选择的意识，以及对新的自我描述模式可能性的意识。从教化观点来看，重要的东西不是“拥有真理”，而是我们自身的发展。关键不是证明或确立我们已有的假定，而是考虑新的假定，把我们的思考方式与不同的其它思考方式进行比较，承认我们自己思维方式的文化地方主义。被教化就是意识到我们的观点并不是从“确实的”真理或“确实的”道德律推出；它们其实只是表现了我们至此所能想象的最佳对付方式。30


罗蒂关于教化的说明是由伽达默尔自己关于此概念所说的许多东西来具体化。正如伽达默尔描述为gebildete或受过教化的个人，说他们是那些已经超出他们私有兴趣和关注狭窄范围并开始关注他们所属的共同体的人。以这种方式受教化就是克服私利，学会延缓直接的满足并使集体、同行等的利益成为自己的利益。但是受教化了的人也是甚至超出他或她的共同体或集体的利益的界限并采取世界历史的不同文化和过去时代的利益。就此而言，伽达默尔关于教化的分析反映了与罗蒂一样的着重，即发现新的自我描述方式和承认多样性。

罗蒂对教化概念的用法也被伽达默尔对经验的分析所支援，我在第一章已谈过这种分析。我们看到，对伽达默尔来说，有经验的人就是那些已经从其生活事件中学习过的人，他们学习是因为他们自觉到他们易犯错误。这就是说，他们学习是因为他们对拒绝他们信念和成见的可能性开放，因而能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修正和补充它们。所以经验首先是“否定的经验”，31
 一种对自己信念是对所说问题不恰当的发现，因而是一种我们必须修正我们观点的发现。在描述这类经验时，伽达默尔转向黑格尔的辩证法说明，特别是扬弃或Aufhebung环节，在扬弃里我们承认自己知识的部分性或片面性，并运动到一个更广阔的观点。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扬弃概念对于伽达默尔关于理解的说明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描述了我们自己的成见与我们对象的成见在对话中所发生的转变。但这里关键的东西乃是伽达默尔区别于黑格尔的程度，他认为黑格尔错误的方式正是罗蒂说他错误的方式。在黑格尔的工作中，辩证法过程——在此过程中知识主张既本身是充分被否定的，又保存在更高的综合里——被认为终结于绝对知识，这最后综合使思想与它的对象调和，因而不再需要继续转变或修改。但是，对于伽达默尔和罗蒂来说，经验与教化都导致相反方向：不是达到绝对知识，而是如伽达默尔说的，“达到经验本身所开启的对经验的开放”。

经验的真理经常包含与新经验的关联。因此，我们称为有经验的人不仅通过经验而成为那样一种人，而且对于新的经验也取开放的态度。他的经验的完满性，我们称为‘有经验的’人的完满存在，并不在于某人已经知道一切并且比任何其他人更好地知道一切。情况其实正相反，有经验的人表现为一个彻底非独断的人，他因为具有如此之多经验并且从经验中学习如此之多东西，因而特别有一种能力去获取新经验并从经验中进行学习。32


所以，伽达默尔关于经验的说明包含了罗蒂在其教化分析里所强调的那种开放与独断之间的同样对立。在研究别的文化、进行科学实验、写诗和考察我们自己的历史时，我们所学得的东西不是一系列无关联的和不可改变的真的事实。其实情况是，就我们能避免认识论指向而言，换言之，就我们能超出包含我们方法的坚固性或我们发明的有效性这类问题而言，我们所成就的东西乃是一种为未来学习、为思维、讲话和行为新方式的能力。我们获知我们自己的历史视域是无限表现和转变的视域宇宙的部分，试图以一种最后的不变的形式或等级去固定这宇宙就是失去要点。伽达默尔主张说“真正有经验的人就是……那种知道他不是时间或未来的主人的人”33
 ，并且罗蒂在刻画教化哲学家时又回响了伽达默尔的观点：

这些作者不断提出，即使当我们证明了关于我们想知道的每样东西的真实信念，我们也只不过是符合了当时的规范而已。他们始终保持着历史主义的意识，认为这个世纪的“迷信”，就是前一世纪的理性胜利；并保持着相对主义的意义，认为借取自最新科学成就的最新词汇，可能并不表达本质的特有表象，而只是可用于描述世界的潜在上无穷的词汇之一。34


尽管有这些类似性，但我认为罗蒂忽视了伽达默尔立场的一个重要向度，这个向度是在对伽达默尔教化分析的紧密考察中而产生的。我们已经看到，教化和经验包含开放德行，因此排除对唯一“真理”（the truth）的认识论强调，而喜爱对可能“诸真理”（truths）多样性的感受性。对于罗蒂来说，教化或Bildung因此“取代了作为思想目标的知识”。35
 然而，尽管伽达默尔自己在教化与事实的客观知识之间所确立的对立，按他的观点，教化总是比教育“摹写方式”多元论更多。的确，教化与某种类知识之间的联系总是基础性的；在这方面伽达默尔论证说，它被联系到机敏、判断和趣味概念。确实的，现代科学关于知识标准的独白把诸如此类这些概念排除在认识领域之外，并在它们身上打上纯粹主观现象的烙印。但是伽达默尔的论证是，这是一种错误，机敏、趣味和判断表现一种如何在善与恶、正确与错误、重要与不重要等等之间进行分辨的实践知识。换言之，它们反映了一种认识真理的能力，这种能力也许不能被还原为一种方法，对此种能力也不存在任何清楚规则，但它总是一种等同于现代科学本身的知识形式。

如果某人是机敏的，这表示他或她知道什么要说，什么不要说。同样，如果某人有趣味（鉴赏力），这表示他或她知道什么是美的或合适的，什么不是美的或合适的。在这方面，伽达默尔坚持说，对于时尚或适合一特组规范的趣味超过眼睛；确实，他听起来像是哈贝马斯的观点，他说，趣味包含“真正的规范力量”，因为“它确切地知道一个理想共同体的一致意见（同意）”。36
 所以，有趣味的人可以走在当代时尚概念之前或之后。然而说他或她有趣味，乃表现在那种看事物如何一起以及在何处界限被划出的能力。同样的情况也适合于判断。正如伽达默尔用这词那样，它超出了作出正确逻辑推论的能力，而是一种能在恰当与不恰当、善与恶、正确与错误之间进行区分的知识形式，正如伽达默尔所写，“谁具有健全的判断力，他就不能以普遍的观点去评判特殊事物，而是知道真正关键的东西是什么”37
 。

就教化与机敏、趣味和判断这些概念相联系而言，教化不仅包含对各种不同自我描述和世界描述方式的意识，而且也包含辨别区分的能力。教化了的人是一个不仅在认识某些事实的意义上而且也在能区分重要和不重要的、美与丑的等等能力意义上是受过教育的。承认作为教化部分的各种生活形式或“摹写形式”不仅是意识到存在的东西，而且还导致敏感性和选择性的增加。对于伽达默尔来说，教化是一种“真正历史性观念”。38
 这就是说，它反映了一种历史保存过程，以此过程中我们既学到事实和事件，而且更重要的，也学到这些事实和事件如何可以恰当地被整合到我们的生活和自我理解中去。所以教化与其说替代“知识作为思维目的”，毋宁说揭示了某种知识的限制，即按自然科学模式化的客观的事实知识的限制。如果敏感、趣味和判断不能被整理为方法，如果教化概念本身并不为选择和区分提供任何清晰的原则或标准，那么实践知识的所有剩余部分就不仅涉及认识“真理”，而且知道如何生存，合并什么入我们的生活和自我理解之中，拒绝什么。

在某种程度上，罗蒂与伽达默尔关于教化的这种认识向度的观点可能有些差别。在把教化与知识对立起来时，正如伽达默尔说的，罗蒂可能是想把教化仅与那种认为由应用可靠方法而产生的并由现代自然科学所阐明的客观知识相对立。遵循伽达默尔的观点，罗蒂的要点将是这样：这种知识只代表教化的一种可能性，由于把它作为一般知识模式，我们埋葬了历史、文学和那些没有方法表述的人文科学里所包含的认识能力。罗蒂似乎作出这点来明显认可他归给海德格尔、萨特和伽达默尔的观点，即“客观研究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往往是实际的——对它可以提出的唯一反对是，它在描述我们自己的诸多方式中只提出了某一些方式，而这些方式有可能阻碍教化的过程”。39


然而，重要的是，罗蒂从未把教化本身描述为一种知识形式，对于他来说，现代自然科学继续代表一般知识的范式。事实上我们看到罗蒂否认在自然科学和任何其它认知方式之间有任何重要差别。因此，如果自然科学知识所依据的规则和方法现在成了完全历史的，如果它成就的历史性现在无非只是“符合于我们发现的有关我们的……证明规范”，40
 如罗蒂所主张的，那么结论是清楚的：我们必须完全摆脱对知识的依赖或至少摆脱对作为某种证明真信念的东西的依赖。本世纪的知识是下一世纪的迷信，不管我们是讲赞德人巫术、表象艺术或夸克。所以，不管是作为需要证明的或者作为证明能力的知识概念都必须被抛弃。

但是，这种知识分析并不与伽达默尔自己的分析相一致。对于伽达默尔来说，自然科学知识在任何非历史意义上都不是客观的这一事实，并不意指一般知识概念都是一种过时了的信仰。按照他的观点，在自然科学与其它知识模式之间作出区分仍是本质的。因为罗蒂不能看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或科学、人文学科和一般创造事业之间的重要差别，所以他对某一种知识的客观性的醒悟导致对认识其它知识所包含真理的可能性的拒绝。但是，《真理与方法》却致力于排除其它知识形式与自然科学的联系。的确，它的要点是，把自然科学方法强加于不同的对话探究形式，势必掩盖了这些其它探究形式也能成就这一洞见。罗蒂认为，自然科学的历史性是对它们能达到的真理的限制，并认为这种限制表明对一切人类探究形式的同样压制。但是伽达默尔的看法是，这些其它探究形式所成就的洞见的真理从不依赖于它们是“客观的”或非历史性的。《真理与方法》的目的正是澄清这些探究形式，尽管它们被束缚于特殊的传统和历史时代，但它们仍是知识形式。

这种看法表明罗蒂观点与伽达默尔观点不仅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别上而且在一般认识论的作用上存在着根本的差别。正如罗蒂一样，伽达默尔也拒绝还原到认识论的哲学并想象哲学有一种不同的作用。对于罗蒂来说，这不同作用就是促进对话和教化的作用。在后认识论时代里，哲学家将是“全目的的知识分子”，41
 他们并不试图确立他人观点或使他人观点合法化，而只是把他们自己观点加入一般的讨论。因此哲学将不再包含基础研究，而将只是试图观看“事物如何相关的”，或更恰当地说，“所有使事物相关的方式如何相关的”。42
 伽达默尔最初似乎做了同样的一点，当他不注意后认识论时代，而是注意前认识论时代时，在前认识论时代，哲学乃有一种系统的和综合的作用。这里哲学要点不是指明我们对世界的科学表象可能性的条件，而是指明我们信念如何一起适应和它们如何能被来整合原本陌生的观点。正如他所写的，这样一种哲学的要点乃是“为了获得对人类的新的自我理解，把科学和人关于自己的知识结合起来”。43


但是，伽达默尔这里明确地引证科学知识说明他的哲学观离开罗蒂的哲学观如何远。对于伽达默尔来说，关于现代哲学的认识论指向的问题并不是它尝试对我们的知识提供证明或说明。问题其实是它限制了这种对科学知识合法性的深思熟虑（Rechenschaftsangabe）。自然科学的有效性既被认为是既定的又被主张是一切其它知识形式的模式。所以，认识论的任务就是证明这种有效性可能性的条件并扩大这些条件去证明在其它领域内同样严格知识的可能性。与这种有限制的“深思熟虑”概念相对，伽达默尔提出古老的实践哲学传统，对于这一传统，哲学的辩护并不只是找出正当科学知识可能性的条件，而是着重指明不同的知识形式如何适应我们一般的需要和目的。在这种实践的亚里士多德形式下的哲学辩护并不只是反思我们关于“事实”知识的客观性的关注；的确，科学知识不再作为知识模式服务，而是能被视为与如何认识（know-how）的技术形式相联系，其目的不是把一般推理放在议事日程上，而是促进社会目的和目标。

这里伽达默尔“深思熟虑”概念的源泉不仅是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理性概念，而且也是胡塞尔在生活世界设计中建立科学知识有效性的尝试。确实，对于伽达默尔来说，正如对于哈贝马斯和阿佩尔一样，对科学知识可能性条件的认识论强调的真实危险乃是一种相伴的对社会生活的实践—政治向度的困惑。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现代性是由信仰这种科学来刻画其特征的，这种信仰假定一切问题都是能技术解决的技术问题并都依赖于科学的发展。伽达默尔确实说过“专家”已取代了“实践智慧的人”。社会的决定并不是在精通知识的公众领域合乎理性的讨论的结果，而是那为数很少的掌握许多技术信息并因而要求能以任何其他人的名义去行动的专家的决定。伽达默尔说这样一种专家社会也是一个“官僚社会”。成为关键的东西不是对我们自己作出有责任的决定，而是想适合别人为我们作出的决定的愿望，另外，这决定大多跟随技术命令的逻辑。技术的和科学的进展过程不再由公共的目的和目标一致所指导；宁可说正相反，目的和目标本身是由技术的要求和可能性所支配。所以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人类受到失去同一性的威胁；他们的行为不是负有义务的公民的行为，而是机器齿轮的行为，其行为的目的乃是确保科学的、技术的和经济的设备不断地和谐地运动。但是，实践的道德的深思熟虑与科学的技术的推理的作用的这种颠倒的结果，却是增加了“社会非合理性”。伽达默尔认为，这种社会非合理性在解释诸如“最后决定”和核武器竞赛这类现象方面大有作用。44


所以，作为“深思熟虑”，伽达默尔认为哲学必须采取它的作用和需要不是蜕变成科学理论这一宽松观点。但是，哲学并不必成为罗蒂所鼓吹的文化浅薄涉猎（dilettantism）。我们宁可说，如果哲学要抛弃它的认识论作用，它才是文化浅薄涉猎，因为它太狭窄地解释了这种作用。对于伽达默尔来说，哲学的任务总是综合我们知识成一融贯整体的任务，帮助公众在共同目的和目标上达到一致意见，并因而对科学的和技术的设备给予指导的任务。这种关于哲学作用的看法可足以指明罗蒂观点与伽达默尔观点之间的差别。但是，伽达默尔甚至还走得更远，因为他要恢复的实践哲学传统不是从我们偶尔有的目的和目标而是从“善”的概念采取它的指向。所以哲学的功能不只是指明“使相关事物如何相关”的不同方式。它的目的乃是“像我们已知何物为善时去理解我们自己的行为那样去理解世界”。45
 正如伽达默尔所设想的，哲学的辩护既不反思与我们关于“事实”的知识的客观性的关系，也不反思与我们的描述、规范和信念的惯例性的关系。它的关注乃是与很好活着相关。它的要义就是帮助我们达到“幸福生活”概念，不论是个人的目的还是科学技术知识本身将都是从这概念出发被指导。的确，伽达默尔说，这种达到“善”的指向总是一种“理性的需要”。46
 需要的东西就是关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正当目的以及伽达默尔称之为重新认识的“团结”形成一种新的一致意见。正如他写的：

正如在我们的技术文明被过分刺激起来的进步过程中，我们认识不到我们社会生活中总体上的稳定和不变的因素一样，所以人应该对某种人类的团结有一种重新觉醒的意识，慢慢地把自己作为整个人类来认识。这意味着人要认识到，不管是好是坏，人属于一个整体，他必须解决他在这个行星上生活的问题。因此我相信人会重新唤醒那些能进入人类未来社会的团结。

并且他还继续说，正是这些“新的规范的和共同的团结一致才是必要的，如果实践理性可以‘再讲话’的话”。47


在这种呼吁重新认识团结的脉络中，伽达默尔关于机敏、趣味和判断力的讨论获得双重的重要性。我前面注释说，伽达默尔赞成趣味和判断力的可靠性，但他不赞成这个或那个共同体的现存规范而只赞成“理想共同体”的规范。现在很清楚，这种共同体就是体现它的成员团结一致的共同体，换句话说，就是意识到它的成员的共同命运、从“善”的概念出发采取其指向并允许实践理性“讲话”的共同体。

伽达默尔并未充分讲到这一“善”概念。而且哈贝马斯和阿佩尔在这一分析上所提出的意识形态问题总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对于在“善”方面明达的公众一致意见（公众舆论）的条件是否存在，这是不清楚的。伽达默尔指出某种拉丁文化抗议现代强调技术进步是重新唤醒实践理性的可能源泉。但是正如理查德·伯恩斯坦所指出的，他未考虑到实践和技术理性的对立以及社会权力和统治条件的继续存在对这种实践理性出现所提出的威胁。

具有讽刺意味的，在伽达默尔用来评价phronesis［实践智能］的方式中，几乎有某种非历史的东西。除了某些偶尔的说明外，我们找不到对当代社会的社会结构和实践被扭曲原因的任何详尽系统的分析。对那种将真正阐明实践和实践智慧如何在当代世界被威胁和埋葬的历史差别并未充分注意。因为亚里士多德清楚地看到伦理学与政治学的连结性和相互作用，所以我们会认为伽达默尔自己在评价实践智慧时也会必然采取运动。但是，尽管伽达默尔承认这种往复运动，但他本人在面对下述问题时却突然止步不前了：当一个城邦或共同体本身被“败坏了”——当它的nomoi［规范］被破坏以及关于应当支配我们实际生活的规范的合理讨论被破坏时——我们究竟应当做什么。48


显然，这种对伽达默尔分析的批评，他与罗蒂关于哲学、认识论和科学之间关系的观点的差别几乎不能更强烈。罗蒂看不到抛弃一切“深思熟虑”而只替代有利益分歧的讨论的危险。他既不把相信技术进步或社会统治条件视为对实践理性可能性的威胁。从他的观点看，所谓实践理性的声音只是普遍的“人类对话”的另一称号，正如专家和官员的声音一样，一个人的“实践理性”就是另一个人的“社会非合理性”，这两个人之间进行决定只能是一种实用的决定，对于这种决定哲学并不比其它任何东西有更多的发言权。但是，与这种把理性还原到人性的普遍对话所产生的任何东西的过程相反，伽达默尔保留某种像被消解绝对化的黑格尔概念：理性历史地发展，而且正是通过共同体想形成一个关于“善”的集体概念而发展。

伽达默尔论自由的说法在这方面特别有力。他跟随黑格尔主张没有任何更高的历史原则是可设想的，人类是否像历史那样变成或多或少自由的，这继续了“所有人都是自由的这一原则从未再能被动摇”。49
 所以，自由不是一个只有我们才认为是根本的原则；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即使自由的实在只可以偶尔单个地存在，但所有人都是自由的这一原则的承认却标志历史发展到一个不能被倒转的阶段。因此与罗蒂所做的那种抛弃能超出惯例束缚的理性概念相反，伽达默尔在承认历史要求时试图保留理性概念。他承认一切合理性标准都是历史地形成的，它们反映了不同传统的经验，并且启蒙运动非历史的理性这一概念本身是无意义的。然而理性标准是历史的这一情况对伽达默尔并不意指我们不可能区分不同“摹写方式”的贡献，或我们只能直率地承认我们自己的种族中心主义。它只是意指我们历史地形成我们自身，以及理性通过与他人对话——在对话里我们成为受教化了的人——而出现。

尽管有我们在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之间所解释的差别，但这是重要的，即他们两人与罗蒂相反，都把历史设想为一个培养理性和造就像自由观念所体现的那种进展的领域。的确，他们都未忽视历史倒退的实在。但是，对于他们两人，我们历史性的意识都不是最后的词，有如对罗蒂所是那样。确实，我们是历史的存在；问题是我们是否通过历史能学会成为也是理性的存在。


第六章　结　论

最迟自从尼采时代以来，对启蒙时代的理性概念和自主的理性的主体观念的攻击已成为大家共同的事了。通过霍克海默、阿多诺和海德格尔等人的工作以及最近德里达、福柯和利奥塔尔的工作，这些攻击已成为家喻户晓了。针对理性“本身”的不变性、普遍性和先天性这种极端的看法，这些思想家强调了在某既定时间可算作合理讲话和行为的东西的因袭性（conventionality），理性在语言和生活形式里的包入性以及不同“语言游戏”的不可比较性，语言游戏既不能服务于彼此合法化也不能合法化它们自己。1
 他们也指出权力与知识之间的联系，或换句话说，社会认为对它们信念和实践是合理证明的东西和这些社会内控制形式之间的联系。2
 相对于理性的主体概念，他们提出主体无法摆脱的境遇性和有限性，因此以承认可错性来取代确实性的认识论理想。3


在批判现代哲学的认识论焦点时，罗蒂可以说例证了这些反启蒙运动的倾向。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不仅强调了理性、真理和知识概念里的文化和历史差别，而且也完全否认了后者是一种表象能力。因此，关于我们自己与社会世界和自然世界的不同描述既不是它们的“反映”，也不是为了这类证明的需要。它们其实是“摹写”方式，而且是自我创造的方式。因此罗蒂赞成用教化来替代认识论，用健全的种族中心主义替代那种证明我们自己传统的折磨人的关注。

我们已经看到罗蒂转到作为这种与理性决裂立场的拥护者的伽达默尔。但他不是这样做的唯一思想家。当他把伽达默尔归入他的消除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哲学的尝试里时，哈贝马斯和阿佩尔却批评伽达默尔不能足够认真地对待启蒙运动的遗产和计划。他也不想转到康德关于理性的必然性和先天性质的强烈假定。然而正如他们所看到的，伽达默尔抛弃任何想裁定我们信仰和实践的合理性的试图并最终认可对我们所属传统的规范的默许。在我看来，对伽达默尔工作的两个评价是需要修正的。确实在我看来，把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和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或反启蒙运动观点加以联系是错误的。为反对启蒙运动以及与启蒙运动的许多贬低者一致，伽达默尔强调了我们信念和实践的历史性质；的确，他是从分析历史偶然性和知识与前见的联系里获得他的哲学立场的。尽管他描绘这种联系，但这不意味我们必须抛弃对理性的关注，对我们知识有效性的关注，而是意味着我们必须保留启蒙运动理想，使它与我们理解的文化的和语言学的因袭物加以比较。

在结束本书时，我想评论和强调伽达默尔诠释学里我认为导向这个结论的那些方面，并详尽地刻画这结论意指什么。这里的关键是我们已经考察过的三种分析：（a）人类理解的对话特征的说明；（b）诠释学的经验概念；（c）教化概念的用法。

理解的对话特征

如果我们考察伽达默尔对前见和传统的分析，这种分析与反启蒙运动对理性的攻击的亲缘关系似乎是清楚的。按照伽达默尔的说明，所有自然世界或社会世界的知识、道德要求、审美价值或政治行为必要条件的知识，都是建基于一种传统的指向。我们永不会来到境况、问题或事实而不已经把它们置于某种脉络之内，使它们与某些其它境况、问题或事实相联系，简言之，用一种或另一种方式解释它们。而且，这些解释的参项是从我们的境况和经验里推出的，而这些境况与经验总是已经被我们所属的社会和文化的历史所充满。所以我们是在传统的框架内理解现代艺术从实在论到印象主义和更远的运动；我们是在莎士比亚、弥尔顿等人的工作所告知的传统的脉络中理解诗和戏剧，我们是借助于对像自由、平等和正义这样的价值的重要性的文化理解来评价道德政治问题。这意味着我们从不借助于某种超历史的合理性标准来评价一幅画的美或一行为的意义，而总是受惠于各种我们所属的审美的、科学和道德一政治的传统。就此而言，伽达默尔的主要观点至少是与像罗蒂、福柯和利奥塔尔这样的思想家的主要观点联系在一起的；求助于所谓中立的合理证明标准就是对我们的历史的和文化的狭隘主义玩弄一种无希望的非批判的反映。我们由于构成我们和制约我们的经验而处于历史之中。这些经验造就我们所是的我们，并且我们不能超越它们按照独立于它们而表述的标准去评价它们。

但是，这些反思的结果是什么呢？它们是否意味着所有合理性的讨论只是为促进不同前见的活动场所？我们难道一定只是肯定我们关于美、真理和正义的观念而不能为任何未接受过它们的人提供对它们的辩护？我们的历史经验给出的限制是否就意味着我们永不能修正我们的观点或不能从他人的经验学习？

在把理解逻辑与对话结构等同时，伽达默尔说，对这些问题的真正回答就是“否”。正如他描述真正的对话所说的，其特征乃是所有参与者都被导向超出他们原本的立场而达到一种比对话参与者一开始的个别观点更分化和更清楚的一致意见（共识）。我们已经看到，在伽达默尔讲到一致意见时有一个富有意义的歧义。一方面，它指一种对所说问题的实质的同意，这里所谓实质的同意不是指批判性的观点综合，而是指关于什么是真或有效性的共同观念，但另一方面，同意只是指“视域融合”，不同观点经过更深地理解所谈问题而达到的综合。按照这第二种对话同意观念，我们必须在与其他人讨论某问题时考虑他们的立场。这里，即使我们坚持我们原本的观点，我们也必须研究他人所做的反驳、考虑和相反例证。最后，不管我们是否改变我们的立场或继续维持它，产生的结果则是比我们开始于的观点更发展，并且对一切参与者的观点都同样成立。不管他们是否以实质意义上的同意或不同意而终了，他们的立场现在乃是被所有其它立场所充满。他们能够看到不同考虑的价值，合并不同例证并反对不同的批评而捍卫自身。这样，他们的观点获得更大的保证；他们很少盲目和片面，并且就此而言，他们比他们以前更加合理性的。

关于同意这第二种、按我的看法更可靠的说明，伽达默尔说对话和讨论本身就促进理性进步。正如黑格尔一样，他把原本对立的意见的相互综合设想为扬弃（Aufhebung）或抛弃与保留过程。在对话结束时，所有参与者原本的立场可以被视为本身是不正确的立场，并被综合于一个更丰富更广阔的观点里。对于诠释学理解，可以推出我们并不被限制于我们传统的前提上，而是在与它们的照面和我们对它们的讨论中不断修正它们。在面对其它的文化、其它的前见以及他人从我们自己传统推出的蕴涵时，我们学会反思我们的假定和我们的理性观念。并在更好说明的指导下改正它们。对于伽达默尔来说，诠释学是一种包含对信念和合理性标准的对话裁定的辩护形式。黑格尔与伽达默尔在这方面的差别不是伽达默尔不再把辩证法的或对话的过程等同于理性方面进展的可能性；而是在于伽达默尔拒绝那种以设计一个不再有进一层对话照面能发展那种合理性的绝对知识来阻止这种进展。因此伽达默尔称自己为“恶的无限”的拥护者，并主张只要历史继续，绝对合理的立场总是一种能被进一步丰富的立场。正如他所写的：

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仍然为历史的开放进步和对历史意义的终结性理解之间的不可解决的矛盾所困扰，而如果我们决心要认真对待历史性这一问题，那就不能再重复这种矛盾。4


对于伽达默尔来说，对发展我们观点或概念框架的经常可能性进行开放乃是合理性本身的一个根本特征，这种合理性，伽达默尔在评论诠释学经验时作了进一步解释。

诠释学经验

我们已经看到，伽达默尔认为有经验的人的特征就是他或她对新经验的开放。正如我以前解释这一论点所说的，它与罗蒂的教化分析有重要的类似性。对于伽达默尔和罗蒂来说，历史经验的课就是没有“真理”是不可改变的，没有对自然、社会或艺术的说明是永远有效的。罗蒂用这课来论证与那种对证明各种真理观念的强调的决裂。但是，对于伽达默尔来说，经验乃是一种证明形式：正是通过对我们经验的蕴涵的开放，我们既获得更有保证的信念，又获得一种不断增加的在有保证的东西与无保证的东西之间进行分辨的能力。

这里伽达默尔的观点是很接近于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在其题为“相对主义、权力和哲学”的论文中的观点。5
 在这篇论文中，麦金太尔的目的是双重的：与某些反对相对主义的论证相反，6
 他首先想肯定不同文化的世界观之间不可公度的可能性，其次，他想证明这种不可公度性并不必然导致不可能有判定这些假定的非地方主义的标准。这个论证的结果与我曾经归于伽达默尔的观点是一样的：对生活形式和概念格式的文化的和历史的多元性的承认本身并不需要对理性观点的怀疑。

在进行这一论证时，麦金太尔一开始指出一个相对主义窘境似乎很真实的例子：一个会用两种语言的17世纪爱尔兰人必须在爱尔兰语共同体与英语共同体之间进行选择，因为这样做不仅包含语言而且也包含不可比较的信仰和生活方式。例如，只根据选择是否讲“Doire Colmcille”或“Londonderry”，此人也选择了一系列关于英国在爱尔兰的作用合法性的政治信念。这种决定继而影响其他人：是否讲“一次真正的战争行为”或“theft”，即一种对至此不属于任何人的东西的获得或共同土地的非法占据等等的原始行为。这里麦金太尔的主张是，尽管有许多概念可以为爱尔兰人和英格兰人共享，但仍有一大部分概念却不能这样，而且事实上它们是相互排斥的。这种矛盾不能通过发现一种对讲双语的人都可讲的中立语言而消除。正如我们在这点上很清楚的，任何这样的语言将体现那些使它们属于某个语言共同体的前提条件，而这些前提条件又制约了对问题的解决。但麦金太尔仍然还提出一种走出窘境的方式，这方式隐含了利用伽达默尔为此所作的对传统的说明。

对于麦金太尔来说，传统的重要特征包含确立一系列规范问题以及一系列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论。因为这些问题对于传统的成员是规范的，所以合理性的进展可以用传统在解决它们方面所具有的成功的程度来加以量度。当然，所有这些量度将是传统所内在固有的；因此合理进步的标准将不是任何启蒙运动意义上的“客观的”或“中立的”，而将是指被传统成员所履行的评价并以传统的证明规范加以合法化。但是，麦金太尔继续说，问题在传统内的发展将经过某些阶段，其中可能有一阶段甚至“为那个特殊传统所固有的标准所判断”的进步也来到停止。在这阶段出现了传统的成员本身必须承认在传统自己概念框架内不可解决的矛盾。麦金太尔主张这种承认经常是通过与另一传统接触而引起的，另一传统既能解释前一传统为什么不能解决它的问题，又能提出它们的解决方案。

这个论证类似于伽达默尔关于对话所作的论证，即正是面对其它的信念和其它的前提，我们才能既看到我们自己的不正确性，又能超越这些不正确。麦金太尔的观点也与伽达默尔在分析经验时所做的看法相一致。任何确立了一组规范问题的传统也具体化了真理和合理证明的标准。从这些标准本身的观点出发，传统提供的解决有时似乎是不正确的，在此时合理性将需要对另一传统可能提供的指导进行开放。就此而言，理性本身并不与某个任意传统相联系。某种文化认为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东西将依赖于它的历史、假定、其它信念等等。然而，当这些信念和假定之间的矛盾变成明显时，合理性作为合理性就需要一种意愿去修正（也许是彻底的）传统的观点和“元叙述”，正如麦金太尔所指出的：

然而，在某具有其自己概念格式和问题的特殊传统内所理解的合理性，如它曾经那样和将是那样，它作为合理性就需要承认那个传统从它自己观点出发认为是合理的不正确的东西……在任何时候证明是这样，也许只有被某个完全陌生的传统所提供的源泉……将能使我们去识别和理解我们自己传统的界限……。

并且他继续说：

合理性需要我们准备接受并欢迎某个可能的未来的理论和实践形式的废弃，在这些理论和实践形式中合理性直到现在一直被认为是体现在我们自已的传统里……7
 。

这种对未来的废弃的开放乃是伽达默尔所谓从诠释学否定经验而产生的开放所意指的东西。麦金太尔与伽达默尔都把合理性定义为一种承认更好选择存在的意愿。意识到我们的知识总是对那种从他人立场优异观点出发而进行拒绝或修正开放，并不是怀疑理性观念的可信性的基础，而是再现了合理进步的可能性本身。

教化

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教化（Bildung）概念正是指这种可能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教化描述了个体和文化进入一个更宽广规定的共同体的过程。“教化了的”个体就是能把他或她的生活和关怀放在一更大范围内的人，或用伽达默尔的术语来说，放在一个更大“视域”内的人。这就是说，他或她是那种不仅熟悉而且致力于那些完全不同于他或她自己的问题和生活方式并远远地把个人生活放入透视里的人。同样，教化了的文化乃是在一个更大的世界共同体里理解它的位置的文化。就个体与文化综合这种对他人和他们之间差别的理解于其自身自我理解内而言，换言之，就他们从他人学习并取得一个宽广的更有分别的观点而言，他们能获得敏感性、敏锐性和一种分辨能力。这些品德并不只指出教化了的文化已占有某组它认为比别的信念更有防护的信念。在成为有教化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获得更好的规范、价值等等，我们也取得获取它们的能力。换句话说，我们学会机敏、趣味和判断力。也许我们不能把我们已学会的东西编纂为评价信念的方法；然而通过历史经验和与他人对话（这是我们自我形成或教化的部分）我们能学会思考。所以这种实践理性替代了启蒙运动的独断论。

当然，主张诠释学促进实践理性或不断增进分辨能力，按现存的社会问题和全球威胁来说，似乎是异想天开的。我们已经看到伽达默尔自己就指出过，随着技术理性对实践考虑称霸而造成社会不合理日益增多。但是，他也指出这样一些特殊的历史发展，如承认（假如不是实现）所有人的自由并怀疑这是否“不正当，即认为在现实中不合理东西在漫长的过程中是不能真正持久”。8
 对话、经验和教化等观念被用来指明这不可能并且我们能在敏感、趣味和判断力上这样进步直到根除它。当然，我们分辨能力本身可能被我们无意识的意识形态所系统埋葬，并且伽达默尔对实践理性的信念因而可能成问题的。然而，如果他人已使用历史性洞见去抛弃理性观念本身，那么伽达默尔却不这样做。我们的历史境遇不仅限制我们能确实地认识的东西，而且它也能教导我们如何记住和综合我们一定不能忘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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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L. V. 兰克，《著作与遗著》，W. P. F Uchs与T. S. Chieder编（4卷，慕尼黑，巴伐利亚科学院历史委员会，1964），第86页。

23　兰克，《世界史》，第9卷，第xiiiff页，引文引自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192页；英译本，第180页。

24　同上书，第195页；第183页。

25　引自同上书，第198页；第195页。

26　同上书，第198页；第198页。

27　同上书，第198页；第186页。

28　同上书，第191页；第179页。

29　Arthur Danto，《分析的历史哲学》（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65）。

30　同上书，第168页。

31　J. G. 德罗伊森，“历史学的基础（1858/1868）”，载于《历史学：历史的百科全书与方法论讲演》，R. Huebner编（Im Auftrag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Munich, 1957）＃41。

32　参看R. G. 科林伍德，《历史学的观念》（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46），以及科林伍德，《自传》（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970）。

33　科林伍德，《自传》，第60页以下。

34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353页；英译本，第334页。

35　德罗伊森，《历史学》，第15页。

36　德罗伊森，“历史学的基础”，＃91。

37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203页；英译本，第191页。

38　同上书，第203页；第184—185页。

39　德罗伊森，“历史学的基础”，＃9。

40　同上书，＃10。

41　丹托，《分析的历史哲学》，第159页。

42　参看德雷（William Dray），“对再考虑的行为的历史解释”，载于《历史哲学》，Patrick Gardiner编（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974）。也可参看德雷的《法律与历史解释》（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957）。

43　德雷，“对再考虑的行为的历史解释”，第68页。

44　关于胡塞尔与狄尔泰之间对体验概念用法的关系，可参看R. Makreel，《狄尔泰：人文科学的哲学家》（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1975），第275页以下。

45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337页以下；英译本，第317页以下。

46　否定性经验概念显然对于某些关于自然科学逻辑的说明是重要的，特别是对于卡尔·波普关于假说的反驳比假说的证实更有效这一主张［参看“科学：假设与反驳”，载于卡尔·波普的《假设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Harper and Row, New York, 1962）］。然而，实验结果观念，不管它们是肯定还是拒绝某种假说，却必须是可重复的，这对于自然科学仍是根本的。伽达默尔说这一观念并不总是直接可应用于人文科学。

47　但是伽达默尔批判黑格尔试图超出改变的辩证经验到对象不再改变并完全被认识的绝对知识的运动。对于伽达默尔来说，辩证经验的重要性在于从它获得的知识永不是完全的。因此，他主张“真正有经验的人乃是那样一种人……他知道他不是时间或未来的主人”并且经验主要是“人类有限性的经验”（《真理与方法》，第337页；英译本，第320页）。

48　同上书，第208页；第195页。

49　同上书，第208页；第195—196页。

50　同上书，第61页；第59页。

51　同上书，第59页；第57页。

52　W. 狄尔泰，《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构造》（Suhrkamp, Frankfurt, 1970），第170页。

53　但也可参看戴维·霍伊，《批评的循环》（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78），第172页，注13。当强调经验（Erfahrung）的否定性以及经验定义为取得经验，霍伊也主张它是“可重复的”并只有重复才可取得。经验（Erfahrung）与体验（Erlebnisse）的区别在于体验是“独特的，不可重复的与常常是不可错的”。这种以不可重复与可重复来区分体验与经验的方式并不符合伽达默尔对此两词的用法。伽达默尔主张经验“严格来说”只能是一次性的（《真理与方法》，第336页；英译本，第317页）。他承认否定的经验可能被肯定，如我们能肯定伟大战争改变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识的反转”。但是，对于伽达默尔来说，重点在于，第一，经验不必总被肯定定性为取得经验；第二，不管怎样，原来的颠倒的经验不能被重复；第三，对经验重复性的强调误导了把握历史理解逻辑的努力。关于体验，伽达默尔着重该概念对于狄尔泰所具有的两种作用。第一，体验为精神科学提供了不可反驳的确实性基础，第二，它们可成为个别生命史的意义为之发展的中心。在这两种情况里，体验都不是“无效的”。霍伊在这些观点上的混淆似乎并未影响他一般对伽达默尔工作的真正处理。

54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211页；英译本，第198页。

55　也可参看Makreel，《狄尔泰：人文科学的哲学家》，第305页以下。

56　狄尔泰，《历史世界的构造》，第178页。

57　同上书，第166页。

58　同上书，第166页。

59　同上书，第264页。

60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224页；英译本，第210页。

61　同上书，第219页；第205页。

62　对于稍微不同的狄尔泰批判，可参看J. 哈贝马斯在《知识与人的旨趣》中的讨论，该书有J. Shapiro译本（Beacon Press, Boston, 1971），见第7与8章。哈贝马斯同意伽达默尔的反对意见，即在狄尔泰为建立精神科学逻辑基础中含有实证主义倾向。但他并不认为这种实证主义应当用“科学与生命主义”之冲突来理解（第341页，fn. 25）。相反，他认为这种实证主义在于狄尔泰不能取代传记与自传的有限性，并造成他的理解概念的独白主义。关于狄尔泰工作中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关系，可参看M. Riedel的《理解与解释》（Klett-Cotta, Stuttgart, 1978），导言与第1—30章。也可参看Makreel维护狄尔泰反对伽达默尔，见《狄尔泰：人文科学的哲学家》，第414—415页。

63　M. 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E. A. Schils与H. A. Finch译（The Free Press, New York, 1949），第84页。

64　E. 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与先验现象学》，D. Carr译（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Evanston, 1970），第142页。

65　同上书，第138—139页；这里译文有点不同于伽达默尔“生活世界的科学”里的翻译，见《哲学诠释学》，第189页。

66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236页；英译本，第221页。

67　M.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J. Macquarrie与E. Robinson译（Harper and Row. New York, 1962）。

68　伽达默尔，“自我理解的问题”，载于《短篇著作集》，第1卷，第74页；英译收在《哲学诠释学》，第49页。

69　M.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H12页。

70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243页；英译本，第228页。

71　狄尔泰，《历史世界的构造》，第347页。

72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261页；英译本，第245页。

73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H12页。

74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245页；英译本，第230页。

75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H144页。

76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243页；英译本，第228页。

第二章

1　参看戴维·霍伊（D. Hoy），《批评的循环》（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78），特别是第3章和第4章。

2　参看Genre, 3（1）（1968）。

3　E. D. 赫施，《解释的有效性》（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1967），第31页。

4　同上书，第48—49页。

5　参看霍伊在《批评的循环》里的批判，第28页以下。

6　赫施，《解释的有效性》，第246页以下。

7　同上书，第12页。

8　同上书，第26页。

9　同上书，第12—13页。这种允许似乎指明赫施是想找出所有读者能同意的意义，而不是描绘意义与作者的意图之间的实质联系。在他的《解释的目标》（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76，第90页以下）里，赫施的论证是不同的（尽管他要求是相反的东西）。在这里他论证说作者意图的规范原则是道德理想的，并确实是无上命令的特殊事例。忽视作者意图不仅是忽视一种能得到普遍赞同的原则，而且也把他或她的语词用为自己的目的，并把作者处理为工具。

10　赫施，《解释的有效性》，第203页。

11　同上书，第49页。

12　例如，可参看斯坦利·费什的《在这班里有文本吗？》（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80），特别是导论，“读者中的文学：富有感染力的风格”与“在这班里有文本吗”。也可参看费什，George Poulet, Michael P. iffaterre和其他人在Jane P. Tompkins编辑出版的《读者响应批评》（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1980）的论文。

13　但可参看让·格朗丹的《诠释学的真理？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的真理概念》（Forum Academicum, Koenigstein/Ts., 1982），第103页以下。格朗丹认为游戏概念对理解伽达默尔关于一般“真理的发生”（das Wahrheitsgeschehen）的说明是重要的。理查德·伯恩斯坦同意这种评价。参看他的《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hiladelphia, 1983），第121—122页。按照我的看法，游戏对理解的重要性需要进一步解释和证明。

14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4版（J. C. B. Mohr, Tubingen, 1975），第102页；英译本Truth and Method（Seabury Press, New York, 1975），第95页。这种游戏特征表明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概念有明显类似｛伽达默尔自己在《真理与方法》第2版序言里也注意到这一点（第XXIV，注1，英译本，第500页，注12）｝，而且特别与哲学家关于这概念对理解社会实践的用法相类似。在“解释与人的科学”，见《形而上学评论》，25（1971年9月），第3—51页；重印于《理解与研究》，Fred Dallmayr与Thomas McCarthy编（Notte Dame University Press, Notte Dame, 1977，第101—131页），查尔斯·泰勒否认参与社会实践只能用主观态度或参与者的意图来理解。实践其实包含一组行为者为了参与事先就必须服从的规范和原则。例如，协商实践就包括一组态度，信念与假定：成效条件，诚信同意，妥协，个人责任等等概念。这些并不是行为者在协商里可选择有或不有的观念。不管他们对这些概念是否有明确的语言表达，这些概念都被体现在协商的实践本身中。换句话说，正如游戏一样，协商包含接受一组规则，完成某些任务与制定某些战略动机。就更大范围而言，它本身规定那些期望从中获利的行为。泰勒写道：

行为者可能具有所有种类的信念与态度，这些信念与态度可以正确地被认为是他们个人的信念与态度，即使其他人也分享它们；他们可能同意某种政治目标或关于政治的某些理论形式，或者对某些事物感到不满等等。他们把这些带入他们的协商并力求满足它们。但他们确实未带入协商的东西是构成协商本身的那组观念与规范。这些在任何进入协商的人可能有任何疑问之前必须是社会的共同财产。因此它们并不是主观的意义，一人或某个人的财产，而是主体间际的意义，这些意义是构成个人发现自己与行动的社会基质的东西（第119页）。

泰勒用主体间际意义概念来反驳经验主义社会科学。他的观点是，我们不能用“没有理性的材料”（brute data）来理解社会实践，例如，询问个人他们信仰什么，因为他们的信念己经是关于主体间际意义，就是说，实践本身。伽达默尔关于艺术作品作了同样的论证：这里艺术家的意图与观看者或读者的反应都是关于艺术作品本身的意图与反应。

15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103页；英译本，第97页。

16　参看Roy J. Howard，《诠释学的三面向》（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82），第143页。对游戏重要特征也作了类似的描述。

17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118页；英译本，第110页。

18　同上书，第117页；第109页。

19　同上书，第111页；第104页。

20　关于这一分析，游戏制作者想对他或她的产品的不同生产进行某种控制，这种试图是完全合法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伽达默尔并不直接否认这种权利；他宁可否认它使游戏的意义成为“可确定的”，有如游戏制作者或许会要求的。

21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105页；英译本，第99页。

22　R. 德沃金，“法律如何像文学”，见德沃金的《原则问题》（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85），第157—158页。

23　同上书，第157页。

24　参看N. 哥德曼，《艺术语言》（Hackett Publishing Co., Indianapolis, 1976），第6页以下。

25　所以在“艺术与模仿”［见《短篇著作集》（J. C. B. Mohr, Tubingen, 1967），第1卷：哲学，诠释学］里，伽达默尔写道，在“现代工业世界”里

不再存在事物。每一个事物乃是人们常根据幻想而忙碌的一片段，直到这种模式的生产结束，因为它是任意生产的。这是现代的生产与消费。完全合适的，我们可以说，这些“事物”现在只是为大众产品而生产，人们只是通过大量的广告而购买它们，并当它们不再起作用时，人们就卖掉它们。但是事物的经验并不是通过它们而来到我们。它们中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生活或历史的方面曾经确立了可以对抗替代的在场。这就是现代世界出现的方式。什么思想家能期望在我们的表象艺术里那些不再实在的，不再经常合我们幸免的并对我们不意指什么的事物将会提供给认识，好像我们因此对我们的世界又变成熟悉的吗？（第26页）

26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131页；英译本，第121页。

27　同上书，第108页；第102页。

28　同上。

29　同上书，第108页；第101页。

30　哥德曼，《艺术语言》，第3页。

31　麦金太尔，“解释的语境：对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的反思”，见《波士顿大学杂志》，27（1）（1976），第41—46页。

32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145页；英译本，第135页。

33　麦金太尔，“解释的语境”，第44页。

34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109页；英译本，第102页。

35　同上书，第39—96页；第39—90页。

36　同上书，第126页；第117页。

37　汉斯—罗伯特·尧斯，《走向接受美学》，Timothy Bahti译（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inneapolis, 1982），第43—44。

38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美学与诠释学”，见《短篇著作集》（J. C. B. M, Tubingen, 1967），第2卷：解释，第8页。英语翻译见《哲学诠释学》，D. Linge编（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76）第104页。

39　参看尧斯，《走向接受美学》，第31页。

40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114页；英译本，第107页。

41　同上书，第375页；第358页。

42　同上书，第114页；第107页。

43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精神科学中的真理”，见《短篇著作集》，第1卷，第42页。

44　参看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321页以下；英译本，第303页以下。

45　同上书，第120页；第112页。

46　赫施，《解释的有效性》，第253页。

47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288—290页；英译本，第271—274页。也可参看伽达默尔在《哲学学徒生涯》（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1977）里描述，第216页；英译本Philosophical Apprenticeships, A, Robert R. Sullivan编（MIT Press, Cambridge, 1985），第49页。

48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283页；英译本，第267页。

49　A. 丹托，《分析的历史哲学》（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68），第142页。

50　H. 布罗姆，《影响的渴望：一种诗论》（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973），第95页。也可参看费什，《在这班里有文本吗？》。

51　赫施，《解释的有效性》，第260页。

52　P. D. 约尔，《解释》（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1980），第8页。

53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赫尔德思想里的民族与历史》（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1942），第22—23页。

54　参看伽达默尔，《哲学学徒生涯》，第118—119页；英译本，第99页。

第三章

1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4版（J. C. B. Mohr, Tubingen, 1975），第280页；英译本Truth and Method（Seabury Press, New York, 1975），第263—264页。

2　参看爱德蒙德·胡塞尔，《逻辑研究》（Humanities Press, New York, 1970），第1卷，尤其研究1；以及他的《观念：纯粹现象学通论》（Collier Books, New York, 1962），特别第3章。

3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怀疑诠释学”，见《诠释学：问题与展望》，Gary Shapiro与Alan Sicca编（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1984），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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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阿佩尔，“科学论”，第39页；英译本，第68页。

21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载于《科学时代的理性》（Suhrkamp, Frankfurt, 1976），第99页；英译为“Hermeneutics as Practical Philosophy”，载于《Reason in the Age of Science》，Frederick Lawrence译（MIT Press, 1981），第104页。

22　伽达默尔，“答复”，第302页。

23　哈贝马斯，《社会科学的逻辑》，第285页；“评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第358页。

24　这是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整个讨论中伽氏一再重复的批判。也可参看伽氏最近在“文本与解释”里对哈贝马斯的评论，见《文本与解释：德法之争》，Phillippe Forget编（Wilmhelm Fink, Munich, 1984），第44页。

25　哈贝马斯，“诠释学的普遍性要求”，第133页；英译本，第191页。

26　同上书，第137页；第193—194页。

27　同上书，第138页；第194页。

28　伽达默尔，“答复”，第307页。

29　保罗·利科作出同样观点。参看“诠释学与意识形态批判”，载于《诠释学与人文科学》（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81），第85页。

30　于尔根·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John Viertel译（Beacon Press, Boston, 1973），第30—31页。

31　哈贝马斯，“诠释学的普遍性要求”，第153—154页；英译本，第205页。

32　同上书，第154页；第206页。

33　例如可参看K. -O. 阿佩尔，“科学论或先验诠释学”，载于《哲学的转向》（Suhrkamp, Frankfurt, 1976），第2卷：《交往社会先天性》，第217页；英译本，第125页。

34　伽达默尔，“答复”，第314页。

35　参看阿佩尔，“科学论或先验诠释学”，第217页；英译本，第125页。也可参看哈贝马斯，“诠释学的普遍性要求”，第155页；英译本，第206页。

36　伽达默尔，“答复”，第304页。

37　同上书，第299页。

38　同上书，第317页。

39　对于这种试图卓越的评价以及对其某些问题的评论，可参看Thomas McCarthy，“合理性与相对主义：哈贝马斯的诠释学的‘超越’”，见《哈贝马斯：批判的争论》，David Held与John Thompson编（MIT Press, Cambrodge, 1982），第57—78页，也可参看Seyla Benhabib的《批判，规范与乌托邦》（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5），第7与8章。

40　参看Held与Thompson（编）的论文集《哈贝马斯：批判的争论》。

41　哈贝马斯，《理性与社会的合理化》，Thomas McCarthy译（Beacon Press, Boston, 1984），第48—53页。

42　参看上书，第68页。

43　同上书，第134页。类似的批判可参看阿佩尔的“科学论或先验诠释学”，第216页；英译本，第124—125页。

44　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国家的合法性问题”，载于《沟通与社会进化》，Thomas McCarthy译（Beacon Press, Boston, 1984），第205页。

45　参看Thomas McCarthy的“合理性与相对主义”，载于《哈贝马斯：批判的争论》，David Held与John Thompson编，第69—72页。在那里他承担了其他人提出的建议，即向那种刻画西方儿童认知发展的抽象思维的运动乃是基于西方文明的需要，不应当被普遍化为一般的逻辑发展。例如，在其它文明中，具象思维可能更为重要。Carol Gilligan在《不同的声音》（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82）对妇女的道德发展作了同样的要求。按照他的观点，女人的位置低于男人这一典型事实按照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范围只说明她们的道德发展可能跟随不同的轨道。

46　哈贝马斯，《社会科学的逻辑》，第283页；“评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第357页。

47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修辞学，诠释学与意识形态批判”，载于《诠释学与意识形态批判》，阿佩尔与其他人编，第72—73页；“论诠释学的范围与作用”，第33页（有些修改和省略）。

48　这是Jack Mendelson在“哈贝马斯—伽达默尔之争”精确发现的观点，见《新德国批判》，18（1979秋），第62页。

49　伽达默尔，“修辞学、诠释学与意识形态批判”，第73页；“论诠释学的范围与作用”，第33页。

50　同上书，第66页。也可参看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第XVII页；英译本，第XVII页。

51　哈贝马斯，《社会科学的逻辑》，第280页；“评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第355页。

第五章

1　关于罗蒂与哈贝马斯的区别，可参看Richard Bernstein，《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University of Pennsylvannia Press, Philadelphia, 1983），第197页以下。

2　参看R. 罗蒂，“实用主义与哲学”，《实用主义的后果》一书的导论（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inneapolis, 1982），引自哥德曼，第xxxix页。

3　R. 罗蒂，“哈贝马斯与利奥塔尔论后现代”，载于《哈贝马斯与现代性》，Richard Bernstein编（MIT Press, Cambridge, 1985），第164页。

4　查尔斯·泰勒，“解释与人的科学”，载于《理解与社会研究》，Fred Dallmayr与Thomas McCarthy编（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Notre Dame, 1977），第107页。

5　R. 罗蒂，“方法，社会科学与社会希望”，载于《实用主义的后果》，第199页。

6　R. 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1979），第349页。

7　R. 罗蒂，“方法、社会科学与社会希望”，载于《实用主义的后果》，第200页。

8　事实上罗蒂在这方面提出的反驳反映了一种古老的误解。类似的批判指向Winch的立场，见Richard Rudner的《社会科学的哲学》（Prentice-Hall, Englewood Cliffs, 1966），以及May Brodbeck的“意义与行为”载于《社会科学哲学读物》，May Brodbeck编（Macmillan, New York, 1968）。也可参看我的“诠释学与社会科学：对罗蒂的一种伽达默尔式的批判”，载于《研究》，28（1985年9月），第343—344页。

9　R. 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第359页。

10　同上书，第136页。

11　同上书，第328页。

12　同上书，第330—331页。

13　同上书，第331页。

14　同上。

15　同上书，第335页。

16　罗蒂，“实用主义与哲学”，《实用主义的后果》之导论，第xi页。

17　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第317页。

18　同上书，第378页。

19　罗蒂，“实用主义与哲学”，《实用主义的后果》之导论，第xix页。

20　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第325页。

21　同上书，第315页。

22　同上书，第360页。

23　罗蒂，“实用主义，相对主义与非理性主义”，载于《实用主义的后果》，第173页。

24　同上。

25　罗蒂，“哈贝马斯与利奥塔尔论后现代”，载于《哈贝马斯与现代性》，第166页。　　26　同上书，第174页。

27　同上，也可参看第172页。

28　《后分析哲学》，John Rajchman与Cornel West编（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5），第3—19页。

29　同上书，第12页。

30　初看起来，这种教化的特征似乎与罗蒂强调“直率伦理中心主义的必要相冲突”。在揭示认识论为我们信念提供基础的主张中，罗蒂说我们必须（他跟随Hans Blumenberg）用他所谓“自我肯定”（seif-assertion）替代“自我基础”（self-foundation）。但是，罗蒂在强调教化作为“真理”知识的对立面这一重要性时，似乎不主张我们肯定我们的信念和价值，而是肯定我们找出新信念与价值，我们教育我们自己关于可能的“描绘方式”的差别。然而，这里矛盾是显然的，因为成为有教化了的人在罗蒂的意义上包含承认我们捍卫我们的传统作为自我肯定的形式，而不是作为自我基础的形式。在进入与他人的对话中，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的观点、意见和假定只是我们自己的观点、意见和假定，它们不能要求比其他人的观点、意见和假定更大地在于实在的收敛。因此，正是教化中所包含的教育才允许我们看到在追求我们信念中所包含的全部东西，并使我们开放地理解他人观点里的同样的贡献。

而且，如果自我肯定替代自我基础来自教化，那么罗蒂对教化本身的理解则来自他的伦理中心主义：按他的观点，在民主社会里值得保存的东西就是开放性、宽容以及允许开导差别认识的多元论。换句话说，正是与任何种类的独断论的对立，才是自由民主与教化根本的东西。从这两个观点看，所要的东西不是真理的宣告，而是找出新理论和词汇的自由，以及发现我们关于自己与我们传统的新的思维方式的自由。因此，他的直率的伦理中心主义——这肯定自由民主的价值不与他所谓教化（这强调对改变的开放性）相对立；前者宁可说是后者的前提条件。的确，正如罗蒂所说，如果我们为了教化自己抛弃认识论追求，那么自由民主的肯定就成为一切更重要的东西。

31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357页；第4版（J. C. B. Mohr, Tubingen, 1975），第35页；英译本（Seabury Press, New York, 1975），第318页。

32　同上书，第339页；第318页。

33　同上书，第339页；第320页。

34　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第367页。

35　同上书，第359页。

36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36页；英译本，第36页。

37　同上书，第29页；第31页。

38　同上书，第9页；第12页。

39　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第361页。

40　同上。

41　罗蒂，“实用主义与哲学”，《实用主义的后果》之导论，第xxxix页。

42　同上书，第xl页。

43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论人类对哲学的自然倾向”，载于《科学时代的理性》（Suhrkamp, Franfurt, 1976），第123页；英译同名“On the Natural lnclination of Human Beings toward Philosophy”（MIT Press, Cambridge, 1981），第149页。

44　参看伽达默尔，“何谓实践？社会理性的条件”，载于《科学时代的理性》，第59—66页，英译本，第73—74页。

45　汉斯—格奥尔格 伽达默尔，“哲学还是科学论？”载于《科学时代的理性》，第135页；英译本，第159页。

46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论科学中的哲学要素与哲学的科学特性”，载于《科学时代的理性》，第15页与第17页；英译本，第7页与第9页。

47　伽达默尔，“何谓实践？”，第75—76页；英译本，第86—87页。

48　Richard J. Bernstein，《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

49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黑格尔哲学及其直到今日的影响”，载于《科学时代的理性》，第52页；英译本，第37页。也可参看他的“论科学中的哲学要素”，载于《科学时代的理性》，第17页以下；英译本，第9页以下。

第六章

1　例如，参看利奥塔尔（Jean-Franqois Lyotard）的《后现代的条件：一份知识报告》，Geoff Bennington与Brian Massumi译（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inneapolis, 1984），第39页以下。

2　例如参看Michel福柯，《权力知识：访谈与其它论文选1952—1977》（Random House, New York, 1980），第5与6章。

3　也可参看戴维·霍伊对诠释学的反认识论的突袭的解释，在此解释中他同意罗蒂在“我们难道必须意味我们所说的东西：对诠释学的合语法学的批判”的说明，见《诠释学与现代哲学》，Brice R. Wachterhause编（forthcoming,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Press, Albany, 1986），第453—454页。

4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黑格尔的遗产”，载于英译本《科学时代的理性》（MIT Press, Cambridge, 1981），第40页。

5　在1984年12月29日纽约召开的美国哲学联合会第81届东部分会之前提交的主席报告；载于《美国哲学学会会刊》（APA）。

6　参看D. 戴维森，“概念格式的观念”，载于《后分析哲学》，John Rajchman与Cornel West编（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5）。

7　麦金太尔，“相对主义，权力与哲学”，第19页。

8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黑格尔哲学及其直到今日的影响”，载于《科学时代的理性》（Shrkamp, Frankfurt, 1976），第51页；英译本，第36页。


索引

actions，行为，

unintended consequences，未意料的结果，

see also understanding actions Adorno, T. W., T. W. 阿多诺，

aesthetic experience，审美经验，48ff，

a form of knowledge，知识形式，

significance for life，对生命（活）的意义，

understanding of truth，真理理解，

aestheticization of hermeneutics，诠释学的审美化，

aesthetics, post-Kantian，美学，后康德派的，

agreement，同意，相互一致，一致意见，

two sense of，一致意见（共识）的两种意义，

see also consensus（同意）

aletheia，无蔽　see disclosure

alienation，异化，

American Constitution，美国宪法，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分析的历史哲学，

anamnesis，回忆说，

Apel, K. -O.，阿佩尔，卡尔—奥托，

critique of hermeneutics，诠释学批判，

applicative moment of understanding，理解的应用环节，

Apel on，阿佩尔观点，

Aristotle，亚里士多德，

catharsis，净化，

mimesis，模仿，56ff

on Plato，亚氏论柏拉图，92ff

art　艺术

as absolute spirit，作为绝对精神，

appreciation，评价，

cognitive function，认知功能，

educational function，教育功能，

expression of life，生命表现，

external and internal representations，外在的与内在的表象，再现，

a form of knowledge，知识形式，

modern，现代的艺术，

normative authority，规范权威，

realism in，艺术中的实在论，现实主义，56ff

truth of，艺术的真理，

atomistic psychology，原子主义心理学，

audience，听众，see drama；game-playing

aufgehoben，被扬弃，see Aufhebung（扬弃）

Aufhebung，扬弃，

authority，权威，134ff，

Azande，非赞德巫术，see Zande witchcraft





Bateson, F. W.，巴特逊，

Beethoven, L. van，贝多芬，

being　存在

Heidegger and，海德格尔与存在，

Being and Time，《存在与时间》，

analysis of understanding in，《存在与时间》对理解的分析，

Bellarmine，Cardinal，贝拉民大主教，

Bentham, J.，边沁，

Bernstein, R.，伯恩斯坦，

Betti, E.，贝蒂，

Bible，圣经，

assumed to be true，圣经被认为是真的，

miracles，奇迹，

truth-content，真理内容，

word of God，上帝的话语，

Bildung，教化，

Bloom, H.，布罗姆，

Bloomsbury，布卢姆斯伯里，

Brooks, C.，布鲁克斯，

Brueghel, P.，勃鲁盖尔，





Cartesian, see Descartes, R. 笛卡尔

catharsis，净化，

Chladenius，克拉登尼乌斯，

classical，古典型

two senses of，古典型的两种意义，

classical texts，经典型文本，

philological study，语文学研究，

coherence，融贯论，

cohesiveness of history，历史融贯性，

Collingwood, R. G.，科林伍德，

completeness, anticipation of，完全（满）性，完全（满）性预期，

conditioning 条件制约

by culture，文化制约，

by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历史环境制约，

by the past，过去制约，

by tradition and prejudice，传统与成见制约，75ff

consensus，同意，一致意见，共识，

as acquiescence，作为默认的同意，

distorted，被扭曲的一致意见或共识，

on meaning，关于意义的一致意见，

needed on aims of human social life，人类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同意，

see also agreement conservatism，保守主义，

contextuality of interpretation，解释的脉络性，

conversation，对话，see dialogic structure of understanding

Copernican theory，哥白尼理论，

creative genius，创造的天才，

critical reflection，批判反思，

critical theory，批判理论，

of society，社会批判理论，129ff

Cubism，立体派，





Danto, A.，丹托，

Darwin, C.，达尔文，

Dasein，此在，

deconstructionism，解构主义，

democracy，民主制，

Derrida, J.，德里达，

Descartes, R.，笛卡尔，

Cartesian certainty，笛卡尔的确实性，

doubt，怀疑，

objectivism，客观主义，

strategy，策略，

desymbolization，解符号化，

Dewey, J.，权威，

dialectics，辩证法，

dialogic structure of understanding，理解的对话结构，

Dilthey, W.，狄尔泰，

fear of relativism，相对主义恐惧，

on Gadamer，狄氏论伽达默尔，

on Geisteswissenschaften，狄氏论精神科学，

logic of，精神科学的逻辑，

liberation from dogma，摆脱教条，

objective sciences，客观科学，

recourse to empathy，求助同情，

return to Hegel，返回黑格尔，

Schleiermacher's heir，施莱尔马赫工作，

textual interpretation，文本解释，

view of social scientists，社会科学家的观点，

disclosure，揭蔽，

discourse，谈话，话语，

meaning of a，话语的意义，

see also Rede

divination，预感，预期，

docta ignorantia，博学的无知，

dogmatism，独断论，

“double hermeneutic”，“怀疑的诠释学”，

doubt，怀疑，

drama，戏剧，

actors，演员，

audience，听众，

tragic，悲剧，

variation in production，演出中的变化，

see also Shakespeare

Dray, W.，德雷，

Droyson, J. G.，德罗伊森，

criticized by Gadamer，伽氏批判德罗伊森，

Schleiermacherian principles of，德罗伊森的施莱尔马赫原则，

Dworkin, R.，德沃金，





economists，经济学家，

edification，教化，

see also Bildung

effective history，效果历史，

see also influence of the past

eidos，艾多斯，理型，see life-world

eleos，怜悯，

empathy，同情，

Emperor Leopold，列奥波德皇帝，

Enlightenment，启蒙运动，the,

cold rationalism of，启蒙运动的冷酷的理性主义，

dogmatism，启蒙运动独断论，

ideals of truth and reason，启蒙运动的真理理想和理性，

epistemology，认识论，知识论，

equality，平等，

Erfahrung，经验，see experience, scientific

Erlebnis，体验，see experience, lived ethical communities，伦理共同体，

ethical knowledge，伦理（道德）知识，92ff

ethical principles，伦理原则，

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伦理学与哲学界限》，

ethnocentrism，种族中心主义，

Euclid，欧几里得，

Euclidean geometry，欧几里得几何学，

Europe，欧洲，

existentialism，存在主义、生存主义，

experience，经验，157ff

historicity of，经验的历史性，

lived，活生生的经验，

scientific，科学的经验，

experts，专家，

explanatory hypotheses，说明性假说，





Fascism，法西斯主义，

Feyerabend, P.，费耶阿本德，

fiction，虚构，

Fish, S.，费什，

Flacius, M.，弗拉西乌斯，

Flaubert, G.，福楼拜，

Form of the Good，善的形式，

Foucault, M.，福柯，

foundationalism，基础论、基础主义，

Fowles, J.，福尔斯，

freedom，自由，

of historical events，历史事件的自由，

Freud, S.，弗洛伊德，

‘fusion of horizons’，“视域融合”，





Gadamer, H. -G.，伽达默尔

on aesthetic experience，伽代论审美经验，48ff

on agreement，伽氏论同意（相互一致），

Apel on，阿佩尔论伽氏，

on Aristotle，伽氏论亚里士多德，92ff

art and truth，艺术与真理，

Betti on，贝蒂论伽达默尔，

on Bildung，伽氏论教化，

on classical，伽氏论古典型，

on completeness，伽氏论完全（满）性，

conservatism，伽氏保守主义，

convergence on languages，语言的会聚，

dialogic structure of understanding，理解的对话结构，

difference from Hirsch，伽氏与赫施的差别，

on Dilthey，伽氏论狄尔泰，

on drama，伽氏论戏剧，

on Droysen，伽氏论德罗伊森，

‘effective history’，伽氏“效果历史”，

on Erfahrung，伽氏论经验，

on Erlebnis，伽氏论体验，

ethical and technical knowledge，道德知识与技术知识，92ff

focus on limits，伽氏限制说，

on freedom，伽氏论自由，

on game-playing，伽氏论游戏，

Habermas on，哈贝马斯论伽达默尔，

on Habermas，伽氏论哈贝马斯，

hermeneutic understanding，诠释学理解，111ff

historicity of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历史理解的历史性，

on history，伽氏论历史，

on Husserl，伽氏论胡塞尔，

hypostatization of intentions，意图实体化，

on ideology，伽氏论意识形态，

indeterminacy of aesthetic meaning，审美意义的非确定性，64ff

meaning，本身意义，

and significance，本身意义与展现意义，

on mimesis，伽氏论模仿，56ff

need for‘solidarity’，为“团结”所需，

normative authority of art，艺术的规范性权威，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哲学诠释学，

prejudice and tradition，前见与传统，

on Ranke，伽氏论兰克，

romantic hermeneutics，“浪漫主义诠释学”，

on Schleiermacher，伽氏论施莱尔马赫，

subjectivism，主观主义，

textual understanding，文本理解，

on translation，伽氏论翻译，

truth and intentions，真理与意图，48ff

on understanding，伽氏论理解，

and application，理解与应用，

see also Truth and Method Galileo，伽利略，

game-playing，游戏，

normative authority，规范性权威，

Geist，精神，see spirit

Geisteswissenscha ften，精神科学，

logical autonomy，逻辑自主性，

‘genial guess’，“天才的猜测”，see

divination

Germany，德国，

Giddens, A.，吉登斯，

God，上帝、神，

spectator of history，历史的旁观者，

Goodman, N.，哥德曼，

grammatical interpretation，语法解释，

Great War，第一次世界大战，see

World War Ⅰ

Greece, Ancient，希腊、古代，

educational system，古希腊教育体系，

heritage，古希腊遗产，

idea of knowledge，古希腊知识观念，

see also Aristotle; Euclid; Plato; Socrates

Greek tragedy，希腊悲剧，





Habermas, J.，哈贝马斯，

on consensus，哈氏论同意，129ff

on psychoanalytic theory，哈氏论精神分析理论，124ff

reviews Truth and Method，哈氏对《真理与方法》的评论，

Hamlet，哈姆雷特，

Hay Gathering，《雇员》

Hegel, G. W. F.，黑格尔，

absolute knowledge，绝对知识，

consensus，同意，

dialectical process of knowledge，认识的辩证过程，

freedom，自由，

Hegelian synthesis，黑格尔综合（合题）

learning experience，取得经验，

sense of agreement，一致的意义，

of preservation，保留的意义，

see also history, liberation from Hegel

Heidegger, M.，海德格尔，76ff，

‘being-in-the world’，“在世存在”

historicity，历史性，

truth as disclosure，作为无蔽的真理，

Herder, J. G. von，赫尔德，

hermeneutic circle of part and whole，部分与整体的诠释学循环，

Hermeneutik und Ideologiekritik，《诠释学与意识形态批判》，

Hirsch, E. D.，赫施，43ff，

aesthetic experience，审美经验，

conflicting interpretations，冲突的解释，

difference from Gadamer，赫氏与伽达默尔之差别，

phenomenology，现象学，

rejects psychologism，拒绝心理主义，

on verbal meaning，赫施论语词意义，

historians，历史学家，

embedded in historical situation，历史境遇的束缚，

interest in motives，动机兴趣，

historical intentionalism，历史意图论，

historical periods，历史时期，

Historical School，历史学派，

history 历史

hermeneutic account of，诠释学对历史的说明，

liberation from Hegel，摆脱黑格尔，

as recreation of internal processes，内在过程的再造创，

as unified whole，一元化的整体，

Hitler, A.，希特勒，

Homer，荷马，

Horkheimer, M.，霍克海默，

Huckleberry Finn，《哈克贝里·芬》，

human sciences，人文科学，see Geisteswissenschaften

Husserl, E.，胡塞尔，

critique of objectivism，客观主义批判，

Erlebnis and Erfahrung，体验（活生生的经验）与经验（科学的经验），

life-world，生活世界，

phenomenology，现象学，

on“truths”，“胡氏论真理”，





Ideal Chronicler，理想的编年史家，

ideal speech situation，理想的讲话境遇，130ff

ideology，意识形态，124ff，

influence on consensus，意识形态对同意的影响，

Marxist，马克思主义，

obfuscation caused by，意识形态所造成的模糊，

Impressionism，印象主义，

individuality，个体个性

of expression，表现的个性，

of understanding，理解的个性，

of work，作品的个性，

influence of the past，过去的影响，

intentionalism，意图论，

in drama，戏剧中的意图论，

precluded，被排除了的意图论，

intentions，意向、意图，

of historical characters，历史人物的意向，

of others，他人的意图，

reconstruction of，意图的重构，

in textual understanding，文本理解中的意向，42ff，

intersubjective understanding，主体间理解，

irrationalism，非理性主义，





James, W.，詹姆士，

Jauss, H. R.，尧斯，

Juhl, P. D.，约尔，

jurists，法学家，





Kant，康德，

see also aesthetics; neo-Kantians

Keimentschluss，原始决定，

Kerensky, A. F.，克伦斯基，

Kohlberg，柯尔贝格，

Kuhn, T.，库恩，





‘language games’，“语言游戏”，142ff，

deformed，被扭曲的语言游戏，125ff

public，公共的语言游戏，

Languages of Art，艺术语言，

‘learning’experience，“取得经验”，

Hegelian Erfarhrung，黑格尔式的经验，

Lebensphilosophie，生命哲学，see life

philosophy

legal hermeneutics，法学诠释学，

Lenin, V. I.，列宁，

liberalism，自由主义，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自由主义与正义的界限》，

life-conduct，生命行为，

life-philosophy，生命哲学，

life-world，生活世界，

limits of knowledge，知识的界限，

literary studies，文学研究，

Locke, J.，洛克，

Lorenzer, A.，洛伦兹，

Louis XIV，路易十四，

Lutheranism，路德主义，

Lyotard, J. -F.，利奥塔尔，





MacIntyre, A.，马克英代尔，

Madame Bovary，《包法利夫人》，

Marx, K.，马克思，

ideology，意识形态，

meaning，意义，142ff

assessment of，意义的评价，

distorted，被歪曲的意义，

hermeneutic understanding of，意义的诠释学理解，

historical，历史的意义，

limited by linguistic conventions，语言约定所限制的意义，

‘shareability’，“可分享性”，

Meier, G. F.，迈尔，

Mein Kampf，《我的奋斗》，

method，方法，

methodical forms of hermeneutics，诠释学的方法形式，see method

Milton, J.，弥尔顿，

mimesis，模仿，56ff

misunderstanding，误解，

motivation，考虑，动机，basic，

motives，动机，

Mount Ventoux，桂冠诗人，





natural sciences，自然科学，

distinction from social sciences，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

false，错误的区别，140ff

distinguished from history，与历史区别，

influence of tradition，传统的影响，

methodological clarity，方法论上的清楚性，

objectivity，客观性，

Nazism，纳粹，

necessity of historical events，历史事件的必然性，

negotiation，谈判、协商，

Nelson, Lord，纳尔逊，

neo-Kantians，新康德派，

neo-Wittgensteinians，新维特根斯坦派，

critics of positivism，实证主义批判，

New Criticism，新批评主义，

Newton, I.，牛顿，

Nietzsche, F.，尼采，

Nightwatch, The，夜巡，

normative authority，规范性权威，see

art; drama; game-playing

normative claims，规范性要求

of Bible，圣经的规范性权威，

of tradition，传统的规范性权威，

norms，规范，

dogmatism of，规范独断论，

see also understanding norms





objective knowledge，客观知识，

objective sciences，客观科学，

objectivism，客观主义，

objectivity，客观性，

opportunism，机会主义，

Orwell, G.，奥韦尔，

Othello，《奥赛罗》





pathological behaviour，病理学行为，

Peirce, C. S.，皮尔士，

performing arts，表演性艺术，

perspective视角

importance in history，历史中视角的重要性，

Petrarch，彼特拉克，

phenomenology，现象学，

Hirsch's，赫施的现象学，

Husserl's，胡塞尔的现象学，

Phenomenology of Spirit，《精神现象学》，The，

Philosophical Apprenticeships，《哲学学徒时代》，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哲学诠释学”，

philosophy，哲学，

as absolute spirit，作为绝对精神的哲学，

expression of life，生命表现，

philosophy of history，历史哲学，

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说明与理解，

philosophy of science，科学哲学，

Philosophy of World History，《世界历史哲学》，

phobus，畏惧、恐惧，

Piaget, J.，皮亚杰，

Plato，柏拉图，

ethical knowledge，道德知识，92ff

poetry，诗，

pornography，色情文学，

positivism，实证主义，

critics of，实证主义批判，

devaluation of understanding，实证主义对理解的贬低，

and historiography，历史传纪，

latent in Dilthey，狄尔泰后来的实证主义，

unity of science，科学之统一，

practical reason，实践理性，

pre-Romantic hermeneutics，前浪漫主义诠释学，

prejudice（s），前见，

and tradition，前见与传统，

transformed in dialogue，对话中改变的前见，

see also Vorurteile

Principia Mathematica，《数学原理》，

‘productivity of temporal distance’，“时间距离的创造性”，

property，财富，

Protestantism，新教抗议派，

psychoanalytic theory，精神分析理论，124ff

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心理学解释，

criticized by Droysen，德罗伊森所批判的心理学解释，





Quine, W. O.，奎因，





Ranke, L. von，兰克，

criticized by Gadamer，伽达默尔批判兰克，

rationality，合理性，

historically produced，历史形成的合理性，

see also irrationalism; practical reason

reader-response theory，读者答复理论，

realism，实在论，现实主义

in art，艺术中的实在论，56ff

Rede，话语，谈话，

reflection，反思，134ff

critical，批判的反思，

Reformation，宗教改革，

relativism，相对主义，

religion，宗教

as absolute spirit，作为绝对精神的宗教，

distinct from science，宗教与科学区分，

expression of life，生命表现，

Rembrandt，伦勃兰，

Renaissance，文艺复兴，

Republic, The，《理想国》

‘retroactive realignment of the Past’，“对过去的反省的认识”，

‘reversal in consciousness’，“意识中的倒转”，

Roman Catholicism，罗马天主教，

emphasis on tradition，罗马天主教对传统的强调，

‘romantic hermeneutics’，“浪漫主义诠释学”，

Gadamer's critique，伽达默尔对其的批判，

Rorty, R.，罗蒂，

Bildung，教化，

critique of epistemiology，认识论批判，

irrationalism，非理性主义，

on practical reason，罗蒂论实践理性，

unity of science，科学的统一，

Royal Academy，皇家学会，





Sache, die，事情，

see also subject-matter

Sandel, M.，桑德尔，

Sartre, J. -P.，萨特，

Schiller, F.，席勒，

Schleiermacher, F. D. E.，施莱尔马赫，

assessed by Gadamer，伽达默尔对施氏的评价，

‘creative products’，“创造性产品”，

divination and empathy，预感与同情，

empirical confirmation，经验证实，

hermeneutic ideal，诠释学理想，

influence on Historical School，对历史学派的影响，

misunderstanding is normal，误解是正常的，

scope of hermeneutics，诠释学范围，

limited，受限制的诠释学范围，

Scripture，圣经，see Bible

self-concept，自我概念，

self-deception，自我欺骗，

self-knowledge，自我知识，

self-representation，自我再现，

self-understanding，自我理解，

distorted，被曲解的自我理解，

as‘thrown projection’，作为“被抛的筹划”的自我理解，

semantic field，语义学域，142ff

Shakespeare, W.，莎士比亚，

‘shareability’of verbal meaning，语词意义的“可分享性”，

situatedness of understanding，理解的境遇（情境），

social practices，社会实践，

dogmatism of，独断论，

science as set of，作为社会实践集合的科学，

see also understanding social practices

social sciences，社会科学，108ff，

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说明与理解，

logic of，社会科学的逻辑，

philosophy of，社会科学的哲学，

unity with natural sciences，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统一，140ff

social scientists，社会科学家，

sociologists of religion，宗教社会学家，

Socrates，苏格拉底，

Socratic dialogue，苏格拉底对话，

knowledge，知识，

Spinoza, B.，斯宾诺莎，

spirit，精神，

Stalin, J. V.，斯大林，

subject-matter，主题，内容，

see also Sache, die

subjectivism，主观主义，73ff，

subjectivization，主观化，主体化，





taste, tact and judgment，趣味，敏感与判断力，

Taylor, C.，泰勒，141ff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技术解释，

technical knowledge，技术知识，92ff

technology，技术，

Hegelian，黑格尔派技术，

text-analogues，文本对话，

see also actions; norms; social practices; values

textual interpretation，文本解释，42ff，

extra-textual evidence，文本之外的证据，

see also hermeneutic circle

Thirty Years War，三十年战争，

tradition，传统，

and prejudice，传统与前见，

self-contained，自我包含的传统，

traditional hermeneutics，传统诠释学，

Trafalgar, battle of，特拉法尔之战，

translation，翻译，

Trevelyan, G. M.，特雷维亚，

Tridentine Church，特里恩特教会，

Truth and Method，《真理与方法》

reviewed by Habermas，哈贝马斯评《真理与方法》，

truth-content，真理内容，

of Bible，圣经的真理内容，

Turner, W.，特纳，

Twain, M.，马克·吐温，





unconstrained communication，不受控制的交往，129ff

understanding，理解，

as discussion，作为商谈的理解，100ff

and experience，理解与经验，

Heidegger on，海德格尔论理解，

historicity of，理解的历史性，

linguistic character of，理解的语言特征，

shared，分享的理解，100ff

understanding actions，理解行为，

explanatory hypotheses，说明性假说，

understanding history，理解历史，

limits of Gadamer's account，伽达默尔说明的界限，

Vico and，维柯与理解史，

understanding intentions，理解意图，

authorial intentions，作者意图，42ff

understanding norms，理解规范，

understanding social practices，理解社会实践，

understanding truth-content，理解真理内容，

of Greek tragic drama，希腊悲剧的真理内容理解，

understanding values，理解价值，

understanding works of art，理解艺术作品，

see also art; drama; fiction; Flaubert; Rembrandt; Twain

unintended consequences，未预料的结果，

unity of science，科学的统一，140ff

universal pragmatics，普通实用论，

of language，语言实用论，





validity，有效性，正当，

general，一般的有效性，

values，价值，

see also understanding values

Verfremdung，异化，see alienation

Verständigung，相互理解，

Verstehen，理解，

Heidegger's account of，海德格尔对理解的说明，

Vico, G. B.，维柯，

Vollkommenheit，完全（满）性，see completeness

Vorgriff，前把握，前概念，

Vorhabe，前有，

Vorsicht，前见，

Vorurteile，前判断，





Wahrheit und Methode，《真理与方法》，see Truth and Method

Waiting for Godot，《等待戈多》，

‘web of meaning’，“意义之网”，

Weber, M.，韦伯，

Wellmer, A.，维尔麦，

William of Orange，奥伦治的威廉，

Williams, B.，威廉姆，

Winch, P.，温希，

Wirkungsgeschichte，效果历史，see

effective history

Wittgenstein, L.，维特根斯坦，

see also neo-Wittgensteinians women's needs and interests，女人的需要与兴趣，

Wordsworth, W.，华兹华斯，

World War Ⅰ，第一次世界大战，

World War Ⅱ，第二次世界大战，





Zande witchraft，赞德人巫术，

Zur Logik der Socialwissen

scha ften，《社会科学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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